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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全市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活动，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要求，特制定本统计报

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报表，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郊区县基本情况、乡镇基本情况、农林牧渔业生产情况、农产品生产者价

格、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都市型现代农业情况等。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统计对象为区县、乡镇、行政村、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农户。

（三）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１３个郊区县。

农林牧渔业统计范围为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中的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军委

系统的农业生产单位（除军马外），以及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单位和农户。

各表具体统计范围详见“三、报表目录”。

（四）调查方法

本报表制度采用抽样调查、全面调查和遥感测量相结合的方法采集数据。

１．农林牧渔业生产统计从行政村或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起报，逐级汇总。

２．乡镇数据由统计部门与业务主管部门共同确认，并分别上报主管部门。

３．“小麦、玉米”播种面积统计，利用遥感测量方法统计全市及分区县数据，乡镇及行政村数据采用全

面调查，逐级上报；粮食产量数据继续实行抽样调查，汇总数采取分季定案的方法，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

统计方法不变。

４．农产品生产者价格调查方式为村统计员访问调查。价格调查代表品的确定为行政村，被调查户在

全村范围内确定。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价格调查方法仍采用记帐式调查。

（五）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本报表制

度规定的时间报送统计数据，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２．按照《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上

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位

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更改。

４．报表内容必须填写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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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统计所必须留存各行政村、基层单位上报的纸介质报表。各区县局队报送本区县数据的同时，需

按市局、总队的要求上报各乡镇、行政村、农户和单位的基层数据库。

６．报送时间和方式：

（１）区县统计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市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部分报表需同时报

送纸介质报表。

（２）各基层单位报送统计数据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以各区县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为准。

７．各单位必须按照本报表制度规定的上报渠道、时间、内容、方式执行。各级统计机构及基层单位上

报的统计报表，必须有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８．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六）特别说明

本报表制度在执行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３年农林牧渔业统计调查制度（Ａ）》、《２０１３年县域社会经济基本

情况统计报表制度（Ｇ）》、《２０１３年农业产值和价格综合统计报表制度（Ｍ）》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需求进

行了补充，统计范围未做调整。

（七）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农村统计处／农业调查处／农村调查处

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３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系电话：８３５４７２８０　８３５４７２５８

电子邮箱：ｌｉｙｕｘｉａ＠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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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订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修订意见，结合北京市的具体情况，对本统计报表制度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如

下：

（一）年报

１．《法人单位基本情况》（１０１－１表）及《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１０１－２表）改为《单位普查表》

（６１１表）、《规模（限额）以下法人单位普查表》（ＢＪ６１１表）随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统一布置。

２．《村基本情况》（Ａ１０２－９表）根据国家制度调整为《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Ｇ１０２表），２０１３年年报

免报。

３．《农林牧渔业财务状况（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单位填报）》（Ａ１０３－２表）２０１３年年报免报。

４．区县报送市局、总队时间调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计算表》（Ａ３０１－２表）、《蔬菜及特种作物生产情况》（Ａ１０２－１表）、《干鲜果品

生产情况》（Ａ１０２－２表）、《设施农业情况》（Ａ１０２－６表）报送时间调整为次年１月６日前。

５．《农村基本情况及农业生产条件》（Ａ３０１表）作了如下调整：

取消指标“乡个数”、“通汽车村数”、乡村劳动力资源中的分组“其中：劳动年龄内”、“本市农业户

籍”、“其中：男（２０－６０岁）”和“其中：女（２０－５５岁）”、“农机作业产值”、“其中：喷滴灌面积”。

新增指标“地势”、“灌溉主要水源”、“是否乡级政府驻地”、“是否与乡级政府驻地连接”、“是否通公

共交通”、“是否少数民族聚居村”、“是否完成改厕”、“是否民俗旅游村”、“自然村个数”、“其中：参加农民

合作社的户数”、“年末户籍人口”的分组“其中：农业户籍”、“承包耕地面积”、“其中：承包耕地流转面

积”、“其中：节水灌溉面积”、“卫生室个数”、“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５０平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

个数”、“幼儿园、托儿所个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劳动所得）”、

“全年村集体收入”、“年末村集体资产总额”、“年内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计算表》（Ａ３０１－２表）作了如下调整：

（１）取消指标１７个：“香菇”、“黑木耳”、“蘑菇”、“其它食用菌”、“满天星”、“剑兰”、“康乃馨”、“郁

金香”、“白果”、“松子”、“幼林抚育”、“成林抚育”、“鹅”、“鹅蛋”，“蚕茧”、“蜂蜡”、“绵羊绒”。

（２）增加指标４个：增加“甘蓝类”、“食用菌”项下增加“干品”和“鲜品”，增加“山羊粗毛”。

（３）调整指标名称：将“甜瓜”调整为“香瓜（甜瓜）”，“坚果”调整为“食用坚果”，“抚育和管理”调整

为“未成林、成林抚育管理”，“迹地更新”调整为“更新造林”，“牛奶”调整为“生牛奶”，“兔”调整为“家

兔”，“蜂蜜”调整为“天然蜂蜜。

７．《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Ｇ３０１－２）表根据国家《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制度》进

行了调整修订。

８．《蔬菜及特种作物生产情况》（Ａ１０２－１表）取消“花卉”项下的“满天星”、“剑兰”、“康乃馨”、“郁

金香”。“甘蓝类”项下“其中：卷心菜”调整为“其中：卷心菜（结球甘蓝）”，“茄果菜类”调整为“茄果类”，

“食用菌”调整为“食用菌（干鲜混合）”，分组调整为“１．干品”及“其中：香菇”、“黑木耳”，“２．鲜品”及“其

中：蘑菇”。

９．《干鲜果品生产情况》（Ａ１０２－２表）将“坚果”调整为“食用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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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畜牧业生产情况》（Ａ１０２－３表）取消“羊绒产量”和“蚕茧产量”；在“山羊毛产量”项下增加“山

羊粗毛产量”和“山羊绒产量”；“蜂蜜产量”调整为“天然蜂蜜产量”，“兔”调整为“家兔”，“牛奶”调整为

“生牛奶”。

１１．《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经营情况》（Ａ１０２－４表）作了如下调整：

（１）表名调整为《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规模户）经营情况》（Ａ１０２－４表）。

（２）统计范围及填报单位调整为“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及所属的从事第一产业的产业活动单位；第

二、三产业法人单位所属的从事第一产业的产业活动单位及其他从事第一产业的单位；所有规模种、养

户”。

（３）取消和免报指标４２个：取消“企业基本情况”中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能源消费支出”；免报

“财务状况”中的“其中：固定资产原价”、“减：累计折旧”、“所有者权益合计”及其中项、“管理费用”项下

的其中项、“职工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应交增值税”、“固定资产折旧”；“农业生产情

况”中的“５．鲜切花”、“６．盆栽植物”。

（４）增加指标１２个：“农业生产情况”中“家禽存栏”和“家禽出栏”项下增加“其中：鸡”、“鸭”统计；

增加“蛋鸡存栏”、“奶牛存栏”、“牛存栏”、“牛出栏”、“羊存栏”、“羊出栏”、“水产品产量”。

１２．《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Ａ１０２－５表）根据国家《乡镇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报表制度》进

行了调整修订。

１３．《郊区重点小城镇监测表》（Ａ１０２－５Ａ表／Ａ２０２－５Ａ表）根据《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Ａ１０２－５表）进行了调整修订。

１４．《设施农业生产情况》（Ａ１０２－６表）取消“补充资料：其中：蔬菜大棚个数”。“温室”、“大棚”、“中

小棚”项下“食用菌”调整为“食用菌（干鲜混合）”，分组调整为“①干品”、“②鲜品”及“其中：蘑菇”。

１５．《样本单位基本情况表》（Ｍ１０１表），“拥有耕地面积”调整为“承包耕地面积”。

（二）定报

１．增加《农业会展及农事节庆活动情况》（Ａ２０２－１１表）。

２．区县报送市局、总队时间调整：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Ａ４０１－２表）、《蔬菜、花卉生产情况》（Ａ２０２－５表）、《设施农业生产情况》

（Ａ２０２－６表）、《种业生产情况》（Ａ２０２－７表）、《观光休闲农业情况》（Ａ２０２－８表）３季度报送时间调整

为９月２６日前。

３．《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Ａ４０１－２表）“幼林、成林抚育和管理”调整为“未成林、成林抚育管理”，“迹

地更新”调整为“更新造林”，“牛奶”调整为“生牛奶”。

４．《农作物播种面积情况》（Ａ２０２－１表）取消“其它农作物”下“绿肥”。“薯类”调整为“折粮薯类”，

“向日葵籽”调整为“葵花籽”，“烟叶”调整为“烟叶（未加工烟草）”，“药材类”调整为“中草药材”，甜瓜”

调整为“香瓜（甜瓜）”。“特玉米”调入“其它农作物”项下，春播玉米及稻谷、棉花全年播种面积、特玉米

春播面积上报时间调整为５月３０日前。

５．《主要农作物占用耕地面积和预计、实际产量》（Ａ２０２－１表）取消“其它农作物”下的“绿肥”；增加

“特玉米”。薯类”调整为“折粮薯类”，“向日葵籽”调整为“葵花籽”，“烟叶”调整为“烟叶（未加工烟

草）”，“药材类”调整为“中草药材”，甜瓜”调整为“香瓜（甜瓜）”。全年作物实产及占耕地面积上报时间

调整为１月６日前。

６．《农户种植意向调查表》（Ａ２０２－３表）“补充资料：样本点户数”调整为“样本点全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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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蔬菜、花卉生产情况》（Ａ２０２－５表）将“坚果产量”调整为“食用坚果产量”。

８．《设施农业生产情况》（Ａ２０２－６表）取消“补充资料：其中：蔬菜大棚个数”。“温室”、“大棚”、“中

小棚”项下“食用菌”调整为“食用菌（干鲜混合）”，分组调整为“①干品”、“②鲜品”及“其中：蘑菇”。

９．《种业生产情况》（Ａ２０２－７表）将“林业”项下的“果树苗”调整到“农业”项中。

１０．《观光休闲农业情况》（Ａ２０２－８表）取消“民俗旅游农户数”项下“其中：经营户”，增加“实际经营

民俗旅游农户数”；将“观光园”项下“生产高峰期从业人员”调整为“高峰期从业人员”，“民俗旅游”项下

的“期末从业人员”调整为“高峰期从业人员”。

１１．《畜牧业生产情况》（Ａ２０２－９表）“兔”调整为“家兔”，“牛奶”调整为“生牛奶”，“蜂蜜产量”调整

为“天然蜂蜜产量”。

１２．《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基层表》（Ａ２０２－１４表），补充资料中增加“自繁仔畜（禽）数量”，“自繁仔

畜（禽）重量”。

１３．《样本点所在村基本情况》（Ａ２０３－２表）取消“蔬菜（含菜用瓜）”下其中项的分品种蔬菜。“燕

麦”调整为“燕麦（莜麦）”，“黍子”调整为“糜子（黍子）”，取消“莜麦”；“薯类”调整为“折粮薯类”，“麻

类”调整为“生麻”，“烟叶”调整为“烟叶（未加工烟草）”，“药材”调整为“中草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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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一）年报综合表

Ａ３０１表
农村基本情况

及农业生产条

件

年报
行政村内全部单位

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１０
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
日前

１２

Ａ３０１－２表 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计算表
年报

农林牧渔业单位及

农户

郊区县统计局、调查

队及首农集团

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
前以电子邮件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
日前（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８日报全
年统计）

１６

Ａ３０１－３表 农林牧渔业中

间消耗计算表
年报

农林牧渔业单位及

农户

郊区县统计局、调查

队及首农集团

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２１
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
日前

１７

Ｇ３０１－２表 县（市）社会

经济基本情况
年报 辖区内全部单位

郊区县统计局、调查

队

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１８
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５
日前

１８

（二）年报基层表

Ｇ１０２表 村社会经济基

本情况
年报 全市所有行政村 行政村 免报 免报 ２０

Ａ１０２－１表 蔬菜及特种作

物生产情况
年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
前以电子邮件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
日前

２１

Ａ１０２－２表 干鲜果品生产

情况
年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
前以电子邮件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
日前

２３

Ａ１０２－３表 畜牧业生产情

况
年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３
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８日前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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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Ａ１０２－４表
农林牧渔业生

产单位（规模

户）经营情况

年报

农林牧渔业法人单

位及所属的从事第

一产业的产业活动

单位；第二、三产业

法人单位所属的从

事第一产业的产业

活动单位及其他从

事第一产业的单位；

所有规模种养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２０１４年 ２月 ２０
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 ２７

Ａ１０２－５表
乡（镇）社会

经济发展基本

情况

年报

郊区县所有的乡镇

及涉农街道办事处，

县所辖的街道办事

处

乡镇及街道办事处

统计机构

２０１４年３月３日
前以电子邮件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
日前

２９

Ａ１０２－５Ａ表 郊区重点小城
镇监测表

年报

市政府确定的４２个
重点乡镇辖区内全

部单位

市政府确定的４２个
重点乡镇统计机构

２０１４年 ３月 １１
日前以电子邮件

及纸介质方式报

送

— ３５

Ａ１０２－６表 设施农业情况 年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
前以电子邮件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
日前

３９

Ａ１０２－１１表
畜禽生产规模

户（单位）基

本情况调查表

年报
所有规模养殖户及

单位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３
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２８日前 ４１

Ａ１０３－２表

农林牧渔业财

务状况（执行

行政事业会计

制度 单 位 填

报）

年报

执行行政事业会计

制度的农林牧渔服

务业单位

执行行政事业会计

制度的农林牧渔服

务业单位

免报 — ４２

Ｍ１０１ 样本单位基本

情况表
年报

抽中的主要农产品

中间消耗调查单位

及农户

抽中的主要农产品

中间消耗调查单位

及行政村

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
前以电子邮件方

式报送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０
日

４４

（三）定报综合表

Ａ４０１－２表 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
季报

农林牧渔业单位及

农户

郊区县统计局、调查

队及首农集团

季末３０日前（三
季度季末 ２６日
前）电子邮件方

式报送，第四季

度免报

季后８日前 ４５

—９—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四）定报基层表

Ａ２０２－１表
农作物播种面

积情况（春播、

全年、秋冬播）

季节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５月 ３０日前、８
月 ５日前、１１月
１５日前以电子邮
件方式报送

６月３０日前、７
月 １５日前、８
月２５日前、１１
月３０日前

４７

Ａ２０２－２表

主要农作物占

用耕地面积和

预计、实际产

量

季节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６月５日前、６月
２５日前、９月 １９
日前、１０月１５日
前、次年 １月 ６
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６月１５日前、６
月 ３０日前、９
月２５日前、１０
月２０日前、１１
月２０日前、次
年 １月 ５日
前、１月 １０日
前、２月 １５日
前

４８

Ａ２０２－３表 农户种植意向

调查表
季节报

抽中的播种面积调

查村

抽中的播种面积调

查村

３月５日前、９月
２５日前以电子邮
件方式报送

３月１０日前、９
月３０日前 ５０

Ａ２０２－５表 蔬菜、花卉生

产情况
季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季末３０日前（三
季度季末 ２６日
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第四

季度免报

— ５１

Ａ２０２－５Ａ表 郊区重点小城
镇监测表

季报

市政府确定的４２个
重点乡镇辖区内全

部单位

市政府确定的４２个
重点乡镇统计机构

季后 ２５日前以
电子邮件及纸介

质方式报送，第

四季度免报

５２

Ａ２０２－６表 设施农业情况 季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季末３０日前（三
季度季末 ２６日
前）第四季度免

报，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 ５４

Ａ２０２－６Ａ表
统计遥感测量

设施农业情况

表

季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统计遥感单位承建

方

季末 ２５日前以
电子邮件方式报

送

— ５６

Ａ２０２－７表 种业生产情况 季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季末３０日前（三
季度季末 ２６日
前、四 季 度 为

２０１５年１月４日
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 ５７

Ａ２０２－８表 观光休闲农业

情况
季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季末３０日前（三
季度季末 ２６日
前、四 季 度 为

２０１５年１月４日
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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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Ａ２０２－９表 畜牧业、水产

生产情况
季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季末 ２４日前以
电子邮件方式报

送，第四季度免

报

季末２８日前 ６１

Ａ２０２－１０表 生猪生产情况

季报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

位及农户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季末 ２４日前以
电子邮件方式报

送，第四季度免

报

季末２８日前

月报

顺义、大兴辖区内农

林牧渔业生产单位

及农户（不含首农集

团所属单位）

行政村及以下所属

单位和农户数据由

行政村填报；乡镇、

区县、市属单位由各

单位填报

月末 ２４日前以
电子邮件方式报

送

月末２８日前

６２

Ａ２０２－１１表
农业会展及农

事节庆活动情

况

季报

行政区域内已经开

展的所有农业会展

及农事节庆活动

活动所在地统计机

构

季末３０日前（三
季度季末 ２６日
前，四 季 度 为

２０１５年１月４日
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 ６３

Ａ２０２－１３表 农产品生产者

价格基层表
月报

抽中的农林牧渔业

生产单位及行政村

抽中的农林牧渔业

生产单位及行政村

月末 ２２日前以
电子邮件方式报

送

季度最后月２５
日前

６５

Ａ２０２－１４表 主要农产品中

间消耗基层表

半年报、

年报

抽中的主要农产品

中间消耗调查单位

及农户

抽中的主要农产品

中间消耗调查单位

及行政村

郊区县统计局、

调查队半年报 ７
月 ５日前、年报
次年１月１０日前

半年报７月１０
日前、年报次

年１月２０日前
６６

Ａ２０２－１６表
统计遥感测产

实测地块外业

调查记录表

季节报 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郊区县统计局、调查

队

６月 ２５日前、１０
月 １５日前以电
子邮件方式报送

— ６９

Ａ２０３表
农产量遥感调

查放样实测作

物卡片

季节报 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６月 ２５日前、１０
月 １５日前以电
子邮件方式报送

６月 ３０日前、
１０月２０日前 ７０

Ａ２０３－１表
夏（秋）粮作

物遥感调查测

产基本情况

季节报 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郊区县统计局、调查

队

６月 ２５日前、１０
月 １５日前以电
子邮件方式报送

— ７１

Ａ２０３－２表 样本点所在村

基本情况表
季节报 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８月２６日前以电
子邮件方式报送

８月３１日 ７２

Ｍ４０５表 农产品集贸市

场价格
月报

抽中的农村集贸市

场

抽中的农村集贸市

场

月末 ２６日前网
上填报

月末２６日前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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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表式

（一）年报综合表

农村基本情况及农业生产条件

表　　号：Ａ ３ ０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００１地势　　　　　　　　　　 １平原 ２丘陵 ３山区　　００２灌溉主要水源 １地表水 ２地下水 ３无水源

００３是否乡级政府驻地 １是　２否 ００４是否与乡级政府驻地连接　　 １是　２否

００５村内主干道路是否硬化 １是　２否 ００６村内主干道路是否亮化　　　 １是　２否

００７是否通公共交通 １是　２否 ００８是否通宽带互联网　　　　　 １是　２否

００９是否通自来水 １是　２否 ０１０是否少数民族聚居村　　　　 １是　２否

０１１是否通有线电视 １是　２否 ０１２是否有图书室文化站　　　　 １是　２否

０１３是否完成改厕 １是　２否 ０１４垃圾是否集中处理　　　　　 １是　２否

０１５是否有生活污水收集管网　　 １是　２否 ０１６是否民俗旅游村　　　　　　 １是　２否

０１７是否有体育健身场所 １是　２否 ０１８是否有休闲公园（文化广场） １是　２否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一、农村基层组织情况 — —

乡镇个数 个 ０１９

　其中：镇个数 个 ０２０

村委会个数 个 ０２１

自然村个数 个 ０２２

二、乡村户数及人口 — —

乡村户数 户 ０２３

　其中：农业生产经营户数 户 ０２４

　其中：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户数 户 ０２５

年末户籍人口 人 ０２６

　其中：农业户籍人口 人 ０２７

乡村人口 人 ０２８

　男 人 ０２９

　女 人 ０３０

　其中：外来人口 人 ０３１

三、乡村劳动力资源数 人 ０３２

　男 人 ０３３

　女 人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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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四、乡村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３５

　其中：劳动年龄内 人 ０３６

１．按性别分组 人 ０３７

　男 人 ０３８

　女 人 ０３９

２．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组 人 ０４０

　第一产业 人 ０４１

　　农业 人 ０４２

　　林业 人 ０４３

　　牧业 人 ０４４

　　渔业 人 ０４５

　第二产业 人 ０４６

　　工业 人 ０４７

　　建筑业 人 ０４８

　第三产业 人 ０４９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人 ０５０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 人 ０５１

　　批发与零售业 人 ０５２

　　住宿和餐饮业 人 ０５３

　　金融业 人 ０５４

　　房地产业 人 ０５５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人 ０５６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人 ０５７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人 ０５８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人 ０５９

　　教育 人 ０６０

　　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业 人 ０６１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人 ０６２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人 ０６３

　　其他 人 ０６４

五、乡村外来从业人员 人 ０６５

第一产业 人 ０６６

第二产业 人 ０６７

第三产业 人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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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六、本市农业户籍从业人员 人 ０６９

第一产业 人 ０７０

第二产业 人 ０７１

第三产业 人 ０７２

七、农业主要能源及物质消耗 — —

１．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时 ０７３

２．乡、村及村以下办水电站 处 ０７４

　装机容量 千瓦 ０７５

　发电量 千瓦时 ０７６

３．农用化肥施用量（实物） 吨 ０７７

　氮肥 吨 ０７８

　磷肥 吨 ０７９

　钾肥 吨 ０８０

　复合肥 吨 ０８１

４．农用化肥施用量（折纯） 吨 ０８２

　氮肥 吨 ０８３

　磷肥 吨 ０８４

　钾肥 吨 ０８５

　复合肥 吨 ０８６

５．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吨 ０８７

　　其中：地膜使用量 吨 ０８８

　地膜覆盖面积 亩 ０８９

６．农药使用量（按实物量算） 吨 ０９０

７．农用柴油使用量 吨 ０９１

八、农业资源及农田水利建设情况 — —

承包耕地面积 亩 ０９２

　其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 亩 ０９３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亩 ０９４

　其中：节水灌溉面积 亩 ０９５

旱涝保收面积 亩 ０９６

机电排灌面积 亩 ０９７

农业设施用地 亩 ０９８

九、农村社会事业及村务情况 — —

卫生室个数 个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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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 人 １００

５０平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个数 个 １０１

幼儿园、托儿所个数 个 １０２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１０３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劳动所得） 元 １０４

全年村集体收入 万元 １０５

年末村集体资产总额 万元 １０６

年内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次 １０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行政村内全部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及方式：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０日前以电
子邮件方式报送。

５．本表计量单位为“吨”、“万千瓦时”、“万元”的指标保留１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１９≥２０　　　　　　　　（２）２３≥２４　　　　　　　　（３）２３≥２５
（４）２４≥２５ （５）２６≥２７ （６）２８＝２９＋３０
（７）２８≥３１ （８）２８≥３２ （９）３１≥６６
（１０）３２＝３３＋３４ （１１）２７≥６９ （１２）３５≥３６
（１３）３５＝３７＝４０ （１４）３７＝３８＋３９ （１５）４０＝４１＋４６＋４９
（１６）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４５ （１７）４６＝４７＋４８
（１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８＋５９＋６０＋６１＋６２＋６３＋６４
（１９）３５≥６５ （２０）３５≥６９ （２１）６５＝６６＋６７＋６８
（２２）６９＝７０＋７１＋７２ （２３）７７＝７８＋７９＋８０＋８１ （２４）８２＝８３＋８４＋８５＋８６
（２５）８７≥８８ （２６）９２≥９３ （２７）９４≥９５
（２８）９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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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计算表

表　　号：Ａ ３ ０ １ － ２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计算产值的

产品产量

价格

（元）

产值

（万元）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００１

一、农业产值合计 ００２

……

……

……

二、林业产值合计

……

……

……

三、牧业产值合计

……

……

……

四、渔业产值合计

……

……

……

五、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合计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单位及农户。
２．报送单位：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及首农集团。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４．本表甲栏下按《农产品目录》填写。
５．本表“计算产值的产品产量”和“产值”保留１位小数，“价格”保留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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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计算表

表　　号：Ａ ３ ０ １ － ３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价格

（元）

金额

（万元）
备注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总计 ００１

一、农业中间消耗合计 ００２

…

…

…

二、林业中间消耗合计

…

…

…

三、牧业中间消耗合计

…

…

…

四、渔业中间消耗合计

…

…

…

五、农林牧渔服务业中间消耗合计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单位及农户。
２．报送单位：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及首农集团。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１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４．本表甲栏下按《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目录》填写。
５．本表按购买者现行价格计算，口径与农业总产值一致。
６．如采用定额资料估算中间物质消耗，请在备注栏注明物质消耗定额和推算依据。
７．本表“数量”和“金额”保留１位小数，“价格”保留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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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表　　号：Ｇ ３０１ － ２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省（区、市） 市 县（市） 文　　号：国统字（２０１３）６３号
行政区划代码 ２０　　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备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备注

甲 乙 丙 １ ２ 甲 乙 丙 １ ２

一、基本情况 — —

行政区域面积 平方公里 １
乡个数 个 ２
镇个数 个 ３
街道办事处个数 个 ４

二、人口与就业 — —

常住户数 户 ５
常住人口 万人 ６
户籍人口 万人 ７
　其中：农业户籍人口 万人 ８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人 ９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 人 １０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人 １１

三、综合经济 — —

（一）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１２
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１３
　农业 万元 １４
　林业 万元 １５
　牧业 万元 １６
　渔业 万元 １７
第二产业增加值 万元 １８
　其中：工业 万元 １９
第三产业增加值 万元 ２０
　其中：农林牧渔服务业 万元 ２１

（二）财政、金融 — —

公共财政收入 万元 ２２
各项税收 万元 ２３ 
公共财政支出 万元 ２４
　其中：农林水事务支出 万元 ２５

科学技术支出 万元 ２６
医疗卫生支出 万元 ２７
教育支出 万元 ２８

财政供养人员 人 ２９ 
财政供养人员全年工资总额 万元 ３０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１
　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 ３２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万元 ３３

四、农业 — —

（一）生产条件 — —

耕地面积 公顷 ３４
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公顷 ３５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特 ３６
化肥使用量（折纯量） 吨 ３７
农药使用量 吨 ３８
地膜使用量 吨 ３９
有效灌溉面积 公顷 ４０
机电井数 眼 ４１
机收面积 公顷 ４２

（二）农作物播种面积 公顷 ４３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公顷 ４４
　其中：良种播种面积 公顷 ４５
　其中：稻谷 公顷 ４６

小麦 公顷 ４７
玉米 公顷 ４８
大豆 公顷 ４９

油料播种面积 公顷 ５０
　其中：油菜籽 公顷 ５１

花生 公顷 ５２
棉花播种面积 公顷 ５３
糖料播种面积 公顷 ５４
　其中：甘蔗 公顷 ５５

甜菜 公顷 ５６
蔬菜播种面积 公顷 ５７

（三）农产品产量 — —

粮食总产量 吨 ５８
　其中：稻谷 吨 ５９

小麦 吨 ６０
玉米 吨 ６１
大豆 吨 ６２

油料产量 吨 ６３
　其中：油菜籽 吨 ６４

花生 吨 ６５
棉花产量 吨 ６６
糖料产量 吨 ６７
　其中：甘蔗 吨 ６８

甜菜 吨 ６９
园林水果产量 吨 ７０
肉类总产量 吨 ７１
　其中：猪肉产量 吨 ７２
年末生猪存栏 头 ７３
年末牛存栏 头 ７４
年末羊存栏 只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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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备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备注

甲 乙 丙 １ ２ 甲 乙 丙 １ ２

禽蛋产量 吨 ７６
奶类产量 吨 ７７
蔬菜产量 吨 ７８
水产品产量 吨 ７９

五、工业及建筑业 —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 个 ８０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万元 ８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数 人 ８２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８３
建筑业企业单位数 个 ８４

六、交通、通讯与能源 — —

公路里程 公里 ８５
民用汽车拥有量 辆 ８６
年末公交车路数 路 ８７ 
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 辆 ８８ 
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 辆 ８９ 
固定电话用户 户 ９０ 
移动电话用户 户 ９１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户 ９２ 
全社会用电量 万千瓦时 ９３
　其中：居民生活用电量 万千瓦时 ９４

七、贸易、外经、旅游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９５
出口总额 万美元 ９６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万美元 ９７
星级饭店客房总数 间 ９８

八、固定资产投资 — —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９９
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投资 万元 １０１
　其中：住宅 万元 １０２
住宅竣工面积 万平方米 １０３

九、教育、科技、文化、卫生 — —

普通中学 所 １０４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所 １０５ 
小学数 所 １０６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 人 １０７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数 人 １０８ 
小学专任教师数 人 １０９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１０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１１ 
小学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１２
专业技术人员 人 １１３
　其中：农业技术人员 人 １１４
农业科技与服务单位个数 个 １１５ 
全年专利授权数 件 １１６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 千册 １１７
剧场、影剧院个数 个 １１８
体育场馆个数 个 １１９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床 １２０
医疗卫生机构技术人员 人 １２１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人 １２２

十、居民收入 —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２３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 １２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１２５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２６

十一、社会保障 — —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 个 １２７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床 １２８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１２９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人 １３０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人 １３１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 人 １３２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１３３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续保率 ％ １３４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１３５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１３６

十二、资源与环境 — —

森林面积 公顷 １３７
自然保护区面积 公顷 １３８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１３９
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１４０
烟（粉）尘排放量 吨 １４１
降尘量 吨／平方公里·月 １４２ 
污水处理厂数 座 １４３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１４４ 
垃圾处理站数 个 １４５
城区空气质量优良以上天数 天 １４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表中标“”的指标由各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填报。
２．统计范围：辖区内全部单位。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８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４．本表计量单位为“平方公里、万人、万元、公顷、万千瓦特、吨、万千瓦时、万美元、万平方米、千册、％”的指标取两位
小数，其余指标均取整数。

５．凡数字小不够规定单位的或无该项指标的，在该项栏内用“０”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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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报基层表

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表　　号：Ｇ １ ０ ２ 表

省（区、市） 县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乡（镇） 村 文　　号：国统字（２０１３）６３号

行政区划代码 　　２０　　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０１地势　　　　　　　 １平原　２丘陵　３山区
０２灌溉主要水源 １地表水　２地下水　３无水源
０３村内主要道路 １水泥　２柏油路　３沙石　４砖、石板　５其他
０４生活使用主要能源 １电　２煤气　３沼气　４煤炭　５柴草　６其他
０５是否乡级政府驻地 １是　２否　　　　　　　　　　０６是否与乡级政府驻地连接　　　 １是　２否
０７是否通公共交通 １是　２否 ０８是否通宽带互联网　　　　　　 １是　２否
０９是否通有线电视 １是　２否 １０饮用水是否经过集中净化处理　 １是　２否
１１是否完成改厕 １是　２否 １２垃圾是否集中处理　　　　　　 １是　２否
１３污水是否集中处理 １是　２否 １４是否有生活污水管道　　　　　 １是　２否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１

一、人口与就业 — —

常住人口 人 １５

户籍户数 户 １６

户籍人口 人 １７

全家外出的户数 户 １８

全家外出的人口数 人 １９

从业人员 人 ２０

　其中：农业从业人员 人 ２１

二、农业 — —

承包耕地面积 亩 ２２

承包耕地流转面积 亩 ２３

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亩 ２４

实际经营耕地面积 亩 ２５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亩 ２６

蔬菜种植面积 亩 ２７

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户数 户 ２８

种植大户数 户 ２９

畜禽养殖大户数 户 ３０

年末机电井数量 眼 ３１

本村能够使用的灌溉用水塘和水库 个 ３２

三、村务情况 — —

全年村集体收入 万元 ３３

年末村集体资产总额 万元 ３４

村干部人数 人 ３５

年内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次 ３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本表由村民委员会填报。

２．统计范围：全市所有的村民委员会。
３．报送频率为五年，２０１３年年报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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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及特种作物生产情况

表　　号：Ａ １ ０ ２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播种面积

（亩）

产量

（吨、枝、盆）
指标名称 代码

播种面积

（亩）

产量

（吨、枝、盆）

甲 乙 １ ２ 甲 乙 １ ２

一、蔬菜 ０１

１．叶菜类 ０２

　　其中：芹菜 ０３

油菜 ０４

菠菜 ０５

２．白菜类 ０６

　　其中：大白菜 ０７

３．瓜菜类 ０８

　　其中：黄瓜 ０９

南瓜 １０

４．甘蓝类 １１

　　其中：卷心菜（结球甘蓝） １２

５．根茎类 １３

　　其中：白萝卜 １４

胡萝卜 １５

生姜 １６

榨菜头 １７

６．茄果类 １８

　　其中：茄子 １９

辣椒 ２０

西红柿 ２１

７．葱蒜类 ２２

　　其中：大葱 ２３

蒜头 ２４

８．菜用豆类 ２５

　　其中：豇豆 ２６

四季豆 ２７

９．水生菜类 ２８

　　其中：莲藕 ２９

１０．其他蔬菜类 ３０

二、食用菌（干鲜混合） ３１

１．干品 ３２ —

　　其中：香菇 ３３ —

黑木耳 ３４ —

２．鲜品 ３５ —

　其中：蘑菇 ３６ —

三、特种作物 — — —

（一）花卉 ３７ —

１．鲜切花 ３８ —

　①百合花 ３９ —

　②菊花 ４０ —

　③非洲菊 ４１ —

　④月季（玫瑰） ４２ —

　⑤蝴蝶兰 ４３ —

　⑥其他 ４４ —

２．食用、香料用花卉（鲜品重量） ４５ —

３．盆栽花 ４６ —

（二）盆栽观赏植物（包括盆景） ４７ —

　其中：盆栽观叶植物 ４８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１２—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５．“产量”计量单位：“鲜切花”为枝，“盆栽花”、“盆栽观赏植物”和“盆栽观叶植物”为盆，“食用、香料用花卉”为公
斤，其他为吨。

６．本表产量为“吨”的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７．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０６＋０８＋１１＋１３＋１８＋２２＋２５＋２８＋３０　　　　　（２）０２≥０３＋０４＋０５
（３）０６≥０７ （４）０８≥０９＋１０
（５）１１≥１２ （６）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 （８）２２≥２３＋２４
（９）２５≥２６＋２７ （１０）２８≥２９
（１１）３１＝３２＋３５ （１２）３２≥３３＋３４
（１３）３５≥３６ （１４）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２＋４３＋４４
（１５）４７≥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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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鲜果品生产情况

表　　号：Ａ １ ０ ２ － ２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采摘

甲 乙 丙 １ ２

一、果园面积 亩 ０１
　其中：苹果园 亩 ０２

梨园 亩 ０３
葡萄园 亩 ０４
桃园 亩 ０５
猕猴桃园 亩 ０６

二、果品产量 吨 ０７
（一）食用坚果 吨 ０８

１．核桃 吨 ０９ —

２．板栗 吨 １０
３．杏核 吨 １１ —

４．松子 吨 １２
５．其它 吨 １３ —

（二）园林水果 吨 １４
１．苹果 吨 １５
　　其中：红富士苹果 吨 １６

国光苹果 吨 １７
２．梨 吨 １８
　其中：雪花梨 吨 １９

鸭梨 吨 ２０
丰水梨 吨 ２１
水晶梨 吨 ２２
京白梨 吨 ２３

３．其他水果 吨 ２４
桃 吨 ２５
葡萄 吨 ２６
柿子 吨 ２７
鲜杏 吨 ２８
红果 吨 ２９
鲜枣 吨 ３０
李子 吨 ３１
樱桃 吨 ３２
猕猴桃 吨 ３３
其它 吨 ３４

三、花椒产量 吨 ３５ —

四、年末实有零星果树数 株 ３６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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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５．本表产量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

（２）０７＝０８＋１４
（３）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４）１４＝１５＋１８＋２４
（５）１５≥１６＋１７
（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７）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

列关系：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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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生产情况

表　　号：Ａ １ ０ ２ － ３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一、牧业产品出栏量（出售和自宰） — —

１．牛 头 ０１
　毛重 吨 ０２
２．马 匹 ０３
　毛重 吨 ０４
３．驴 头 ０５
　毛重 吨 ０６
４．骡 头 ０７
　毛重 吨 ０８
５．猪 头 ０９
　毛重 吨 １０
６．羊 只 １１
　毛重 吨 １２
　（１）山羊 只 １３

毛重 吨 １４
（２）绵羊 只 １５
毛重 吨 １６

７．家禽 万只 １７
　活重 吨 １８
　　其中：鸡 万只 １９

　活重 吨 ２０
鸭 万只 ２１
　活重 吨 ２２

８．家兔 只 ２３
　毛重 吨 ２４
９．其他 — ２５

二、牲畜年末存栏数 — —

（一）大牲畜 头 ２６
　其中：从事农事劳役的 头 ２７
１．牛 头 ２８
　（１）肉牛 头 ２９
　（２）奶牛 头 ３０

　其中：成乳牛 头 ３１
　（３）役用牛 头 ３２
２．马 匹 ３３
３．驴 头 ３４

４．骡 头 ３５
（二）猪 头 ３６

　其中：待育肥猪 头 ３７
能繁殖母猪 头 ３８

（三）羊 只 ３９
１．山羊 只 ４０
２．绵羊 只 ４１

（四）家禽 万只 ４２
　其中：蛋鸡 万只 ４３

肉鸡 万只 ４４
鸭 万只 ４５

（五）家兔 只 ４６
三、牧业产品产量 — —

１．禽蛋 吨 ４７
　（１）鸡蛋 吨 ４８
　（２）鸭蛋 吨 ４９
　（３）其他禽蛋 吨 ５０
２．鲜奶 吨 ５１
　　其中：生牛奶 吨 ５２
３．毛类 吨 ５３
　　其中：山羊毛 吨 ５４

　（１）山羊粗毛 吨 ５５
　（２）山羊绒 吨 ５６
绵羊毛 吨 ５７
　其中：细羊毛 吨 ５８

半细羊毛 吨 ５９
兔毛 吨 ６０

４．天然蜂蜜 吨 ６１
四、肉类总产量 吨 ６２
１．猪、牛、羊肉 吨 ６３
　（１）猪肉 吨 ６４
　（２）牛肉 吨 ６５
　（３）羊肉 吨 ６６
２．禽肉 吨 ６７
３．兔肉 吨 ６８
４．其它 吨 ６９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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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前以电子邮
件方式报送。

５．本表计量单位为“吨”的指标保留１位小数，计量单位为“万只”的指标保留２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１１＝１３＋１５
（２）１２＝１４＋１６
（３）１７≥１９＋２１
（４）１８≥２０＋２２
（５）２６≥２７
（６）２６＝２８＋３３＋３４＋３５

（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２
（８）３０≥３１
（９）３６≥３７＋３８
（１０）３９＝４０＋４１
（１１）４２≥４３＋４４＋４５
（１２）４７＝４８＋４９＋５０

（１３）５１≥５２
（１４）５３≥５４＋５７＋６０
（１５）５４＝５５＋５６
（１６）５７≥５８＋５９
（１７）６２＝６３＋６７＋６８＋６９
（１８）６３＝６４＋６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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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规模户）经营情况

单位（规模户）地址： 区（县） 乡（镇／街道） 村

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产业活动单位归属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表　　号：Ａ １ ０ ２ － ４ 表

村码： 户码：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单位名称（规模户姓名）：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单位（规模户）电话：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从事的主要农业行业 １种植业　２林业　３畜牧业　４渔业　５农林牧渔服务业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一、财务状况（规模户免填） — —

１．资产合计 千元 ０１ — —

２．固定资产合计 千元 ０２ — —

３．负债合计 千元 ０３ — —

４．利润及分配 — —

　　营业收入 千元 ０４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０５

　　　其中：农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０６

　　营业成本 千元 ０７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千元 ０８

　　销售费用 千元 ０９ — —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千元 １０

　　主营业务利润 千元 １１ — —

　　管理费用 千元 １２ — —

　　营业利润 千元 １３ — —

　　利润总额 千元 １４ — —

　　应交所得税 千元 １５ — —

５．其他 — —

　　应付职工薪酬（贷方累计发生额） 千元 １６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人 １７

二、农业生产情况 — —

１．种植业 — —

　（１）粮食播种面积 亩 １８

粮食产量 吨 １９

（２）蔬菜播种面积 亩 ２０

蔬菜产量 吨 ２１

（３）果园面积 亩 ２２

果品产量 吨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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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２．养殖业 — —

（１）年末存栏数 — —

猪 头 ２４

牛 头 ２５

　其中：奶牛 头 ２６

羊 只 ２７

家禽 只 ２８

　其中：蛋鸡 只 ２９

肉鸡 只 ３０

鸭 只 ３１

（２）累计出栏（出售和自宰） — —

猪 头 ３２

牛 头 ３３

羊 只 ３４

家禽 只 ３５

　其中：鸡 只 ３６

鸭 只 ３７

（３）产品产量 — —

禽蛋 吨 ３８

生牛奶 吨 ３９

水产品 吨 ４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及所属的从事第一产业的产业活动单位；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所属的从事第一产
业的产业活动单位及其他从事第一产业的单位；所有规模种养户。

规模户标准：粮食播种面积５０亩；蔬菜播种面积１０亩；果园面积５０亩；生猪存栏４００头；家禽存栏３０００只；蛋鸡存
栏３０００只；牛存栏１５０头；羊存栏２００只；渔业养殖３０亩以上集中连片、１０亩循环温室或３０００立方水体的工厂化
养殖。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各单位和规模户向当地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５．本表计量单位为“千元”、“吨”的指标保留１位小数，其它指标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４≥０５
（１）０４≥０６
（１）０７≥０８
（２）２５≥２６
（３）２８≥２９＋３０＋３１
（３）３５≥３６＋３７

—８２— 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表　　号：Ａ １ ０ ２ － ５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行政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 区（县） 乡（镇）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００１乡镇类型　　　　　　　　　 　１重点镇　２非重点镇　３乡　４街道 ００２县级政府驻地　 　１是　２否

００３与县级政府驻地连片的区域 　１是　２否 ００４老区　　　　　　 　１是　２否

００５边区　　　　　　　　　　　 　１是　２否　　 ００６民族乡镇　　　　 　１是　２否

００７地势　　　　　　　　　　 　１平原　２丘陵　３山区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一、基本情况 — —

行政区域面积 公顷 ００８

居民委员会个数 个 ００９

村民委员会个数 个 ０１０

　其中：通公共交通的村个数 个 ０１１

通宽带的村个数 个 ０１２

通有线电视的村个数 个 ０１３

通自来水的村个数 个 ０１４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个数 个 ０１５

污水集中处理的村个数 个 ０１６

二、人口与就业 — —

常住户数 户 ０１７

常住人口 人 ０１８

　其中：外来人口 人 ０１９

户籍人口 人 ０２０

　其中：农业户籍人口 人 ０２１

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２２

　第一产业 人 ０２３

　第二产业 人 ０２４

　　其中：工业 人 ０２５

　第三产业 人 ０２６

外来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２７

　第一产业 人 ０２８

　第二产业 人 ０２９

　第三产业 人 ０３０

本年农转非人数 人 ０３１

本年本市人口参加就业技能培训人数 人 ０３２

　其中：通过培训就业的人数 人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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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三、农业资源 — —

农业用地面积 公顷 ０３４

　其中：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公顷 ０３５

　其中：耕地面积 公顷 ０３６

其中：耕地流转面积 公顷 ０３７

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公顷 ０３８

　其中：节水灌溉面积 公顷 ０３９

四、环境建设 — —

绿色覆盖面积 公顷 ０４０

　其中：林地覆盖面积 公顷 ０４１

生活垃圾产生量 吨／日 ０４２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吨／日 ０４３

污水排放量 吨 ０４４

污水处理量 吨 ０４５

污水处理厂（站） 个 ０４６

污水处理厂（站）日处理污水能力 吨／日 ０４７

五、能源消耗与农业机械化 — —

乡镇用电总量 万千瓦时 ０４８

　生活用电 万千瓦时 ０４９

　生产用电 万千瓦时 ０５０

　　其中：第一产业生产用电 万千瓦时 ０５１

乡镇用水量 吨 ０５２

　第一产业用水量 吨 ０５３

　二、三产业用水量 吨 ０５４

　生活用水量 吨 ０５５

农业机械总动力 千瓦 ０５６

六、农业科技与农民专业组织 — —

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个数 个 ０５７

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５８

　其中：农业技术人员数 人 ０５９

农民合作社个数 个 ０６０

农民合作社成员数 户 ０６１

七、综合经济 — —

公共财政收入 万元 ０６２

公共财政支出 万元 ０６３

　其中：农业支出 万元 ０６４

年末资产总额 万元 ０６５

年末债务总额 万元 ０６６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０６７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万元 ０６８

　其中：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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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０７０

　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０７１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现价） 万元 ０７２

　其中：农业产值 万元 ０７３

林业产值 万元 ０７４

牧业产值 万元 ０７５

渔业产值 万元 ０７６

八、农业生产情况 — —

农作物播种面积 公顷 ０７７

　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公顷 ０７８

种植大户数 户 ０７９

畜禽养殖大户数 户 ０８０

龙头企业带动的农户数 户 ０８１

九、非农产业经营情况 — —

企业个数 个 ０８２

　其中：第二产业 个 ０８３

　工业企业 个 ０８４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个 ０８５

建筑业企业 个 ０８６

第三产业 个 ０８７

其中：住宿餐饮业企业 个 ０８８

工业总产值 万元 ０８９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万元 ０９０

建筑业总产值 万元 ０９１

第三产业收入合计 万元 ０９２

企业从业人员 人 ０９３

　其中：第二产业 人 ０９４

　工业企业 人 ０９５

建筑业企业 人 ０９６

第三产业 人 ０９７

企业总收入 万元 ０９８

　其中：第二产业 万元 ０９９

第三产业 万元 １００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１０１

企业实交税金 万元 １０２

十、乡镇社区环境 — —

集中供水厂 个 １０３

集中供暖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４

公共厕所个数 个 １０５

汽车站 个 １０６

邮电所 个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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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三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金融机构网点数 个 １０８
公路里程 公里 １０９
乡镇政府到县政府距离 公里 １１０
市场个数 个 １１１
　综合市场 个 １１２
　专业市场 个 １１３
　　其中：农产品专业市场 个 １１４
市场交易总额 万元 １１５
５０平米以上的超市个数 个 １１６

十一、社会事业 — —

小学数 个 １１７
小学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１８
小学专任教师数 人 １１９
普通中学数 个 １２０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人 １２１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 人 １２２
职业技术学校 个 １２３
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总数 人 １２４
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总数 人 １２５
幼儿园、托儿所个数 个 １２６
图书馆、文化站个数 个 １２７
图书馆、文化站藏书册数 册 １２８
剧场、影剧院个数 个 １２９
放映及演出场次 场 １３０
体育场馆个数 个 １３１
广播电视站个数 个 １３２
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个数 个 １３３
医疗卫生机构个数 个 １３４
执业（助理）医生数 人 １３５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床 １３６
全民健身体育设施 处 １３７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 个 １３８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 床 １３９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收养人数 人 １４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 人 １４１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１４２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１４３

十二、生活质量 — —

自来水用水户数 户 １４４
饮用安全标准水的人数 人 １４５
集中供暖户数 户 １４６
有线电视入户数 户 １４７

—２３— 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四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户 １４８
燃气用气户数 户 １４９
使用再生能源的农户数 户 １５０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１５１

十三、镇区基本情况 — —

城镇规划区面积 公顷 １５２
城镇建成区面积 公顷 １５３
城镇建成区总户数 户 １５４
城镇建成区总人口 人 １５５
城镇建成区户籍人口 人 １５６
　其中：农业户籍人口 人 １５７
城镇建成区企业个数 个 １５８
　其中：工业企业 个 １５９
城镇建成区从业人员 人 １６０
　其中：第二产业 人 １６１

第三产业 人 １６２
其中：企业从业人员 人 １６３

　其中：工业企业 人 １６４
其中：外来从业人员 人 １６５

　第一产业 人 １６６
　第二产业 人 １６７
　第三产业 人 １６８

城镇建成区公园个数 个 １６９
城镇建成区公共厕所个数 个 １７０
城镇建成区公交车通车线路 条 １７１
城镇建成区绿化面积 公顷 １７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郊区县所有的乡镇及涉农街道办事处，县所辖的街道办事处。
２．填报单位：乡镇及街道办事处统计机构。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乡镇统计机构上报时间及方式由区县统计局、调查队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４年３月３
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４．本表计量单位为“公顷”、“万元”、“万千瓦时”、“吨”的指标保留１位小数，其它指标保留整数。
５．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０８≥１５２
（２）０１０≥０１１
（３）０１０≥０１２
（４）０１０≥０１３
（５）０１０≥０１４
（６）０１０≥０１５
（７）０１０≥０１６
（８）０１７＜０１８
（９）０１８＞０１９

（１０）０２０≥０２１
（１１）０２２＝０２３＋０２４＋０２６
（１２）０２４≥０２５
（１３）０２２≥０２７
（１４）０２３≥０２８
（１５）０２４≥０２９
（１６）０２６≥０３０
（１７）０３２≥０３３
（１８）０３４＞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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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３４＞０３６
（２０）０３４＜００８
（２１）０３６≥０３７
（２２）０３６≥０３８
（２３）０３８≥０３９
（２４）０４０＜００８
（２５）０４０≥０４１
（２６）０４２≥０４３
（２７）０４４≥０４５
（２８）０４８＝０４９＋０５０
（２９）０５０＞０５１
（３０）０５２＝０５３＋０５４＋０５５
（３１）０５２≥０４４
（３２）０５８≥０５９
（３３）０６１＜０１７
（３４）０６３＞０６４
（３５）０６７≥０６８
（３６）０６７≥０６９
（３７）０７０≥０７１
（３８）０７２≥０７３＋０７４＋０７５＋０７６
（３９）０７７≥０７８
（４０）０８２≥０８３＋０８７
（４１）０８３＝０８４＋０８６
（４２）０８４≥０８５
（４３）０８７≥０８８
（４４）０８９≥０９０
（４５）０９３≥０９４＋０９７
（４６）０９４＝０９５＋０９６
（４７）０９８≥０９９＋１００
（４８）１０５≥１７０
（４９）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
（５０）１１３≥１１４
（５１）１１７＜１１８
（５２）１１８＞１１９
（５３）１２０＜１２１
（５４）１２１＞１２２

（５５）１２３＜１２４
（５６）１２４＞１２５
（５７）１２８＞１２７
（５８）１４１＜０２０
（５９）１４２＜０２０
（６０）１４３＜０２０
（６１）１４４≤０１７
（６２）１４５≤０１８
（６３）１４６≤０１７
（６４）１４７≤０１７
（６５）１４８≤０１７
（６６）１４９≤０１７
（６７）１５０≤０１７
（６８）１５２≥１５３
（６９）１５４≤０１７
（７０）１５４＜１５５
（７１）１５５≤０１８
（７２）１５６＜０２０
（７３）１５６＞１５７
（７４）１５７＜０２１
（７５）１５８≥１５９
（７６）１５８≤０８２
（７７）１５９≤０８４
（７８）１６０≤０２２
（７９）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２
（８０）１６０≥１６３
（８１）１６０≥１６５
（８２）１６１≤０２４
（８３）１６２≤０２６
（８４）１６３≥１６４
（８５）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
（８６）１６５≤０２７
（８７）１６６≤０２８
（８８）１６７≤０２９
（８９）１６８≤０３０
（９０）１７２＜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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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重点小城镇监测表

表　　号：Ａ １ ０ ２ － ５ Ａ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行政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 区（县） 乡（镇）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一、基本情况 — —

１．乡镇基本情况 — —

　行政区划面积 平方公里 ００１ — —

　行政村个数 个 ００２ — —

　　其中：已完成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行政村个数 个 ００３
　已完成农民集中上楼的行政村个数 个 ００４

　已完成农民集中上楼的楼房面积 平方米 ００５
　已完成农民集中上楼的行政村人口数 人 ００６
　常住人口 人 ００７ — —

　户籍人口 人 ００８ — —

　　其中：农业户籍人口 人 ００９ — —

　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１０ — —

　按来源分：本市 人 ０１１ — —

外埠 人 ０１２ — —

按行业分：第一产业 人 ０１３ — —

第二产业 人 ０１４ — —

第三产业 人 ０１５ — —

公路里程 公里 ０１６ — —

　其中：镇区与高速路连线里程 公里 ０１７
镇街区道路面积 平方米 ０１８

　其中：柏油和水泥路面积 平方米 ０１９
林地覆盖面积 亩 ０２０ — —

２．镇区基本情况 — —

城镇规划区面积 平方公里 ０２１ — —

城镇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０２２ — —

城镇建成区总人口 人 ０２３ — —

城镇建成区户籍人口 人 ０２４ — —

　其中：农业户籍人口 人 ０２５ — —

城镇建成区从业人员 人 ０２６ — —

　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 人 ０２７ — —

城镇建成区绿化面积 亩 ０２８ — —

二、乡镇综合经济 — —

本期实际上缴税金 万元 ０２９

公共财政收入 万元 ０３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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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公共财政支出 万元 ０３１ —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元 ０３２ — —

　其中：工资性收入 元 ０３３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０３４ — —

　其中：二、三产业 万元 ０３５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万元 ０３６ — —

　其中：公共服务设施投资 万元 ０３７
企业个数 个 ０３８ — —

　第一产业 个 ０３９ — —

　第二产业 个 ０４０ — —

　第三产业 个 ０４１ — —

企业总收入 万元 ０４２ — —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０４３ — —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０４４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个数 个 ０４５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个数 个 ０４６
　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项目个数 个 ０４７

　１０００万元以下项目个数 个 ０４８
三、乡镇社区环境 — —

集中供水厂 个 ０４９ — —

日集中供水能力 吨 ０５０
乡镇用水量 吨 ０５１ — —

　其中：集中供水量 吨 ０５２
日供电能力 万千瓦时 ０５３
乡镇用电总量 万千瓦时 ０５４ — —

年生活用集中供热面积 平方米 ０５５
集中供暖户数 户 ０５６ — —

采用清洁能源供暖户数 户 ０５７

年天然气使用量 立方米 ０５８
年液化气使用量 立方米 ０５９
污水处理厂（站） 个 ０６０ — —

　其中：污水处理厂 个 ０６１
日污水处理能力 吨 ０６２ — —

年污水集中处理量 吨 ０６３ — —

垃圾中转站个数 个 ０６４
生活垃圾产生量 吨 ０６５ — —

本期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村庄 个 ０６６
四、社会事业 — —

年末公共服务设施面积 平方米 ０６７

　其中：行政管理部门公共设施面积 平方米 ０６８
教育设施面积 平方米 ０６９

文化、体育设施面积 平方米 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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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二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医疗卫生福利设施面积 平方米 ０７１

邮政通信设施面积 平方米 ０７２

５０平方米以上商业网点个数 个 ０７３

金融机构网点数 个 ０７４

消防车辆数 辆 ０７５

医疗卫生机构个数 个 ０７６ — —

执业（助理）医生数 人 ０７７ — —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床 ０７８ — —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收养人数 人 ０７９ — —

环境保洁员人数 人 ０８０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０８１ — —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 人 ０８２ — —

五、产业园区（含农民就业产业基地）情况 — —

园区规划面积 亩 ０８３

　其中：入区企业占地面积 亩 ０８４

期末园区基础设施投资完成额 万元 ０８５

入区企业个数 个 ０８６

　其中：已开业企业数 个 ０８７

本期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０８８

　其中：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万元 ０８９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０９０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个数 个 ０９１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个数 个 ０９２

　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项目个数 个 ０９３

　１０００万元以下项目个数 个 ０９４

期末园区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９５

　其中：本地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９６

期末园区企业销售总收入 万元 ０９７

期末园区企业实缴税金 万元 ０９８

期末园区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０９９

六、土地利用情况 — —

本期“招拍挂”土地成交宗数 宗 １００

本期“招拍挂”土地成交总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１

　其中：工业用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２

本期纳入土地储备的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３

本期纳入土地储备的建设用地获得资金总额 万元 １０４

本期国家征用土地宗数 宗 １０５

本期国家征用土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６

本期国家征用土地批准农转非指标 人 １０７

　其中：已完成农转非人数 人 １０８

—７３—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三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七、住宅情况 — —

期末住宅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９

　其中：楼房面积 平方米 １１０

　其中：商品住宅面积 平方米 １１１

本期已售出商品房面积 平方米 １１２

　其中：本地农民购房面积 平方米 １１３

本期农房改造户数 户 １１４

本期农房改造面积 平方米 １１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市政府确定的４２个重点乡镇辖区内全部单位。
２．填报单位：市政府确定的４２个重点乡镇统计机构。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乡镇统计机构上报时间及方式由区县统计局、调查队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１
日前以电子邮件及纸介质方式报送。

４．本表计量单位为“万元”、“万千瓦时”、“吨”的指标保留１位小数，其它指标保留整数。
５．表中标“—”的指标为免报指标。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０１＞０２１
（２）００２≥００３
（３）００２≥００４
（４）００２＞０６６
（５）００７＞０２３
（６）００８＞００９
（７）００８≥０２４
（８）００８＞０８１
（９）００８＞０８２
（１０）００９≥０２５
（１１）０１０＝０１１＋０１２＝０１３＋０１４＋０１５
（１２）０１０≥０２６
（１３）０１４＋０１５≥０２７
（１４）０１６≥０１７
（１５）０１８≥０１９
（１６）０２１≥０２２
（１７）０２４≥０２５
（１８）０２６≥０２７
（１９）０３２≥０３３
（２０）０３４≥０３５

（２１）０３６≥０８５
（２２）０３４≥０３６
（２３）０３４≥０３７
（２４）０３８＝０３９＋０４０＋０４１
（２５）０４２＞０４３
（２６）０４５＝０４６＋０４７＋０４８
（２７）０５１≥０５２
（２８）０５７≥０５６
（２９）０６０≥０６１
（３０）０６７≥０６８＋０６９＋０７０＋０７１＋０７２
（３１）０８３≥０８４
（３２）０８６≥０８７
（３３）０８８≥０８９
（３４）０９１＝０９２＋０９３＋０９４
（３５）０９５≥０９６
（３６）１０１≥１０２
（３７）１０７≥１０８
（３８）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
（３９）１１２≥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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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情况
表　　号：Ａ １ ０ ２ － ６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实际利用面积（亩）

占地面积 播种面积

产量

（吨、枝、盆）

金额

（万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合计 ０１ —

一、温室 ０２ —

１．蔬菜 ０３ —

　　其中：生姜 ０４ — —

辣椒 ０５ — —

芹菜 ０６ — —

油菜 ０７ — —

菠菜 ０８ — —

黄瓜 ０９ — —

西红柿 １０ — —

２．食用菌（干鲜混合） １１ —

　（１）干品 １２ —

　（２）鲜品 １３ —

　其中：蘑菇 １４ — —

３．花卉苗木 １５ — —

　　其中：鲜切花 １６ —

盆栽花 １７ —

４．瓜果类 １８ —

　　其中：草莓 １９ —

５．水果 ２０ —

６．其它 ２１ — —

　　其中：盆栽观叶植物 ２２ —

二、大棚 ２３ —

１．蔬菜 ２４ —

　　其中：生姜 ２５ — —

辣椒 ２６ — —

芹菜 ２７ — —

油菜 ２８ — —

菠菜 ２９ — —

黄瓜 ３０ — —

西红柿 ３１ — —

２．食用菌（干鲜混合） ３２ —

　（１）干品 ３３ —

　（２）鲜品 ３４ —

　其中：蘑菇 ３５ — —

３．花卉苗木 ３６ — —

　　其中：鲜切花 ３７ —

盆栽花 ３８ —

４．瓜果类 ３９ —

　　其中：草莓 ４０ —

５．水果 ４１ —

６．其它 ４２ — —

　　其中：盆栽观叶植物 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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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实际利用面积（亩）

占地面积 播种面积

产量

（吨、枝、盆）
金额（万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三、中小棚 ４４ —

１．蔬菜 ４５ —

　　其中：生姜 ４６ — —

辣椒 ４７ — —

芹菜 ４８ — —

油菜 ４９ — —

菠菜 ５０ — —

黄瓜 ５１ — —

西红柿 ５２ — —

２．食用菌（干鲜混合） ５３ —

　（１）干品 ５４ —

　（２）鲜品 ５５ —

　其中：蘑菇 ５６ — —

３．花卉苗木 ５７ — —

　其中：鲜切花 ５８ —

盆栽花 ５９ —

４．瓜果类 ６０ —

　　其中：草莓 ６１ —

５．水果 ６２ —

６．其它 ６３ — —

　　其中：盆栽观叶植物 ６４ —

补充资料：设施个数（含温室、大棚、中小棚）（６５） 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４年１月６日前以电子邮件
方式报送。

５．产量计量单位：“鲜切花”为枝、“盆栽花”和“盆栽观叶植物”为盆，其它为吨。
６．本表“产量”、“金额”指标保留１位小数，“鲜切花产量”、“盆栽花产量”、“盆栽观叶植物产量”及其它指标保留整
数。

７．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２３＋４４
（２）０２＝０３＋１１＋１５＋１８＋２０＋２１
（３）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１０
（４）１１＝１２＋１３
（５）１３≥１４
（６）１５≥１６＋１７
（７）１８≥１９
（８）２１≥２２
（９）２３＝２４＋３２＋３６＋３９＋４１＋４２
（１０）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
（１１）３２＝３３＋３４
（１２）３４≥３５

（１３）３６≥３７＋３８
（１４）３９≥４０
（１５）４２≥４３
（１６）４４＝４５＋５３＋５７＋６０＋６２＋６３
（１７）４５≥４６＋４７＋４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２
（１８）５３＝５４＋５５
（１９）５５≥５６
（２０）５７≥５８＋５９
（２１）６０≥６１
（２２）６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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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生产规模户（单位）基本情况调查表

规模户（单位）地址： 县 乡

地址编码： 　 表　　号：Ａ １ ０ ２ － １ １ 表

村 组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规模户姓名： 或单位名称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户（单位）编码： （ ）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户（单位）电话：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畜禽养殖种类： ①猪　②牛　③羊　④禽 ２０１３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本年

甲 乙 丙 １

一、从业人员 ０１ 人

　其中：雇用人员 ０２ 人

　其中：技术人员 ０３ 人

二、养殖场地占地总面积 ０４ 平方米

　其中：生产用房面积 ０５ 平方米

三、获得国家专项扶持资金 ０６ 万元

　其中：能繁殖母猪专项补贴 ０７ 万元

当年累计银行贷款总额 ０８ 万元

四、当年累计畜禽防疫数量 ０９ 头（只）

当年因病死亡畜禽数量 １０ 头（只）

五、购买饲料量 １１ 吨

　其中：混合饲料 １２ 吨

购买饲料金额 １３ 元

六、营业总收入 １４ 元

　其中：销售畜禽（产品）收入 １５ 元

七、营业总支出 １６ 元

　其中：饲料支出 １７ 元

劳动报酬 １８ 元

八、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 １９ 元

　其中：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 ２０ 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所有规模养殖户及单位。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首农集
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日前以电子邮件及
纸介质方式报送。

５．本表计量单位为“万元”、“吨”的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　　　（２）０１≥０３ （３）０４≥０５ （４）０６≥０７
（５）１１≥１２ （６）１４≥１５ （７）１６≥１７＋１８ （８）１９≥２０　　（９）若１１＞０，则（０）＜１３／１１≤（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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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渔业财务状况

（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单位填报）
表　　号：Ａ １ ０ ３ － ２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产业活动单位所属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６ 月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３年 计量单位： 千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甲 乙 １ ２ 甲 乙 １ ２

一、年末资产负债 — — —

资产合计 ２１３

　其中：货币资金 ＢＪ００１

　期中：现金 ＢＪ００２

有价证券 ＢＪ１１１

对外投资 ＢＪ１１２

固定资产合计 ２０８

固定资产原价 ２０９

负债合计 ２１７

二、收入和支出 — — —

上年结余 ＢＪ１１３

收入合计 ＢＪ１１４

　其中：财政拨款 ＢＪ１１５

事业收入 ＢＪ１１６

经营收入 ＢＪ１１７

上级补助收入 ＢＪ１１８

支出合计 ＢＪ１１９

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ＢＪ１２０

商品和服务支出 ＢＪ１２１

　其中：取暖费 ＢＪ１２２

劳务费 ＢＪ１２３

出国费 ＢＪ１２４

福利费 ＢＪ１２５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ＢＪ１２６

其中：抚恤金 ＢＪ１２７

生活补助 ＢＪ１２８

救济费 ＢＪ１２９

助学金 ＢＪ１３０

退职（役）费 ＢＪ１３１

经营支出 ＢＪ１３２

收支结余 ＢＪ１３３

四、其他资料 — — —

经营税金 ＢＪ１３４

利息收入 ３１８

利息支出 ３１９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人） ６０４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单位。
２．填报单位：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的农林牧渔服务业单位。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免报。
４．主要审核关系：
（１）资产合计（２１３）≥货币资金（ＢＪ００１）＋有价证券（ＢＪ１１１）＋对外投资（ＢＪ１１２）＋固定资产合计（２０８）
（２）货币资金（ＢＪ００１）≥现金（ＢＪ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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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收入合计（ＢＪ１１４）≥财政拨款（ＢＪ１１５）＋事业收入（ＢＪ１１６）＋经营收入（ＢＪ１１７）＋上级补助收入（ＢＪ１１８）
（４）支出合计（ＢＪ１１９）≥工资福利支出（ＢＪ１２０）＋商品和服务支出（ＢＪ１２１）＋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ＢＪ１２６）

＋经营支出（ＢＪ１３２）＋土地和固定资产支出（５０１）
（５）商品和服务支出（ＢＪ１２１）≥取暖费（ＢＪ１２２）＋劳务费（ＢＪ１２３）＋差旅费（３１５）＋出国费（ＢＪ１２４）

＋工会经费（３１６）＋福利费（ＢＪ１２５）
（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ＢＪ１２６）≥抚恤金（ＢＪ１２７）＋生活补助（ＢＪ１２８）＋救济费（ＢＪ１２９）＋助学金（ＢＪ１３０）

＋退职（役）费（ＢＪ１３１）
（７）收支结余（ＢＪ１３３）＝上年结余（ＢＪ１１３）＋收入合计（ＢＪ１１４）－支出合计（ＢＪ１１９）
（８）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６０４）＞０
（９）土地和固定资产支出（５０１）＝土地购置（５０２）＋房屋和建筑物（５０３）＋机器设备（５０４）＋运输工具（５０５）

＋其他费用（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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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单位基本情况表

被调查单位名称或户主姓名：

农户代码：省码 县码 乡（镇）码 表　　号：Ｍ １ ０ １ 表

村码 户码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非农户代码：省码 　县码 　单位码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３）６３号
被调查单位或住户电话： ２０１４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项　　目 计量单位 项目代码 内容 说明

地势 — １ １．平原　２．丘陵　３．山区

承包耕地面积 亩 ２

经营耕地面积 亩 ３

　其中：灌溉水田 亩 ４

水浇地 亩 ５

旱地 亩 ６

经营园地面积 亩 ７

经营林地面积 亩 ８

经营牧草地面积 亩 ９

畜禽饲养房面积 平方米 １０

养殖水面 亩 １１

劳动力数量 人 １２

　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 人 １３

主要劳动力文化程度 — １４
１．识字少或不识字　２．小学　　３．初中
４．高中和中专　　　５．大专及以上

主要劳动力年龄 岁 １５
１．２５岁以下　２．２６—３０岁　３．３１—４０岁
４．４１—５０岁　５．５１岁及以上

生产设施条件 — １６
１．露天　２．简易棚舍　３．砖混（钢架）棚舍
４．温室　５．网箱　　　６．其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调查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抽中的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调查单位及行政村。
３．报送方式：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行政村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及方式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２０１４年７月５日前以电子
邮件方式报送。

５．本调查中的户码、单位码、产品代码与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调查的编码一致。
６．本表为调查样本基本情况表，每个调查样本都要填写一张年报报表。在更换样本时，需要调查新样本的基本情况，
并在下次报送数据时同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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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报综合表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表　　号：Ａ ４ ０ １ － ２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４年第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产量

价格

（元）

产值

（万元）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产量

价格

（元）

产值

（万元）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０１ — —

一、农业产值 — ０２ — —

１．谷物及其他作物 — ０３ — —

　（１）谷物 吨 ０４

其中：小麦 吨 ０５

稻谷 吨 ０６

玉米 吨 ０７

（２）薯类 吨 ０８

（３）油料 吨 ０９

其中：花生 吨 １０

（４）豆类 吨 １１

其中：大豆 吨 １２

（５）棉花 吨 １３

（６）烟草 吨 １４

（７）其他农作物 吨 １５

其中：饲料作物 吨 １６

２．蔬菜、食用菌及花卉盆景园艺产品 — １７ — —

（１）蔬菜（含菜用瓜） 吨 １８

（２）食用菌 吨 １９

（３）鲜切花 枝 ２０

（４）盆栽花 盆 ２１

（５）食用及香料用花卉 公斤 ２２

（６）盆景园艺 — ２３ — —

其中：盆栽观叶植物 盆 ２４

３．水果、坚果 — ２５ — —

（１）园林水果 吨 ２６

（２）瓜果类 吨 ２７

（３）食用坚果 吨 ２８

４．中草药材 吨 ２９

二、林业产值 — ３０ — —

１．林木的培育和种植 — ３１ — —

　（１）育种育苗 亩 ３２

（２）造林 亩 ３３

（３）未成林、成林抚育和管理 亩 ３４

（４）零星植树 株 ３５

（５）更新造林 亩 ３６

２．竹木采运 立方米 ３７

３．林产品的采集 — ３８ — —

三、牧业产值 — ３９ — —

１．牲畜饲养 — ４０ — —

　（１）牛的饲养 — ４１ — —

肉牛 头 ４２

种牛 — ４３ — —

（２）羊的饲养 — ４４ — —

肉羊 只 ４５

种羊 — ４６ — —

（３）其他牲畜饲养 — ４７ — —

（４）奶产品 吨 ４８

　其中：生牛奶 吨 ４９

（５）毛绒产品 吨 ５０

（６）牲畜副产品 — ５１

２．猪的饲养 — ５２ — —

（１）肉猪 头 ５３

（２）种猪 — ５４ — —

３．家禽饲养 — ５５ — —

（１）肉禽 万只 ５６

（２）禽蛋 吨 ５７

（３）种雏禽 — ５８ — —

４．其他畜牧业 — ５９ — —

四、渔业产值 — ６０ — —

１．鱼类 吨 ６１

２．虾蟹类 吨 ６２

３．其他 吨 ６３

五、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 — ６４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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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及首农集团。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及首农集团季末３０日前（三季度季末２６日前）电子邮件方式报送，第四季
度免报。

４．本表所有数据均为当季数，不累计。
５．计算产值的价格为生产者价格。
６．本表计量单位为“亩”、“立方米”、“头”、“只”的产量指标保留整数，计量单位为“万只”的保留２位小数，其它指标
保留１位小数。

７．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３０＋３９＋６０＋６４
（２）０２＝０３＋１７＋２５＋２９
（３）０３＝０４＋０８＋０９＋１１＋１３＋１４＋１５
（４）０４≥０５＋０６＋０７
（５）０９≥１０
（６）１１≥１２
（７）１５≥１６
（８）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９）２３≥２４
（１０）２５＝２６＋２７＋２８

（１１）３０＝３１＋３７＋３８
（１２）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
（１３）３９＝４０＋５２＋５５＋５９
（１４）４０＝４１＋４４＋４７＋４８＋５０＋５１
（１５）４１＝４２＋４３
（１６）４４＝４５＋４６
（１７）４８≥４９
（１８）５２＝５３＋５４
（１９）５５＝５６＋５７＋５８
（２０）６０＝６１＋６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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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报基层表

农作物播种面积情况

（春播、全年、秋冬播）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村码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单位名称（签章）： ２０１４年 计量单位： 亩

指标名称 代码 播种面积 指标名称 代码 播种面积

甲 乙 １ 甲 乙 １

合计 ０１
一、粮食作物 ０２
（一）谷物 ０３

１．稻谷 ０４
２．小麦 ０５
　①冬小麦 ０６
　②春小麦 ０７
３．玉米（不含特玉米） ０８
４．谷子 ０９
５．高粱 １０
６．其它谷物 １１

（二）豆类 １２
　其中：大豆 １３

绿豆 １４
红小豆 １５

（三）折粮薯类 １６
二、经济作物 １７
（一）油料作物 １８

１．花生 １９
２．芝麻 ２０

３．葵花籽 ２１
４．其它 ２２

（二）棉花 ２３
（三）烟叶（未加工烟草） ２４
（四）中草药材 ２５
（五）其它 ２６

三、其它农作物 ２７
（一）瓜果类 ２８

１．瓜类 ２９
　其中：西瓜 ３０

香瓜（甜瓜） ３１
２．草莓 ３２

（二）饲料 ３３
①青饲料 ３４
②牧草 ３５

（三）特玉米 ３６
（四）花卉 ３７
（五）草坪 ３８
（六）其它（不含蔬菜） ３９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分别于５月３０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
报送春播玉米及稻谷、棉花全年播种面积、特玉米春播面积；８月５日前、１１月１５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全年、
秋冬播面积情况。

５．本表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１７＋２７
（２）０２＝０３＋１２＋１６
（３）０３＝０４＋０５＋０８＋０９＋１０＋１１
（４）０５＝０６＋０７
（５）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６）１７＝１８＋２３＋２４＋２５＋２６

（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
（８）２７＝２８＋３３＋３６＋３７＋３８＋３９
（９）２８＝２９＋３２
（１０）２９≥３０＋３１
（１１）３３＝３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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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作物占用耕地面积和预计、实际产量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２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单位名称（签章）： ２０１４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实际播种

面积

（亩）

农作物占用

耕地面积

（亩）

播种面积

亩产

（公斤）

实际（预计）

产量

（吨）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一、粮食作物 ０１

（一）谷物 ０２

１．稻谷 ０３

２．小麦 ０４

　①冬小麦 ０５

　②春小麦 ０６ —

３．玉米（不含特玉米） ０７

４．谷子 ０８

５．高粱 ０９

６．其它谷物 １０

（二）豆类 １１

　其中：大豆 １２ —

绿豆 １３ —

红小豆 １４ —

（三）折粮薯类 １５

二、经济作物 １６

（一）油料作物 １７

１．花生 １８

２．芝麻 １９ —

３．葵花籽 ２０ —

４．其它 ２１ —

（二）棉花 ２２

（三）烟叶（未加工烟草） ２３

（四）中草药材 ２４

　其中：人参 ２５ — —

甘草 ２６ — —

枸杞 ２７ — —

（五）其它 ２８

—８４— 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实际播种

面积

（亩）

农作物占用

耕地面积

（亩）

播种面积

亩产

（公斤）

实际（预计）

产量

（吨）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三、其它农作物 ２９ — —

（一）瓜果类 ３０
１．瓜类 ３１
　　其中：西瓜 ３２

香瓜（甜瓜） ３３ —

　其中：采摘 ３４ — — —

２．草莓 ３５
　　其中：采摘 ３６ — — —

（二）饲料 ３７ — —

①青饲料 ３８ — — —

②牧草 ３９ — — —

（三）特玉米 ４０ — —

（四）花卉 ４１ — —

（五）草坪 ４２ — —

（六）其它（不含蔬菜） ４３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分别于６月５日前、６月２５日前、９月
１９日前、１０月１５日前、次年１月６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夏粮预产、夏粮实产、秋粮预产、秋粮及经济作物实产、
全年作物实产及占耕地面积。

５．本表“实际播种面积”和“农作物占用耕地面积”指标保留整数，“播种面积亩产”指标保留两位小数，“实际（预计）
产量”指标保留一位小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０１＝０２＋１１＋１５

（２）０２＝０３＋０４＋０７＋０８＋０９＋１０
（３）０４＝０５＋０６
（４）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５）１６＝１７＋２２＋２３＋２４＋２８
（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
（７）２４≥２５＋２６＋２７

（８）２９＝３０＋３７＋４０＋４１＋４２＋４３
（９）３０＝３１＋３５
（１０）３１≥３２＋３３
（１１）３１≥３４
（１２）３５≥３６
（１３）３７＝３８＋３９

列关系：（１）１≥２
（２）３＝４×（１０００）÷１或４＝１×３÷（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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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种植意向调查表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３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３）６３号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综合机关（签章）： ２０１４年 计量单位： 亩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意向 上年实际

甲 乙 １ ２

一、调查户实际经营耕地面积 ０１

二、秋冬播面积 ０２

　其中：冬小麦 ０３

油菜籽 ０４

三、春夏播面积 ０５

１．中稻和一季晚稻 ０６

２．春小麦 ０７

３．玉米 ０８

４．大豆 ０９

５．花生 １０

６．棉花 １１

７．蔬菜 １２

８．其它 １３

补充资料：样本点全部户数（１４） （户）。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播种面积调查村。
２．填报单位：抽中的播种面积调查村。
３．报送方式：抽中的调查村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及方式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以电子邮件方式分别于３月
５日前报送全年种植意向、９月２５日前报送秋冬播种植意向。
５．本表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２≥０３＋０４
（２）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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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花卉生产情况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５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４年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季 １－本季

甲 乙 丙 １ ２

一、蔬菜播种面积 亩 ０１

二、蔬菜产量 吨 ０２

三、食用菌播种面积 亩 ０３

四、食用菌产量 吨 ０４

五、园林水果产量 吨 ０５

　其中：采摘 吨 ０６

六、瓜果类产量 吨 ０７

１．瓜类产量 吨 ０８

　　其中：采摘 吨 ０９

２．草莓产量 吨 １０

　　其中：采摘 吨 １１

七、食用坚果产量 吨 １２

八、花卉产量 — —

鲜切花 枝 １３

盆栽花 盆 １４

九、盆栽观赏植物（包括盆景） 盆 １５

　其中：盆栽观叶植物 盆 １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季末３０日前（三季度季末２６前）
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第四季度免报。

５．本表计量单位为“吨”的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０５≥０６

（２）０７＝０８＋１０
（３）０８≥０９
（４）１０≥１１
（５）１５≥１６

列关系：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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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重点小城镇监测表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５ Ａ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区划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 区（县） 乡（镇） ２０１４年第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季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一、乡镇综合经济 — —

本期实际上缴税金 万元 ０２９
公共财政收入 万元 ０３０
公共财政支出 万元 ０３１
本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０３４
　其中：二、三产业 万元 ０３５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万元 ０３６
　其中：公共服务设施投资 万元 ０３７
企业个数 个 ０３８
　第一产业 个 ０３９
　第二产业 个 ０４０
　第三产业 个 ０４１
本期企业总收入 万元 ０４２
本期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０４３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０４４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个数 个 ０４５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个数 个 ０４６
　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项目个数 个 ０４７
　１０００万元以下项目个数 个 ０４８

二、产业园区（含农民就业产业基地）情况 — —

本期园区基础设施投资额 万元 ０８５
入区企业个数 个 ０８６
　其中：已开业企业数 个 ０８７
本期项目总投资额 万元 ０８８
　其中：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万元 ０８９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０９０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个数 个 ０９１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个数 个 ０９２
　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项目个数 个 ０９３
　１０００万元以下项目个数 个 ０９４
期末园区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９５
　其中：本地从业人员数 人 ０９６
本期园区企业销售总收入 万元 ０９７
本期园区企业实缴税金 万元 ０９８
本期园区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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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季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三、土地利用情况 — —

本期“招拍挂”土地成交宗数 宗 １００
本期“招拍挂”土地成交总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１
　其中：工业用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２
本期纳入土地储备的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３
本期纳入土地储备的建设用地获得资金总额 万元 １０４
本期国家征用土地宗数 宗 １０５
本期国家征用土地面积 平方米 １０６
本期国家征用土地批准农转非指标 人 １０７
　其中：已完成农转非人数 人 １０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市政府确定的４２个重点乡镇辖区内全部单位。
２．填报单位：市政府确定的４２个重点乡镇统计机构。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乡镇统计机构上报时间及方式由区县统计局、调查队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季后２５日前以
电子邮件及纸介质方式报送，第四季度免报。

４．本表计量单位为“万元”的指标保留１位小数，其它指标保留整数。
５．主要审核关系：
（０１）０３４≥０３５
（０２）０３６≥０８５
（０３）０３４≥０３６
（０４）０３４≥０３７
（０５）０３８＝０３９＋０４０＋０４１
（０６）０４２＞０４３
（０７）０４５＝０４６＋０４７＋０４８

（０８）０８６≥０８７
（０９）０８８≥０８９
（１０）０９１＝０９２＋０９３＋０９４
（１１）０９５≥０９６
（１２）１０１≥１０２
（１３）１０７≥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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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农业情况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６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４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实际利用面积（亩）

占地面积 播种面积

产量

（吨、枝、盆）

金额

（万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合计 ０１ —

一、温室 ０２ —

１．蔬菜 ０３ —

　　其中：生姜 ０４ — —

辣椒 ０５ — —

芹菜 ０６ — —

油菜 ０７ — —

菠菜 ０８ — —

黄瓜 ０９ — —

西红柿 １０ — —

２．食用菌（干鲜混合） １１ —

　（１）干品 １２ —

　（２）鲜品 １３ —

　其中：蘑菇 １４ — —

３．花卉苗木 １５ — —

　　其中：鲜切花 １６ —

盆栽花 １７ —

４．瓜果类 １８ —

　　其中：草莓 １９ —

５．水果 ２０ —

６．其它 ２１ — —

　　其中：盆栽观叶植物 ２２ —

二、大棚 ２３ —

１．蔬菜 ２４ —

　　其中：生姜 ２５ — —

辣椒 ２６ — —

芹菜 ２７ — —

油菜 ２８ — —

菠菜 ２９ — —

黄瓜 ３０ — —

西红柿 ３１ — —

２．食用菌（干鲜混合） ３２ —

　（１）干品 ３３ —

　（２）鲜品 ３４ —

　其中：蘑菇 ３５ — —

３．花卉苗木 ３６ — —

　　其中：鲜切花 ３７ —

盆栽花 ３８ —

４．瓜果类 ３９ —

　　其中：草莓 ４０ —

５．水果 ４１ —

６．其它 ４２ — —

　　其中：盆栽观叶植物 ４３ —

—４５— 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实际利用面积（亩）

占地面积 播种面积

产量

（吨、枝、盆）
金额（万元）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三、中小棚 ４４ —

１．蔬菜 ４５ —

　　其中：生姜 ４６ — —

辣椒 ４７ — —

芹菜 ４８ — —

油菜 ４９ — —

菠菜 ５０ — —

黄瓜 ５１ — —

西红柿 ５２ — —

２．食用菌（干鲜混合） ５３ —

　（１）干品 ５４ —

　（２）鲜品 ５５ —

　其中：蘑菇 ５６ — —

３．花卉苗木 ５７ — —

　　其中：鲜切花 ５８ —

盆栽花 ５９ —

４．瓜果类 ６０ —

　　其中：草莓 ６１ —

５．水果 ６２ —

６．其它 ６３ — —

　　其中：盆栽观叶植物 ６４ —

补充资料：设施个数（含温室、大棚、中小棚）（６５） 个。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季末３０日前（三季度季末２６日
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第４季度免报。

５．产量计量单位：“鲜切花”为枝、“盆栽花”和“盆栽观叶植物”为盆，其它为吨。
６．本表“产量”、“金额”指标保留１位小数，“鲜切花产量”、“盆栽花产量”、“盆栽观叶植物产量”及其它指标保留整
数。

７．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２３＋４４
（２）０２＝０３＋１１＋１５＋１８＋２０＋２１
（３）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１０
（４）１１＝１２＋１３
（５）１３≥１４
（６）１５≥１６＋１７
（７）１８≥１９
（８）２１≥２２
（９）２３＝２４＋３２＋３６＋３９＋４１＋４２
（１０）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
（１１）３２＝３３＋３４

（１２）３４≥３５
（１３）３６≥３７＋３８
（１４）３９≥４０
（１５）４２≥４３
（１６）４４＝４５＋５３＋５７＋６０＋６２＋６３
（１７）４５≥４６＋４７＋４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２
（１８）５３＝５４＋５５
（１９）５５≥５６
（２０）５７≥５８＋５９
（２１）６０≥６１
（２２）６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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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遥感测量设施农业情况表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６ Ａ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２０１４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单位名称
期末实有占地面积（亩）

合计 温室 大棚 中小棚

甲 １ ２ ３ ４

合计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统计遥感单位承建方。
３．本表数据来源为遥感测量数据，由统计遥感单位承建方提供分区县、分乡镇数据。
４．报送时间及方式：季末２５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５．本表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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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生产情况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７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４年第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产量
收入

（万元）
销往外埠

（万元）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合计 — ０１ —

一、农业 — ０２ —

小麦种 公斤 ０３

玉米种 公斤 ０４

豆种 公斤 ０５

蔬菜种 公斤 ０６

蔬菜苗 百株 ０７

瓜果种 公斤 ０８

瓜果苗 百株 ０９

花卉种 公斤 １０

花卉苗 百株 １１

果树苗 百株 １２

其它 — １３ —

二、林业 — １４ —

树种 公斤 １５

树苗 百株 １６

其它 — １７ —

三、牧业 — １８ —

种猪 头 １９

种羊 只 ２０

种牛 头 ２１

种雏禽 万只 ２２

种蛋 万枚 ２３

冷冻精液 份 ２４

胚胎 份 ２５

其它 — ２６ —

四、渔业 — ２７ —

种鱼苗 万尾 ２８

其它 — ２９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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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季末３０日前（三季度季末２６日
前，四季度２０１５年１月４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５．本表所有数据均为当季数，不累计。
６．本表计量单位为“万只、万枚、万尾”的指标保留两位小数，“万元”保留一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７．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１４＋１８＋２７
（２）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
（４）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
（５）２７＝２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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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休闲农业情况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８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单位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４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１

一、观光园 — —

观光园个数 个 ０１
高峰期从业人员 人 ０２
　其中：本地从业人员 人 ０３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 万元 ０４
接待人次 人次 ０５
　其中：接待外国游客 人次 ０６

接待港、澳、台游客 人次 ０７
采摘产量 公斤 ０８
　其中：设施地采摘产量 公斤 ０９
总收入 万元 １０
　１．门票收入 万元 １１

　其中：纯种植、养殖园门票收入 万元 １２
２．采摘收入 万元 １３
　　其中：设施地采摘收入 万元 １４
３．出售农产品收入 万元 １５
４．出售其他商品收入 万元 １６
５．健身娱乐收入 万元 １７
６．垂钓收入 万元 １８
７．餐饮收入 万元 １９
８．住宿收入 万元 ２０
９．其它收入 万元 ２１

二、民俗旅游 — —

民俗旅游农户数 户 ２２
实际经营民俗旅游农户数 户 ２３
高峰期从业人员 人 ２４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 万元 ２５
接待人次 人次 ２６
　其中：接待外国游客 人次 ２７

接待港、澳、台游客 人次 ２８
总收入 万元 ２９
　其中：出售和加工自产农产品收入 万元 ３０

餐饮收入 万元 ３１
住宿收入 万元 ３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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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观光园由行政村汇总后与基层单位数据一并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
镇统计机构报送；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

送。民俗旅游统计数据由所在行政村汇总后逐级上报。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季末３０日前（三季度季末２６日
前，四季度２０１５年１月４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５．“单位代码”前１２位为行政村行政区划代码，后４位为所在村单位（企业）的编码，填０００１……９９９９。
６．本表计量单位为“万元”的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７．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２≥０３
（２）０５＞０６＋０７
（３）０８≥０９
（４）１０＝１１＋１３＋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

（５）１１≥１２
（６）１３≥１４
（７）２６＞２７＋２８
（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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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水产生产情况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９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４年第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一、畜禽出栏 — —

１．猪 头 ０１ —

２．牛 头 ０２
３．羊 只 ０３
　（１）山羊 只 ０４
　（２）绵羊 只 ０５
４．家禽 万只 ０６
　　其中：鸡 万只 ０７

鸭 万只 ０８
５．家兔 只 ０９

二、畜禽存栏 — —

１．大牲畜 头 １０
　　其中：牛 头 １１

（１）役用牛 头 １２
（２）肉牛 头 １３
（３）奶牛 头 １４
　其中：成乳牛 头 １５

２．猪 头 １６ —

　　其中：待育肥猪 头 １７ —

能繁殖母猪 头 １８ —

３．羊 只 １９
　（１）山羊 只 ２０
　（２）绵羊 只 ２１
４．家禽 万只 ２２
　　其中：蛋鸡 万只 ２３

肉鸡 万只 ２４
鸭 万只 ２５

三、牧业产品产量 — —

１．禽蛋 吨 ２６
　　其中：鸡蛋 吨 ２７
２．生牛奶 吨 ２８

四、天然蜂蜜产量 公斤 ２９
五、水产品产量 吨 ３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季末２４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
送，第四季度免报。

５．本表计量单位为“吨”的指标保留１位小数，计量单位为“万只”的指标的保留２位小数，其余保留整数。
６．本表所有数据均为当季数，不累计。
７．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３＝０４＋０５
（２）０６≥０７＋０８
（３）１０≥１１

（４）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５）１４≥１５
（６）１６≥１７＋１８

（７）１９＝２０＋２１
（８）２２≥２３＋２４＋２５
（９）２６≥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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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生产情况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１ ０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村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填报单位（签章）： ２０１４年第　季（月）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合计
（１）规模
以上养殖

（２）规模
以下养殖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期末存栏合计 ０１ 头

其中：已接受防疫头数 ０２ 头

（１）１５公斤以下仔猪 ０３ 头

（２）待育肥猪 ０４ 头

　其中：５０公斤以上 ０５ 头

（３）种猪 ０６ 头

　其中：能繁殖母猪 ０７ 头

　其中：已投保险头数 ０８ 头

期内增加头数 ０９ 头

其中：自繁 １０ 头

购进 １１ 头

期内减少头数 １２ 头

（１）自宰肥猪头数 １３ 头

（２）出售肥猪头数 １４ 头

平均每头肥猪出售重量 １５ 公斤／头
出售肥猪平均价格 １６ 元／公斤

　（３）其他原因减少 １７ 头

　其中：出售１５公斤以下仔猪头数 １８ 头

平均每头仔猪出售重量 １９ 公斤／头
出售仔猪平均价格 ２０ 元／公斤

猪肉产量 ２１ 公斤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数据由行政村填报；乡镇、区县、市属单位由各单位填报。
３．报送方式：行政村及以下所属单位和农户由行政村汇总后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乡镇级单位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首农集团所属单位由首农集团直接报送市统计机构；其他市级及区县级单位向区县统计机构报送。

４．调查频率：顺义、大兴执行月报，其他郊区县执行季报。
５．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顺义区、大兴区统计局、调查队为当月２４日前以电子邮
件方式报送；其他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季末２４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第四季度免报。

６．本表所有数据均为当季（月）数，不累计。
７．本表“出售肥猪平均价格”及“出售仔猪平均价格”保留１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８．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０１＝０３＋０４＋０６　（２）０１≥０２　　　（３）０１≥０９－１２　　　（４）０４≥０５　　（５）０６≥０７

（６）０７≥０８ （７）０９≥１０＋１１ （８）１２＝１３＋１４＋１７ （９）１７≥１８ （１０）２１＜（１３＋１４）１５
列关系：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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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会展及农事节庆活动情况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１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农业会展或农事节庆活动名称：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活动类型： １．国际　２．国家级　３．市级　４．区县级　５．乡镇级　６．村级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活动地址： 区（县） 乡（镇／街道） 村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行政区划代码： 　２０１４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１

一、农业会展 — —

占地面积 平方米 ０１

场馆面积 平方米 ０２

总投资额 万元 ０３

工作人员数 人 ０４

参展企业个数 个 ０５

接待人次 人次 ０６

签约项目数 项 ０７

协议总金额 万元 ０８

总收入 万元 ０９

　１．门票收入 万元 １０

　２．场馆租金收入 万元 １１

　３．出售农产品收入 万元 １２

　４．出售其他商品收入 万元 １３

　５．其他收入 万元 １４

二、农事节庆活动 — —

接待人次 人次 １５

签约项目数 项 １６

协议总金额 万元 １７

采摘量 公斤 １８

总收入 万元 １９

　１．门票收入 万元 ２０

　２．出售农产品收入 万元 ２１

　３．出售其他商品收入 万元 ２２

　４．其他收入 万元 ２３

补充资料：１．活动主办单位名称（２４）：
２．活动主办单位类型（２５）： １．政府　２．村委会　３．企业　４．其他
３．活动开展时间（２６）：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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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行政区域内已经开展的所有农业会展及农事节庆活动。
２．填报单位：由活动所在地统计机构填报。
３．报送方式：各级统计机构填报后逐级上报。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季末３０日前（三季度季末２６日
前，四季度２０１５年１月４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５．本表计量单位为“万元”的指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２）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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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基层表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１ ３ 表
被调查单位（或行政村）名称：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农户代码：省码 县码 乡（镇）码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村码 户码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非农户代码：省码 县码 单位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２０１４年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序号 农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产品代码
报告期出售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基期单价

（元）

甲 乙 丙 丁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５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行政村。
２．填报单位：抽中的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行政村。
３．报送方式：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行政村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月末２２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
送。

５．本表“出售数量”保留１位小数，“出售单价”、“出售金额”、“基期单价”保留２位小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列关系：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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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基层表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１ ４ 表
被调查单位（或行政村）名称：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农户代码：省码 县码 乡（镇）码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村码 户码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非农户代码：省码 　县码 　单位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调查品种（类别）名称　　　　　　编码 ２０１４年　　季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金额

（元）

单价

（元）
提　　示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丁

调查数量 亩（头、只） ６０１
主产品 ６０２
副产品 ６０３ — —

中间消耗合计 ６ — —

一、物质消耗 ６１
１．用种量 ６１０１
　自留自制种籽 公斤 ６１０１１
　购种籽 公斤 ６１０１２
　购种苗 株（其他） ６１０１３
　购仔畜（禽）数量 头（只） ６１０１４１
　购仔畜（禽）重量 公斤 ６１０１４２
　鱼（蟹、虾）苗 尾 ６１０１５
　种蛋 公斤 ６１０１６
　种蚕 张 ６１０１７
　其他 ６１０１９
２．饲料、饲草 ６１０２
　精饲料 公斤 ６１０２１
　青粗饲料 公斤 ６１０２２
　食盐 公斤 ６１０２３
　其他 公斤 ６１０２９
３．肥料 ６１０３
　化肥 公斤 ６１０３１
　　其中：复合肥 公斤 ６１０３１１

复混肥 公斤 ６１０３１２
氮肥 公斤 ６１０３１３
磷肥 公斤 ６１０３１４
钾肥 公斤 ６１０３１５
其他 公斤 ６１０３１６

绿肥 公斤 ６１０３３
农家肥 立方米 ６１０３４
其他 公斤 ６１０３９

４．燃料 ６１０４
柴油 升 ６１０４１
汽油 升 ６１０４２
煤 公斤 ６１０４４
其他 公斤 ６１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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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金额

（元）

单价

（元）
提　　示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丁

５．农膜（棚膜、地膜） 公斤 ６１０５
６．农药 公斤 ６１０６

７．畜牧水产养殖用药品 元 ６１０７
８．水费 吨 ６１０８
９．用电量 度 ６１０９

１０．棚架材料费 元 ６１１０
１１．小农具购置费 元 ６１１１

１２．办公用品购置 元 ６１１２
１３．其他物质消耗 元 ６１９９

二、生产服务支出 元 ６２ — —

１．修理费 元 ６２０１ — —

２．外雇运输费 元 ６２０２ — —

３．生产性邮电费 元 ６２０３ — —

４．外雇排灌费 元 ６２０４ — —

５．外雇机械作业费 元 ６２０５ — —

６．配种费 元 ６２０６ — —

７．防疫费 元 ６２０７ — —

８．技术服务费 元 ６２０８ — —

９上交管理费 元 ６２０９ — —

１０．保险费 元 ６２１０ — —

１１．广告费 元 ６２１１ — —

１２．职工教育费 元 ６２１２ — —

１３．差旅费 元 ６２１３ — —

１４．会议费 元 ６２１４ — —

１５．其他服务费 元 ６２９９ — —

补充资料： ６３

自繁仔畜（禽） — ６１０１８ — — —

自繁仔畜（禽）数量 头（只） ６１０１８１
自繁仔畜（禽）重量 公斤 ６１０１８２

用工数量 日 ６３０１
　其中：雇工 日 ６３０１１

本户劳动投入 日 ６３０１２

　平均种养天数 日 ６３０３ — —

土地承包费 元 ６３０５ — —

各项补贴收入 元 ６３０６ — —

　其中：粮食直补 元 ６３０７ — —

良种补贴 元 ６３０８ — —

农资综合补贴 元 ６３０９ — —

农机具购置补贴 元 ６３１０ — —

其他补贴 元 ６３１１ — —

　固定资产折旧 元 ６３１２ —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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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调查单位及农户。
２．填报单位：抽中的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调查单位及行政村。
３．报送方式：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及农户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及方式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半年报７月５日前、年报次
年１月１０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５．本表小数位保留：“数量”栏保留１位小数，“金额”、“单价”栏保留２位小数。
６．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１）６＝６１＋６２

（２）６１＝６１０１＋６１０２＋６１０３＋６１０４＋６１０５＋６１０６＋６１０７＋６１０８＋６１０９＋６１１０＋６１１１＋６１１２＋６１９９
（３）６２＝６２０１＋６２０２＋６２０３＋６２０４＋６２０５＋６２０６＋６２０７＋６２０８＋６２０９＋６２１０＋６２１１＋６２１２＋６２１３＋６２１４＋

６２９９
（４）６１０１＝６１０１１＋６１０１２＋６１０１３＋６１０１４１＋６１０１５＋６１０１６＋６１０１７＋６１０１９
（５）６１０２＝６１０２１＋６１０２２＋６２０２３＋６２０２９
（６）６１０３＝６１０３１＋６１０３３＋６１０３４＋６１０３９
（７）６１０３１≥６１０３１１＋６１０３１２＋６１０３１３＋６１０３１４＋６１０３１５＋６１０３１６
（８）６１０４＝６１０４１＋６１０４２＋６１０４４＋６１０４９
（９）６３０１＝６３０１１＋６３０１２

列关系：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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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遥感测产实测地块外业调查记录表

表　　号：Ａ ２ ０ ２ － １ ６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区（县）　　调查作物：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作物代码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村码 村名 实测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亩产

（公斤）
补充说明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２．填报单位：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６月２５日前、１０月１５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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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量遥感调查放样实测作物卡片

表　　号：Ａ ２ ０ ３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市 区（县） 村　　调查作物：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３）６３号
村码 　 作物代码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放样地块编码 □□ □□ □□ □□ □□ □□ □□ □□

甲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１．小样本放样数量（个）

２．小样本实际面积（平方市尺）

３．地块样本毛重合计（千克）

４．实测水杂合计（％）

５．水杂国家标准（％）

６．亩扣损量（千克）

７．亩化肥使用量（千克）

８．亩农家肥使用量（百千克）

９．土地状况：①水田　②水浇地　③其他

１０．灌溉水源：①井水　②库水　③其他

１１．灌溉方式：①喷灌　②滴灌　③其他

１２．灾种：①水　②旱　③雹　④霜冻　⑤其他

１３．受灾程度：无灾（０）　受灾（）（按减产成数选择１－９）

１４．机耕情况：１是　２否

１５．机播情况：１是　２否

１６．机收情况：１是　２否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２．填报单位：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３．报送方式：抽中的粮食调查村向乡镇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及方式由所在地统计机构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６月２５日前、１０月１５日前
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５．村码采用１２位码，为村行政区划代码。
６．作物代码：冬小麦为１４，玉米为１０。
７．本卡片要求调查区县局队组织辅助调查员从农产量抽样调查村原始帐册中过录填报，由区县产量调查员统一审核
并录入。

８．化肥、农家肥使用量按实际数量填写。
９．选择项按相应的代码填写，灾种只选择对产量影响最大的一种填写，如“旱灾”填“２”。
１０．受灾程度指产量较常年减少情况，按减产成数选１—９。
１１．本表“地块样本毛重”、“亩扣损量”保留两位小数；“实测水杂合计”和“亩农家肥使用量”、“亩农家肥使用量”指
标保留一位小数；其他指标保留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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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粮作物遥感调查测产基本情况

表　　号：Ａ ２ ０ ３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３］８１号
作物名称：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３］１２５号

综合机关（签章）： ２０１４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调查

乡镇

（个）

调查

村数

（个）

全部地块 抽中地块

块数

（个）

上报面积

（亩）

核实面积

（亩）

核实系数

（％）
块数

（个）

核实面积

（亩）

丈量面积

（亩）

丈量系数

（％）

甲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续表

调查

样本数

（个）

实测

理论亩产

（公斤）

扣除

各种损失

（公斤）

上报

亩产

（公斤）

附记：

亩穗数

（穗·万穗）

穗粒数

（粒）

千粒重

（克）

理论亩产

（公斤）

甲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２．填报单位：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６月２５日前、１０月１５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４．本表第１、２、３、４、５、７、８、９、１１、１５栏指标保留整数；第１５、１６、１７栏指标保留一位小数；第６、１０、１２、１３、１４、１８栏指标
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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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点所在村基本情况表

村名称： 县（市、区） 乡（镇） 村

村编码：

０１地势： １平原　２丘陵　３山区　　０２是否郊区： １是　２否

０３是否贫困村： １是　２否　　０４是否有专业合作组织： １是　２否

０５积温： ①５４００度以下②５４００－６０００度③６０００度以上 表　　号：Ａ ２ ０ ３ － ２ 表

０６质地： ①壤土②砂壤土③砂土④黏土　０７总人口（人）　０８劳动力（人）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０９在劳动力中：从事农业劳动力（人）　１０在劳动力中：外出劳动力（人）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３）６３号
２０　　年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５ 年 １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面积

（亩）

产量

（公斤）
指标名称 代码

面积

（亩）

产量

（公斤）

甲 乙 １ ２ 甲 乙 １ ２

一、耕地面积 １１ —

　其中：有效灌溉面积 １２ —

温室面积 １３ —

大棚面积 １４ —

中小棚面积 １５ —

当年减少耕地面积 １６ —

当年新增耕地面积 １７ —

二、本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１８ —

（一）粮食 １９

１．谷物 ２０

　　其中：玉米 ２１

小麦 ２２

稻谷 ２３

谷子 ２４

高粱 ２５

大麦 ２６

燕麦（莜麦） ２７

糜子（黍子） ２８

荞麦 ２９

２．折粮薯类 ３０

　　其中：马铃薯 ３１

３．豆类 ３２

　　其中：大豆 ３３

绿豆 ３４

红小豆 ３５

（二）油料 ３６

　其中：花生 ３７

油菜籽 ３８

（三）棉花 ３９

（四）生麻 ４０

（五）糖料 ４１

（六）烟叶（未加工烟草） ４２

（七）中草药材 ４３

（八）蔬菜（含菜用瓜） ４４

（九）瓜果类 ４５

（十）其他农作物 ４６ —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２．填报单位：抽中的粮食调查村。
３．报送时间及方式：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８月２６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
４．填表时尚未收获的当季作物，按预计产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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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集贸市场价格

表　　号：Ｍ ４ ０ ５ 表

制定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文　　号：国 统字（２０１３）６３号
综合机关（签章）： ２０１４年　月 有效期至：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２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产品规格 单价（元／公斤）

甲 乙 丙 １
一、粮食

籼稻 １ 中等

粳稻 ２ 中等

小麦 ３ 中等

玉米 ４ 中等

大豆 ５ 中等

籼米 ６ 中等

粳米 ７ 中等

二、经济作物类

棉花（籽棉） ８ 中准级

花生仁 ９ 中等

油菜籽 １０ 普通

三、畜产品

活猪 １１ 中等

仔猪 １２ 普通

猪肉 １３ 去骨统肉

活牛 １４ 中等

牛肉 １５ 去骨统肉

活羊 １６ 中等

羊肉 １７ 去骨统肉

活鸡 １８ 普通肉鸡

鸡蛋 １９ 普通鲜蛋

四、水产品

草鱼 ２０ １－２公斤
鲤鱼 ２１ １－２公斤
鲢鱼 ２２ １－２公斤
带鱼 ２３ ０．５－１公斤

五、蔬菜

大白菜 ２４ 中等

黄瓜 ２５ 中等

西红柿 ２６ 中等

菜椒 ２７ 中等

四季豆 ２８ 中等

六、水果

红富士苹果 ２９ 中等

香蕉 ３０ 中等

橙子 ３１ 中等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农村集贸市场。
２．填报单位：抽中的农村集贸市场。
３．报送方式：抽中的农村集贸市场向当地统计机构报送。
４．报送时间：各基层单位上报时间由各级统计机构自行确定；郊区县统计局、调查队月末２６日前网上填报。
５．本表保留２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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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录
（一）指标解释

《农村基本情况及农业生产条件》（Ａ３０１表）

地势（００１）　指本辖区内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地势分为平原、丘陵、山区。平原指起伏小，海拔较

低的广大平地，包括平川、平坝、湖区和牧区的草原等；丘陵指小山连绵成片的地区，包括半山区、近山、浅

丘等；山区指多山的地区，包括牧区草山。如果本辖区内有多种地理特征，按照面积较大的地理特征进行

填报。

灌溉主要水源（００２）　指本村农田水利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地表水指江河、湖泊、水库、池塘和雨

水等水源，地下水包括自然泉水和井水等水源。如果本村没有灌溉水源，则选第三个选项“无水源”。

乡级政府驻地（００３）　乡级政府所在的村委会（或居委会）地域。乡级政府包括乡政府、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等。

与乡级政府驻地连接（００４）　指村委会与乡级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相连接，中间没有被耕地、园地、

林地、草地、河流、湖泊、水库、沟渠、滩涂、山川、沼地、荒漠、裸地等非建设用地所隔开。

村内主干道路硬化的村（００５）　村内道路硬化是指村内主干道路全部铺柏油路面、水泥路面。

村内主干道路亮化的村（００６）　是指村内道路安装了路灯，并能正常使用。

通公共交通的村（００７）　指有公共交通汽车通过本村，并设有公交汽车站名的行政村。

通宽带互联网的村（００８）　指可通过宽带或光纤宽带上网查看各种信息的行政村。宽带对家庭用户

而言是指传输速率超过１Ｍ，可以满足语音、图像等大量信息传递的需求。

通自来水的村（００９）　指使用符合卫生标准，并经公用设施处理的管道输送水的村数。

少数民族聚居村（０１０）　指本村地域内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人口总数达到３０％以上的村。

通有线电视的村（０１１）　指有线电视网络已经架设到本村，并能通过有线网络接收到电视节目的行

政村。

拥有图书室、文化站的村（０１２）　是指本村地域内由集体、私人或其他机构举办的主要以服务公众为

目的，从事图书借阅和群众文化工作的专业机构。

完成改厕的村（０１３）　指村内基本消灭了露天粪缸、粪坑、旱厕、简易厕所，大多数或全部居民使用带

有化粪池、沼气池或三隔池厕所，部分居民使用公共厕所或其他村里指定的定点场所作为倾倒粪便的

场所。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０１４）　指本村地域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集中处理，或者虽然没有垃圾处

理设施，但是对垃圾实行统一集中清运管理的自然村。

有生活污水收集管网的村（０１５）　指本村是否有由政府、村集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出资修建的用于

收集本村居民生活污水的全封闭管道。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应该与污水处理设施（不管是城市的还是本村

的）相连接，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和维修，保证能正常使用。在建的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只要工程进度在５０％

以上，也算有生活污水收集管网。

民俗旅游村（０１６）　指以从事郊区农业旅游观光等经营活动为主的村庄中，经过市区（县）级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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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农委和旅游委）共同评定，评定合格并颁发“北京市民俗旅游村”标识的村。

拥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０１７）　是指本村地域内由集体、私人或其他机构举办的主要以服务公众为

目的的、有固定场所、管理人员和必要设施的站、馆、场等。

拥有休闲公园（文化广场）的村（０１８）　指在村内兴建的以宣传某种文化内涵为主要建筑特色的较大

型的场地。

乡镇个数（０１９）　指农村中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乡一级行政区划的数量。包括

城关镇不包括城市街道办事处、工矿区。

村委会个数（０２１）　指农村中经上级政府批准，按居住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个数。含

城关镇中的行政村，要与民政部门的数据保持一致。

自然村（０２２）　指在农村地域内由居民自然聚居而形成的村落，自然村一般都应该有自己的名称。

自然村与行政村在地域上往往会相互重叠，如果一个自然村包括多个行政村，按一个自然村计算；如果一

个行政村包括多个自然村的，按实际自然村个数计算。如果一个行政村的村民居住过于分散，没有明显

的聚居现象，可将邻近的２０户左右的住户组合成一个自然村。自然村的划分应该遵从当地的习惯划分

方法。

乡村户数（０２３）　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居

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农村住户。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户也包括在本

地农村住户内；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

村住户范围内。不包括乡村地区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集体户。

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户数（０２５）　指本村常住户数中参加各种类型的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户数，

参加多个合作社的不能重复计算。

年末户籍人口（０２６）　指年末户籍登记中被指明户籍登记地址在本村的人口数。按派出所户籍统计

数填写。

乡村人口（０２８）　指乡村地区常住居民户数中的常住人口数，即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６个月以上，而

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外出从业人员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６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

家中，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在家居住，生活和本户连成一体的国家职工、退休人员

也为家庭常住人口。但是现役军人、中专及以上（走读生除外）的在校学生、以及常年在外（不包括探亲、

看病等）且已有稳定的职业与居住场所的外出从业人员，不应当作家庭常住人口。

外来人口（０３１）　指户口虽在外省市，但在本地常住的人口。

乡村劳动力资源数（０３２）　指乡村人口中劳动年龄以上（１６周岁）能够参加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

乡村从业人员数（０３５）　指乡村人口中１６周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

的人员，既包括劳动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

括户口在家的在外学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从业人员年

龄为１６周岁以上。从业人员按从事主业时间最长（时间相同按收入）分为农业从业人员、工业从业人员、

建筑业从业人员、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从业人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与零售业从业

人员、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其他行业从业人员。

本市农业户籍从业人员（０６９）　指本村农业户籍人口中的从业人员数。

农村用电量（０７３）　指本年度内，扣除在农村中的国有经济工业交通、基建等单位的用电量以后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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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生产和生活的全年用电总量（计量单位万千瓦时，按全年累计数统计），既包括国家电网供电，也包括农

村自办电站供电量。

乡、村办水电站（０７４）　指乡村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办的水电站。不论其是否与其他电网并网，均应统

计在内。

装机容量（０７５）　指乡村水电站装备的所有电机的设备容量。如某水电站有两台各５０千瓦的发电

机，则该水电站的装机容量为１００千瓦。

发电量（０７６）　指乡村水电站全部发电机组年内实际发电总量，一般都小于装机容量。

农用化肥施用量（０７７）　指本年度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学肥料数量，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

合肥。施用量要求按折纯量计算数量，既各类化学肥料的实际施用数量按其含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等

某种化肥有效成分的比例计算。

折纯量＝实物量×某种化肥有效成份含量的百分比

氮肥（（０７８）　以氮为主要营养成份的化学肥料。如硫酸铵、硝酸铵、尿素、氢氧化钙等。

磷肥（０７９）　以磷为主要营养成份的化学肥料，如过磷酸钙、钢渣磷肥、钙镁磷肥等。

钾肥（０８０）　以钾为主要营养成份的化学肥料。如氯化钾、硫酸钾等。

复合肥（０８１）　一般指含有氮、磷、钾三种或其中两种元素而由化学方法制成的化学肥料。如磷酸

铵、硝酸钾、硝磷酸钾，在统计时注意其几种元素的含量比例。按其所含主要成份计算折纯量。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０８７）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塑料薄膜，包括温室塑料大棚和地膜使用量。

地膜（０８８）　主要用于种植业生产中，对于田畦覆盖，以保持地温，减少蒸发，防冻防盐渍。统计时按

使用量和覆盖面积分别统计。使用量按实际使用量统计，覆盖面积包括地膜本身覆盖的面积和操作畦间

的未覆盖面积，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乘使用次数统计。

农药使用量（０９０）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防治病虫害使用的化学药物数量，包括购买的和自产自用

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杀螨剂以及其他化学农药，但不包括兽药、渔业用药以及土农药。化学农药的

使用量按实物量计算。

农用柴油使用量（０９１）　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农业机械消耗的各种型号的柴油，不管是购进还

是借入的按实际消耗掉的柴油数量由消耗方进行统计，不包括调拨出和借出的柴油。

承包耕地面积（０９２）　指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村住户从村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包括承包的村机动

地、已租出、包出、请他人代耕的耕地。自留地或开荒地若已列入承包合同中，也计入承包耕地。不包括

没有列入承包合同的自留地或开荒地；从其他村、其他户或其他单位租入、包入或转入的耕地。按集体所

有制土地承包确权是确定的耕地面积，或与户籍所在村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中记载的耕地面积填写。应

扣除确权或合同签订以来已变更用途的耕地面积。

承包耕地流转面积（０９３）　指日历年度内，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村住户将承包集体的耕地经营权（使用

权）转让给其它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的耕地面积。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０９４）　指具有一定的水源，地块比较平整，灌溉工程或设备配套，在一般年景下

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在统计有效灌溉面积时，应注意下列问题：

（１）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可以灌溉，但由于雨水及时或所种作物不需要灌溉等原因，当年没有

进行灌溉的，应统计为有效灌溉面积。

（２）灌溉工程或设备不配套（如只有深井水，没有安装机器）、渠系不健全（如只有水库，没有修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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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不平整，当年不能发挥灌溉作用的耕地面积，不应统计为有效灌溉面积。

（３）北方地区没有灌溉工程或设备的引洪淤灌的耕地面积，不应统计为有效灌溉面积。

（４）没有灌溉工程或设施，遇到旱年临时抗旱点种的耕地面积，不应统计为有效灌溉面积。

（５）原有灌溉工程或设备，由于受到破坏等原因不能起灌溉作用的耕地面积，不应统计为有效灌溉

面积。

节水灌溉面积（０９５）　主要指采用了防渗渠灌、管灌、喷灌、微灌等节水措施的耕地面积之和。

农业设施用地（０９８）　指直接用于经营性养殖的畜禽舍，工厂化作物栽培，浅水产养殖的生产设施用

地及其相应附属用地，农村宅基地以外的晾晒场等农业设施用地。

卫生室（０９９）　指在本村地域内，经县及以上医疗主管部门许可，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创办的卫生

室（所、站）。卫生室（所、站）需要拥有固定经营场所，主要从事医疗卫生活动。不包括专业的牙医室，以

及主要从事药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１００）　指在本村地域内居住，取得县级以上卫生主管部门发放的行医执照，

并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生。

５０平方米以上综合商店或超市（１０１）　指在本村地域内经营面积大于５０平方米的从事商品批发或

者零售业务的商店或超市。

幼儿园、托儿所个数（１０２）　指本村地域内由集体、私人或其他机构创办的经县及以上教育部门登记

注册的年末实有幼儿园和托儿所个数。包括学前班，以及虽未经教育部门批准，但有一定规模（儿童数超

过１０人）的非正式幼儿园、托儿所。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１０３）　指报告期末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本村居民得

到当地政府或集体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农业人口家庭，并已发放补助经费的人数。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４）　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

的收入总和。计算方法：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赠送

农村外部亲友支出。

全年村集体收入（１０５）　指全年本村集体通过生产经营等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出租土地或其他

财物的收入，但不包括因征地或出售其他财物而得到的收入。

年末村集体资产总额（１０６）　指年末村集体拥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合计。不含处于本村地域内

但属于国有经济、乡（镇）和村民小组的资产。

年内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１０７）　指本年度内村委会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的次数。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计算表》（Ａ３０１－２表）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Ａ４０１－２表）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是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的全部产品总量和对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进行的

各种支持性服务活动的价值。

谷物、薯类、豆类产值　按各种产品主副产品的产量乘以单价的方法计算。豆类包括大豆、绿豆、红

小豆、蚕豆、豌豆、芸豆等豆类作物的主副产品。大豆具体指黄豆、黑豆、青豆三类。薯类包括红薯等薯类

作物的主副产品，不包括芋头、木薯等。作为蔬菜青吃的毛豆、蚕豆、豌豆和马铃薯（土豆、洋芋）等按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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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产值。如果缺乏副产品产量和价格资料，副产品的价值可以通过主副产品的比例来推算。目前，我

国粮食作物产值包括谷物、薯类、豆类作物产值。

油料作物产值　包括花生果（带壳的干花生）、油菜籽、芝麻、葵花籽和其他油料作物主副产品的产

值。但不包括木本油料和野生油料的产值。

棉花产值　指籽棉和棉杆等主副产品的产值，但不包括木棉。

烟叶产值　包括未加工的烤烟、晒（土）烟等干烟叶的产值。

其他农作物产值　包括青饲料、绿肥、牧草、桑叶产值。这些作物的产值一般以产量乘单价计算。青

饲料和绿肥一般没有价格，也缺乏产量数据，其产值计算可按播种面积乘平均每亩种植成本来计算。种

植成本是指种植作物所耗用的种子、肥料、农药、修理费、机耕费等费用。每亩种植成本可用抽样调查（或

重点调查）的方法取得，播种面积可从农业生产年报取得。桑叶产值按饲养家蚕用的桑叶量乘价格计算；

而饲养用桑叶量可以根据生产每担蚕茧耗用的桑叶数量来计算。

蔬菜产值　包括叶菜类、白菜类、瓜菜类、甘蓝类、根茎类、茄果类、葱蒜类、菜用豆类、水生菜类及其

他蔬菜的产值。按各种蔬菜的产量分别乘以这些蔬菜的价格计算。

食用菌类产值　按各种食用菌类产量（干鲜混合）分别乘其单价计算。

花卉及盆景园艺作物产值　计算商品性的鲜切花和盆栽花、盆栽观叶植物、观赏苗木、草坪草皮及其

它花卉、其它园艺作物的价值。城市中生产鲜花的企业产值按销售额计算，乡村及农户为出售而培植的

花卉，按出售收入计算。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直接用商品量乘价格的方法计算；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

工商、税务、农业等部门了解，或者通过住户调查资料进行推算。

水果、食用坚果、茶、饮料和香料产值　按各种水果、食用坚果、茶、饮料和香料的产量分别乘其价格

计算。

中草药材产值　指人工种植的金银花、红花、黄芪、甘草、枸杞等各种药材的主、副产品产值。

林木的培育和种植　目前采用以费用代替生长量计算产值，即按从事人造林木各项生产活动的成本

计算。也就是说，先从林业生产统计报表中取得下列五项资料①育苗面积；②造林面积；③零星植树株

数；④更新造林面积；⑤未成林、成林抚育面积，然后分别乘以上述各项生产活动的每亩成本求得（零星植

树按每株成本计算）。但以出售为目的的育种育苗，在苗木出售时以销售收入计算产值，其出售前的成本

费用不能计入产值。林业生产中的其他费用，如造林前的调查设计费用和护林防火费用等和林木生长的

关系比较间接不包括在内。按新的行业分类标准，零星植树、更新造林、未成林、成林抚育等项作业归在

林木的抚育和管理小类。

木材、竹材采运产值　包括木材采运、竹材采运产值。指对林木和竹木的采伐，并将其运出山场至贮

木场的生产活动。２００３年以前，林业产值中仅包括村及村以下木材、竹材的采运活动，从２００３年定期报

表开始，原来划归工业部门的木材竹材采运活动划归林业。因此，该指标为全社会口径木材、竹材的采运

活动，木材、竹材的产量资料，可以从农林牧渔业生产统计年报中取得，其产值按各种林木、竹材采伐产量

乘以产品价格计算。

林产品产值　林产品是指从天然林和人工林地进行的、不需砍伐而取得的各种林木产品和其他野生

林产品的采集活动。各种林产品的产值按产量乘价格计算，不包括桑叶、茶叶、水果、食用菌和核桃、板

栗、松子等坚果的产值，它们属于农业产值。

牲畜饲养的产值　包括年内出栏的牛、羊、马、驴、骡等主要牲畜的产值和奶、毛绒等牲畜产品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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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牲畜的产值均按出栏量计算，包括淘汰的耕畜、奶牛。牧区冬季饿死、冻死的羊只，三头折一头成年

羊计算产值。死亡的只数只在牧区计算，而且只算冬季死亡只数，农区一般不必计算。

各种牲畜产品的产值按各种牲畜产品的产量乘该产品的价格计算。

生牛奶、生羊奶产量中只包括人工挤出的数量，牛犊、羊羔直接吮食的数量不应计算。羊毛、驼毛、鬃

毛、肠衣等产量中不包括屠宰牲畜后所获得的产品。

牲畜出栏和牲畜产品产量资料，可以从农林牧渔业生产统计报表中取得。出肉率由省统一调查

确定。

猪的饲养产值　包括出栏肉猪的产值和出售种猪的收入。出栏肉猪的产值按出栏头数乘以平均每

头的价格计算。

肉猪的产值＝本年肉猪出栏头数×每头肉猪平均毛重×价格。

家禽饲养产值　家禽饲养的产值包括家禽主产品的产值和蛋类、出售种雏禽的收入。家禽主产品的

产值一般可按各种家禽的出栏只数乘成年家禽价格计算；蛋类产量包括孵雏用的种蛋数量；宰杀后所获

得的羽绒等产品不再计算产值。

其他畜牧业产值　按产品乘以价格计算。对于以取得毛皮为目的的毛皮兽饲养业，以毛皮产量乘价

格计算产量。其他动物饲养的产品产量一部分可以从农林牧渔业生产统计报表中取得，一部分可以从收

购部门了解。

渔业产值　按捕捞的天然淡水产品和淡水养殖的水生动物产品产量乘以这些产品的价格计算。

没有捕获而留在水中的数量不计算产值；鱼苗和鱼种的培育是渔业生产的一个过程，不是渔业生产

的最终产品，因此不计算渔业产值。

从外地购回水产品屯养后出售，不能计算产值。它已属商业活动的一部分，就如食品站收购肥猪代

宰代售一样道理，而且产地已经计算在渔业产值内，应避免重复。

计算渔业产值所需的各种产量资料，可从水产统计报表中取得。

《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计算表》（Ａ３０１－３表）
《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基层调查表》（Ａ２０２－１４表）

　　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　指在一定时期内农林牧渔业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价值。中

间消耗包括物质产品消耗和生产服务支出两个部分。计算中间消耗有两个原则：一是其计算的口径范围

要与总产值保持一致，即与总产值相对应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物质产品和劳务。二是本期消耗的不属

于固定资产的低值易耗品。某些小农具即使使用年限超过一年，但价值在１０００元以下，也作为中间消耗

处理。固定资产的消耗，则不应计入中间消耗而以折旧形式直接计入增加值。

调查数量　指一定时期内生产者（农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大户、规模户）生产某种农产品的

规模。

种植业、林业按面积计算，核算单位用亩。间作、套种的作物按各种作物占有面积折算或按每种作物

的亩定额播种量折算。多年生作物按当年留存的可收获面积计算。一些山林作物习惯上按株、棵计算的

应折算成亩，具体折算标准各地自定。

畜牧业按畜禽饲养规模计算，牲畜和家禽分别按头、只计算。对于活的畜禽产品（如鸡蛋、生牛奶、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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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等）、水产品，其“调查数量”栏不填。

主产品　 指农林牧渔业生产中的最主要产出。 作为多种产品的品种，在划分主产品和副产品时，应

把调查品种作为主产品。 主产品需要填报产量、产值和价格三个指标。

主产品产量是指农业生产单位或农户生产某种产品的实际产量，包括生产单位或农户留存（自食自

用、待售）、出售给国家的、在集市和其他渠道出售的、借出或馈送他人的部分。 主产品产量的单位一般为

公斤。 粮食按照原粮计算，棉花按照籽棉计算，烟叶按照干烟叶计算，花生按照带壳花生计算，茶叶按照

初加工后的干毛茶计算，蔬菜和水果按照鲜品计算，畜禽按照活重计算。

主产品产值是指实际产量的市场价值，包括通过各种渠道出售主产品所得收入和留存、借出、馈赠他

人可能得到的收入之和。 出售部分按照实际销售收入计算。 留存、借出、馈赠他人部分按已出售产品的

综合平均价格和留存数量计算。

主产品价格是指出售产品时的实际价格，未出售部分按市场价格折算，全部产品都未出售的按当地

市场价格折算。 如果某地调查期内尚未开始出售或尚未大量出售，当地市场价格难以采集到时，按照当

地该产品大量上市后的预计出售价格计算。

在进行渔业产品调查时，要尽量选择养殖品种比较单一的养殖户或企业进行调查，以便能够明确区

分出主产品。 （当渔业养殖方式为混养，同时没有分品种出售，导致难以确定主产品时，可把淡水养殖鱼、

淡水养殖虾、淡水养殖蟹、海水养殖鱼、海水养殖虾、海水养殖蟹等类别作为主产品。

副产品　 指农林牧渔业生产中与主产品生产密切相关、但属于附带生产的非主要产品。

种植业和林业副产品是指与主产品密切相关的、一般与主产品属于同一作物不同部分的产品，而与

主产品不属于同一作物的，如间作、套种等的作物不能算做副产品。

畜牧业和渔业副产品是指畜禽活体本身除主产品以外的其他部分的产品或是与畜禽生产过程直接

相关的附带产品。 主要是指各种动物粪肥、淘汰的奶牛（蛋鸡）、牛犊、羊绒（羊毛）、渔业的伴养或伴生水

产品。

已出售的副产品按照实际出售收入计算副产品产值。 已被利用的副产品，如生活取暖、秸杆还田、制

作农家肥等，如果价值较高，按照当地平均市场价格或者县调查队统一规定的核算价格进行计算；如果价

值较低，则可不计算副产品产值。 如果副产品未被利用，则不计算产值。

物质消耗　 指在一定时期内农林牧渔业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农业生产资料和发生的各项支出的

市场价值。 主要包括用种、饲料饲草、肥料、燃料、农药、农膜、小农具、养殖用药、水费、电费、棚架材料费、

办公费用以及其他物质消耗。 物质消耗按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或其他物质产品时所实际支付的价值计算。

对于不是从市场购买（包括自己拥有、接收捐赠或补贴）的农业生产资料或其他物质产品，要按照市场价

格进行折价计算。

生产服务支出　 指在一定时期内农林牧渔业生产过程中各部门对农林牧渔业生产提供的劳动服务

的价值。 包括修理费、外雇运输费、生产性邮电费、外雇排灌费、外雇机械作业费、配种费、防疫费、技术服

务费、上缴管理费、保险费、职工教育费、差旅费、会议费和其他服务费用等。 生产服务支出按照农林牧渔

业生产过程中实际对外支付的生产服务费用计算。 生产者利用自有机械设备等投入的生产服务不需要

进行折价计算，但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消耗分别计入相应消耗项目。

每调查核算单位中间消耗　 指平均每调查核算单位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物质和服务。

计算公式：每调查核算单位中间消耗 ＝某一农产品中间消耗合计 ／调查数量合计。

—０８— 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秸秆



计量单位为元 ／亩（头、百只），水产品暂不计算每调查核算单位中间消耗。

每百公斤主产品中间消耗　 指平均每百公斤主产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物质和服务。

计算公式每百公斤主产品中间消耗 ＝ （某一农产品中间消耗合计 ／该产品产值合计） × （该产品主产

品产值 ／该产品主产品产量） × １００

计量单位为元 ／百公斤

用种量

农业、林业类中间消耗用种量　 指种植业和林业产品生产中实际使用的自留种籽和购买种籽、树苗

等数量及支出。 自产的和他人无偿提供的按正常购买期市场价格计算，购入的按实际购买的价格加其他

杂费支出计算。 属于生产单位和农户自行育苗所支付的人工、肥料、农药及农膜等支出，应分别计入作物

成本的有关项目中，不计入种籽秧苗费，以免重复。 核算单位：种籽按公斤计，秧苗、树苗按株计算。 核算

单位　 种籽按公斤计，秧苗、树苗按株计算。

畜牧业、渔业中间消耗用种量　 指畜牧业和渔业产品生产中实际使用的向外购买的仔畜（禽）、鱼

（蟹、虾）苗、种蛋和种蚕等数量及其支出。 仔畜（禽）按购进的实际价格计算。 仔猪一般不应超过 ２５ 公

斤，牛、羊仔畜只限一年以内的。 按公斤计算。 鱼（蟹、虾）苗按实际购买价格加上各项运费、杂费支出计

算。 中间消耗用种量不包括自繁仔畜（禽）

肥料是指农业、林业的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化肥、复合肥、饼肥、绿肥和农作物副产品（如秸杆还田

用作肥料）。

化肥按实际购买价格计算；各种化肥用量必须按其有效成份含量折成纯量计算，如二铵含氮 ４６％ ，含

磷 １８％ ，则每 ５０ 公斤二铵折纯量 ３２ 公斤（６４ 斤）。

绿肥和农作物副产品的计算按现行制度执行。 核算单位为公斤或元

农膜　 指生产过程中耗用的塑料薄膜，按实际购买价格计算。 其中，地膜一次性计入，棚膜按两年分

摊计算。

农药　 购买的按实际购买价格计算，自产的按市场价或成本价作价。 除草剂费用计入此项。

燃料　 指烤制烟叶、烘炒茶叶等初制加工、大棚保暖及自用机械作业等生产过程中所耗用的煤、柴

油、机油、润滑油等燃料动力的支出，均按实际支出计算。

棚架材料费　 指用于温室育苗、防寒防冻防晒及农作物支撑物等所发生的不属于固定资产消耗的棚

架材料费用，如木杆、钢架、铁丝、草帘、遮阳瓦、防雨篷等费用支出。 不包括农膜的支出。 使用期限超过

一年的，按实际使用年限分摊。

原材料费　 农民家庭兼营的商品性工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消耗的劳动对象。 包括直接材料、辅助

材料、修理用零配件，包装材料等。

修理费　 指当年修理或者维护农业机械、各项生产设备和生产用房等发生的各项费用。 应由多种产

品共同分摊的维修费用，需要按照产值或者作业量分摊。 当机械设备主要用于对外提供服务时，则不必

要计算修理费。

外雇运输费　 除产品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用之外的在外购买的运输服务支出。 主要包括运送

农业生产资料和产品而发生的在外购买的运输服务支出，因产品销售而发生的运输费用不能计算在内。

外雇机械作业费　 指雇请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及其它农业机械（不包括排灌机械）进行农业生产

作业而支付的费用。 如机耕、机播、机收、脱粒和运输等项支出。 雇请农机站等单位或个人作业的，按实

—１８—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秸秆



际支付的费用计算，并按各种作物受益面积分摊。 生产者利用自有机械、且主要在生产者自己经营的耕

地上作业的，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分别计入相应消耗项目，机械设备的购置费用按照使用年限计入固

定资产折旧；如果自有机械主要用于对外提供作业服务，则利用自有机械自我服务时，仅需计算燃料等费

用支出，机械设备不必进行折旧。

外雇排灌费　 指生产者租用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排灌机械或设施对作物进行排灌作业所支付的各种

费用。 租用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排灌机械或设施进行排灌作业的，按实际支付的费用计算。 多种作物同时

排灌的，排灌费按各种作物用水情况分摊。 生产者使用个人排灌机械或设施进行排灌的，如果排灌设备

不对外提供服务，则排灌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分别计入相应消耗项目，购买排灌设备的支出按照使用

年限计入折旧；如果对外提供服务，只需要把排灌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分别计入相应消耗项目即可。

饲料饲草　 包括牧业中各种肉用畜、家禽、蚕、兔、蜂等及发展养殖渔业所消耗的各种精饲料和青粗

饲料。 精饲料包括配合饲料、混合饲料、粮食、糠麸、油饼、饮料添加剂和添加物等。 青粗饲料包括实际耗

用的野生采集植物、青饲料、农作物秸杆等。 购进的按实际进价计算，自产、自采的按实际支出的费用和

用工计算。

计算饲料量消耗的过程中，要注意饲料资源与使用之间的平衡关系。 有的产品为多种用途，如油饼，

既可作饲料，又可作肥料；又如农作物秸杆，既可作饲料，也可作肥料，还可作建筑材料、工业材料、生活用

燃料，这就需要采用算术平衡帐的办法来进行计算，验证饲料资源量与使用量是否基本相等，使计算出来

的数据能反映客观实际情况。

水费　 指在生产过程中加工饲料、清洗和排灌等用水时实际支付的水费。

畜牧用药品　 是指农牧业生产单位在外购买的用于本单位对各种牲畜进行配、育种及对畜禽进行病

害防疫、治病所消耗的各种药品、器械等物质消耗。 可以通过调查取得每头畜禽的药品器械费用分别乘

以畜禽数量进行计算。 对于由专门单位进行的畜禽防疫、配种而支付的费用则计入生产费用支出项下的

防疫费、配种费。

用工　 指农林牧渔业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和费用。 用工包括农户或者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力或者雇佣他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力数量及其费用。

种植业用工数量是指种植作物直接使用的劳动用工和间接用工，折成标准劳动日（每天八小时）。 直

接用工包括翻耕整地、播种、施肥、排灌、田间管理、收获以及烤烟和茶叶等初制加工的各项劳动用工。 间

接用工指数种作物的共同劳动用工，如积肥、经营管理以及修理农具、修建水利工程、平整土地等劳动用

工。 视具体情况在各业之间进行分摊。 单位为日。 养殖业用工数量指饲养周期内某品种耗用的劳动用

工数量。 根据从事饲养的劳动力在饲养期内用于该品种的每天劳动小时数，按八小时折合为一个标准劳

动日，求出用工数量。 单位为日。 雇工单价按实际支出情况填写，或由县调查员根据当地实际平均用工

单价水平统一折算填写。

雇工　 指农林牧渔产品生产过程中雇佣他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和费用。

雇工天数按实际雇用天数计算；雇工工价包括支付给雇工的工资和合理的饮食费。 单位分别为日、

元。 因亲友提供免费劳动而发生的招待费用计入雇工。 短期雇工的费用按照实际支付总额确定；长期雇

工（一个月以上），先按照该雇工的平均月工资除以 ３０ 天计算得到日工资，再根据该雇工从事该产品生产

的劳动天数计算出雇工费用。

本户劳动投入（家庭用工） 　 指生产者或家庭成员的劳动与其他人相互换工以及他人无偿提供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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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工。本户劳动投入天数等于家庭劳动用工总劳动小时数除以８。本户劳动投入折价＝本地上年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人口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全年劳动天数（３６５天）×本户劳动投入天数。

平均种养天数　指调查品种平均种植和养殖天数，一般按农产品的生产周期计算单位为日。

土地承包费　指生产单位或农户为获得某块土地及其附着物的经营权而向他人支付的租赁费或承

包（转包）费，以实物支付的按支付期市场价格折价计入。没有发生转包的土地不填此栏。

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指单位价值在１０００元以上，使用年限在１年以上的生产用房屋、机器、机

械、生产设施以及其他与生产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固定资产的价值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消耗并

转移到产品，通过折旧的方式进行计算。

购入的固定资产，其原值为购入价及其相关杂费支出之和，自行营建或生产的固定资产按实际发生

的全部费用计价。奶牛的固定资产原值按照奶牛犊转为产奶牛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折旧率按照固定资

产的预计使用年限确定，由县调查队根据本地实际分别确定不同固定资产的折旧率。不同品种应分摊的

固定资产折旧按照各品种种植面积比例或饲养规模比例分摊。

租赁承包经营的，如果承包经营费用中已包括固定资产折旧的，不再计算折旧，仅计算生产者新添置

的固定资产折旧。农业企业或者生产经营单位依照其会计报表进行填报。

《县（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Ｇ３０１－２表）

行政区域面积（１）　指辖区内的全部陆地面积和水域面积。包括耕地、荒山、荒地、山林、草原、滩涂、

道路和建筑物占地等陆地面积，以及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面积。

乡个数（２）　指农村中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乡一级行政区划的数量。

镇个数（３）　指农村中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镇一级行政区划的数量。

常住户数（５）　指常住人口所在的家庭户与集体户之和。家庭户按公安部门常住户进行统计；集体

户包括地区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集体户口，同一单位的集体户口无论其人

数多少，都以一户进行统计。

常住人口（６）　指本行政区域内的以下四部分人口：居住在本行政区域，户口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户口

待定的人口；居住在本行政区域，户口在外县（市），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户口在本行政区域，

居住在外县（市），离开户口登记地不到半年的人口；户口在本行政区域，居住在港澳台或国外的人口。

户籍人口（７）　指年末户籍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数，即公安部门户籍人口。

农业户籍人口（８）　指年末本行政区域内户籍人口中的农业户籍人口。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９）　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员。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１０）　指从事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人员。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１１）　指从事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人员。

地区生产总值（１２）　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

成果。

公共财政收入（２２）　包括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其他各项税收等税收

收入，和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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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

各项税收（２３）　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退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固

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地占

用税、契税、烟叶税、其他税收收入。

公共财政支出（２４）　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

障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出。

农林水事务支出（２５）　即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的农业支出项目。指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包括农业

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等。

科学技术支出（２６）　即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项目。指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包

括科学技术管理事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条件与服务、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普及、

科技交流与合作等。

医疗卫生支出（２７）　即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的医疗卫生支出项目。指政府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包

括医疗卫生管理事务支出、医疗服务支出、医疗保障支出、疾病预防控制支出、卫生监督支出、妇幼保健支

出、农村卫生支出等。

教育支出（２８）　即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的教育支出项目。指政府教育事务支出，包括教育行政管

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初等职业教育、中专教育、技校教育、职

业高中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生教育、特殊教育、干部继续教育、教育机关服务等。

财政供养人员（２９）　指年末由政府拨款（补助）的行政事业单位中，经政府组织人事部门办理任用、

聘用手续的在职（含长休）和离退休人员。不包括遗属、临时工作人员、民政优抚对象、村干部、下岗职工、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财政适当补助人员。

财政供养人员全年工资总额（３０）　指本年由财政支付给财政供养人员的全年工资总额。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３１）　指企业、机关、团体和居民根据可以收回的原则，把货币存入银行

或其他信用机构保管并取得一定利息的年末货币总量。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３２）　指城乡居民在某一时点上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本（人民币）、外币储蓄

存款总额。不包括居民的手存现金和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团体等单位存款。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３３）　指年终时银行或其他信用机构根据必须归还的原则，按一定利

率，为企业、个人等提供资金贷款的总额。

耕地面积（３４）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轮作

地）；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

垦滩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１．０米、北方宽度＜２．０米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临时种植

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以及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

设施农业占地面积（３５）　设施农业是指以工厂化生产方式，建造人工设施，改变气候条件，提高农作

物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良生物特性，使作物实现错季或反季节生产，达到农作物均衡生产的目的．包

括温室、大棚和中小棚。占地面积指三类面积的总和。一是实际使用面积，指沿墙内侧的围绕面积；二是

墙体面积，指设施的墙体等其他支撑体自身的占地面积；三是采光占用面积，指设施距遮光物体（其他设

施、房屋等）的必要距离所占的面积。

农业机械总动力（３６）　指全部农业机械动力的额定功率之和。农业机械是指用于种植业、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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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农产品初加工、农用运输和农田基本建设等活动的机械及设备。

化肥使用量（折纯量）（３７）　指本年度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学肥料数量，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

复合肥。使用量要求按折纯量计算数量，即各类化学肥料的实际施用数量按其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

化钾的比例折成百分之百计算。折纯量＝实物量×某种化肥有效成份含量的百分比。

有效灌溉面积（４０）　指具有一定的水源，地块比较平整，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在一般年景下当

年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在一般的情况下，有效灌溉面积应等于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能

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

机电井（４１）　指年末已安装柴油机、电动机或其他动力机械，并配套有水泵，用于抽水灌溉农田的水

井。不包括待机配套的水井。

机收面积（４２）　指本年度内利用联合收割机或机动收割机等动力机械收获各种农作物的面积。它

按收获面积计算，收获多少计算多少。

农作物播种面积（４３）　指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在日历年度内收获农作物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耕地）上

的播种或移植面积。凡是本年内收获的农作物，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为播种面积，但不包括本年

播种，下年收获的农作物面积。移植的农作物面积按移植后的面积计算，不计算移植前的秧田、畦田等面积。

多年生作物，即播种后可连续生长多年的缩根性草本植物，如有些麻类、中药等作物的播种面积，按本年新增

面积加往年的连续累计面积计算。如果因灾害等原因，应该收获却未能收获，也要按原播种面积计算，新补

或改种，并在本年收获的，要按复种作物计算面积。间种、混种的作物面积按比例折算各个作物的面积，如果

完全混合、同步生长、收获的作物，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复种、套种的作物，按次数计算面积，每种一次计算

一次。再生稻、再生高粱、再生烟等，因其没有经过播种或移植，不算入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４４）　指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在日历年度内收获的粮食作物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

耕地）上的播种或移植面积。凡是本年内收获的粮食作物，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为当年播种面

积，但不包括本年播种，下年收获的粮食作物面积。移植的粮食作物面积按移植后的面积计算，不计算移

植前的秧田面积。如果因灾害等原因，应该收获却未能收获，也要按原播种面积计算，新补或改种，并在

本年收获的，也要按复种作物计算面积。间种、混种的作物面积按比例折算各个作物的面积，如果完全混

合、同步生长、收获的作物，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复种、套种的作物，按次数计算面积，每种一次计算一

次。再生稻、再生高粱等，因其没有经过播种或移植，不计入播种面积。

蔬菜播种面积（５７）　指各种蔬菜（包括菜用瓜、茭白、芋头、生姜等在内）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和。不论

种植在耕地上还是非耕地上，均应统计。

粮食总产量（５８）　指农业生产经营者日历年度内生产的全部粮食数量。按收获季节包括夏收粮食、

早稻和秋收粮食，按作物品种包括谷物、折粮薯类和豆类。其中谷物包括小麦、玉米、早稻、中稻和一季晚

稻、双季晚稻、大麦、高粱、谷子、荞麦等禾本科和蓼科粮食作物；折粮薯类只包括马铃薯、甘薯，木薯统计

在其它农作物，芋头等其它薯统计在其它蔬菜；豆类包括大豆、绿豆、红小豆、杂豆等。谷物产量按脱粒后

的原粮计算，薯类按鲜薯重量的５：１折算，豆类按去豆荚后的干豆计算。

粮食生产大县的粮食总产量，由其所在省级调查总队提供。

油料产量（６３）　指全部油料作物的生产量。包括花生、油菜籽、芝麻、葵花籽、胡麻籽（亚麻籽）和其

他油料。不包括大豆、木本油料和野生油料。花生以带壳干花生计算。

棉花产量（６６）　按皮棉计算。３公斤籽棉折１公斤皮棉。不包括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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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料产量（６７）　指甘蔗和甜菜生产量的合计。甘蔗以蔗杆计算，甜菜以块根计算。

园林水果产量（７０）　指农业生产经营者日历年度内在专业性果园、林地及零星种植果树（藤）上生产

的水果。包括苹果、梨、柑桔类、热带及亚热带水果和其它园林水果如桃、葡萄、红枣等，不包括采集的野

生水果。按实收的鲜果计算产量。经脱水、晾干等处理的干果，如干枣、葡萄干、柿饼、桔饼等一律折合成

鲜果计算。

肉类总产量（７１）　指调查期内各种牲畜及家禽、兔等动物肉产量总计。猪、牛、羊、马、驴、骡、骆驼肉

产量按去掉头蹄下水后带骨肉的胴体重量计算，兔禽肉产量按屠宰后去毛和内脏后的重量计算。猪牛羊

禽四个品种肉产量由主要畜禽监测抽样调查获得，马、驴、骡、骆驼、兔肉产量由全面统计获得，其它特种

养殖肉产量可用住户调查资料推算获得。

猪肉产量（７２）　指调查期内出栏肥猪头数折算出的鲜、冷鲜、冷冻猪肉总量，按胴体重计算。生猪生

产大县的猪肉产量，由其所在省级调查总队提供。

年末生猪存栏（７３）　指报告期末饲养生猪的总量，包括１５公斤以下仔猪、待育肥猪（架子猪）和种猪

等数量之和。

禽蛋产量（７６）　指调查期内饲养的蛋用家禽生产的禽蛋总重量。包括出售的和农民自产自用的部

分。品种主要为鸡鸭鹅。

奶类产量（７７）　指全社会产量，包括出售给国家部分，农贸市场交易部分和农牧民自食部分。不包

括牛犊和乳羊直接吮食部分。

蔬菜产量（７８）　指各种蔬菜包括菜用瓜、茭白、芋头、生姜等在内的产量。

水产品产量（７９）　指渔业（捕捞和养殖）生产活动的最终有效成果。包括全部海水和淡水鱼类、甲壳

类（虾、蟹）、贝类、头足类、藻类和其他类渔业产品的最终产量。不包括渔业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成果，如鱼

苗、鱼种、亲鱼、转塘鱼、存塘鱼和自用作饵料的产品等。水产品在上岸前已经腐烂变质，不能供人食用或

加工成其他制品的，不统计在水产品产量中。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

工业企业单位数（８０）　指本行政区域内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归属于工业的企业个数和生产单位

个数。

工业总产值（８１）　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

活动的总价值量。

从业人员年平均数（８２）　指实际上报《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国家统计局 Ｂ２０２表）企业的从业

人员平均人数之总和。

主营业务收入（８３）　指企业确认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收

入”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收入”代

替填报。

建筑业企业单位数（８４）　指具有建筑业资质的独立核算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与生产单

位个数。

公路里程（８５）　指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达到《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ＪＴＧＢ０１－２００３》规定的技术等级的

公路，并经公路主管部门正式验收交付使用的公路里程数。包括大、中城市的郊区公路，以及公路通过小

城镇（指县城、集镇）街道的公路里程和公路桥梁长度、隧道长度、渡口的宽度以及分期修建的公路已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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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使用的里程。不包括大、中城市的街道、厂矿、林区生产用道和农业生产用道路的里程。两条或多条

公路共同经由同一路段，只计算一次，不得重复计算里程长度。按公路技术等级分为等级公路和等外公

路，其中等级公路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

民用汽车拥有量（８６）　指报告期末，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按照《机动车注册登记工作规范》，已注册

登记领有民用车辆牌照的全部汽车数量。汽车拥有量统计的主要分类：根据汽车结构分为载客汽车、载

货汽车、其他汽车；根据汽车所有者不同分为个人（私人）汽车、单位汽车；根据汽车的使用性质分为营运

汽车、非营运汽车；根据汽车大小规格不同，载客汽车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载货汽车分为重型、中

型、轻型和微型。

年末公交汽车路数（８７）　是指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运营，包括在县城内运营、从县城开往各乡镇、或

在县内乡镇间运营，有固定停靠站点的公交线路数；从本县（市）开往县外的长途客车路数，如在本县（市）

范围内有一个以上的固定经停站，亦应计算为一路公共汽车。往返线路，只计算为一路公共汽车。

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运营车辆数（８８）　是指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可参加营运的全部车辆数。包括

技术完好的、在修的、待修的、长期停驶的，以及拟报废尚末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报废的运营车辆数。不

包括公交企业的油罐车、货车和其他专用车等非运营车，也不包括借入、租入的客运车辆。

年末实有出租汽车数（８９）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的专门从事出租业务的一切营业车辆。包括轿车、面

包车、大客车。

固定电话用户（９０）　指在电信运营企业营业网点办理开户登记手续并已接入固定电话网上的全部

电话用户。包括普通电话用户、公用电话用户、窄带综合业务数字网（Ｎ－ＩＳＤＮ）用户、智能网专用接入终

端用户等。

移动电话用户（９１）　指通过移动电话交换机进入移动电话网、占有移动电话号码的电话用户。用户

数量以报告期末在移动电话营业部门实际办理登记手续进入移动电话网的户数进行计算，一部移动电话

统计为一户。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９２）　指报告期末在电信运营企业登记注册，通过 ＸＤＳＬ、ＦＴＴＸ＋ＬＡＮ、ＷＬＡＮ

等方式接入中国互联网的用户，主要包括ＸＤＳＬ用户、ＬＡＮ专线用户、ＬＡＮ终端用户及无线接入用户。

全社会用电量（９３）　指各行业用电量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合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５）　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

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人员，社会集团包

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

出口总额（９６）　出口总额又称出口贸易额或出口总值，是以货币表示的一定时期内本地区向国外出

口的商品的总金额。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９７）　是指批准的合同外资金额的实际执行数，外国投资者根据批准外商投

资企业的合同（章程）的规定实际缴付的出资额和企业投资总额内外国投资者以自己的境外自有资金实

际直接向企业提供的贷款。

固定资产投资（９９）　指城镇和农村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及城镇个体户进行的

计划总投资５００万元及５００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包含原口径的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加上农村企事业组织项目投资，不含农户投资。

新增固定资产（１００）　指报告期内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价值。包括本年内建成投入生产或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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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投资和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投资及有关应摊入的费用。

房地产开发投资（１０１）　指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商品房建设公司及其他房地产开

发法人单位和附属于其他法人单位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或经营活动的单位统一开发的包括统代建、拆迁

还建的住宅、厂房、仓库、饭店、宾馆、度假村、写字楼、办公楼等房屋建筑物和配套的服务设施，土地开发

工程（如道路、给水、排水、供电、供热、通讯、平整土地等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不包括单纯的土地交易

活动。

住宅（１０２）　指专供居住用的房屋，包括别墅、公寓、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包括职工单身宿舍和

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住宅楼中作为人防用、不住人的地下室等。

普通中学数（１０４）　指经过县及县以上教育部门批准，以招收小学毕业生为主实施中学教学计划的

学校数，包括初级中学和完全中学。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数（１０５）　是指按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建立的，招收初中（或部分高

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实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中等职业技术人才的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的，

修业年限一般为三至四年；招收高中毕业生的，修业年限一般为二至三年。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

校、职业中学（高中）等。统计中等职业学校时应注意，已承担培养学生任务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独立

设置的高等学校中专部或中专学校计算校数。正在筹建、尚未招生的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附设的中

专班不计校数。

小学数（１０６）　指经过县及县以上教育部门批准，以招收适龄儿童为主实施小学教学计划的学校数。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１０７）　指在普通中学中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固定教师、民办教师人数，不包括

兼职教师和临时代课教师。

小学专任教师数（１０９）　指在普通小学中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固定教师、民办教师人数，不包括兼职

教师和临时代课教师。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１１０）　指学年开学后，在普通中学学习具有学籍的学生总数，包括留级生，不

包括复读生和补习生。

小学在校学生数（１１２）　指学年开学后，在普通小学学习具有学籍的学生总数，包括留级生，不包括

复读生和补习生。

专业技术人员（１１３）　指在专业技术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在管理岗位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具

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具体指工程技术人员（含民航飞行技术人员、

船舶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及实验技术人员），卫生技术

人员，教学人员（含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中学、小学），经济人员，会计人员，统计人员，翻译

人员，图书、档案、文博人员，新闻、出版人员，律师、公证人员，播音人员，工艺美术人员，体育人员，艺术人

员及政工人员。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企业、事业单位下设的职能机

构、企业生产车间的辅助车间（或附属辅助生产单位）中从事生产、技术、经济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员。按

照公务员管理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不统计为专业技术人员。

农业科技与服务单位个数（１１５）　指乡镇及以上有关部门设置的农业科技推广站、农机站、畜牧兽医

站、植保站、种子站、排灌站、林业站、水管站、电管所等各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机构单位数。

全年专利授权数（１１６）　指报告年度由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向调查单位授予专利权的件数。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１１７）　指公共图书馆已编目的古籍、图书、期刊和报纸的合订本、小册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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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以及缩微制品、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听视文献资料数量总和。公共图书馆是指文化部门主办的面

向社会服务的图书馆，不包括教育、科研、厂矿企业等举办的图书馆以及文化馆（文化中心、群众艺术馆）、

文化站内设的图书室。

剧场、影剧院个数（１１８）　指独立核算的专用剧场和属文化部门主管的能演出戏剧的影剧院、兼映电

影的剧场，以及附属在剧院、团公开营业的非独立核算的剧场、排演场个数。

体育场馆（１１９）　体育场指有４００米跑道（中心含足球场），有固定道牙，跑道６条以上并有固定看台

的室外田径场地。体育场按看台容纳观众人数分为：甲级 ２５０００人以上，乙级 １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人，丙级

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人，丁级５０００人以下；体育馆指有固定看台，可供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体操等项目训

练比赛活动用的室内运动场地。体育馆按看台容纳观众人数分为：甲级６０００人以上，乙级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人，丙级２０００－４０００人，丁级２０００人以下。不包括各类学校内专供学生使用的体育场馆。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１２０）　指各级各类医院年底的固定实有床位（非编制床位），包括正规床、简易

床、监护床、正在消毒和修理床位、因扩建或大修而停用的床位，不包括产科新生儿床、接产室待产床、库

存床、观察床、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

医疗卫生机构技术人员（１２１）　指在医院、卫生院等医疗卫生机构中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人员

数量。

执业（助理）医师（１２２）　包括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执业医师是指具有《医师执业证》及其“级

别”为“执业医师”且实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人员，不包括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执业医师。执业助

理医师是指具有《医师执业证》及其“级别”为“执业助理医师”且实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人员，不

包括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２５）　指调查户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

和，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支出以及调查户

的记帐补贴后的收入。计算公式：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交纳所得税—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记帐

补贴。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６）　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

的收入总和。计算方法：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赠送

农村外部亲友支出。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１２７）　是指提供食宿的、不以盈利为目地的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复退

军人慢性病疗养院、复退军人精神病院、光荣院、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福利院、老年收养性机

构（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收养性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总称。这些单位，分事业单位、企业和民

办非企业３类。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１２８）　指收养性单位报告期末床位的实际收养能力。对于炕、通

铺，以正常可容纳人员数量折算床位数。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２９）　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参加城镇基本

养老保险并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已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职工人数（包括中断缴费但未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的职工人数，不包括只登记未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人数）和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的人数。以及按照《国

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１］１８号），参加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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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１３０）　指报告期末按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１３１）　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参加了失业保险的城镇

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及地方政府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的人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１３２）（简称：新农合参保人数）　指根据本地新农合实施方案到年内新

农合筹资截至时已缴纳新农合资金的人口数。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３３）（简称：新农保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务院关于开

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０９］３２号），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续保率（１３４）　计算方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续保率 ＝当年续保人数／（上年度缴

费人数—上年度新增领取待遇人数－上年度转出人数－上年度清算人数）。其中：１．当年续保人数：是指

当年续缴保险费的人数；２．上年度缴费人数：是指上年度实际缴纳保险费的人数；３．上年度新增领取待遇

人数：是指上年度新增领取待遇人数，包括只领取个人账户养老金的人数；４．上年度转出人数：是指上年

度办理转出手续的人数；５．上年度清算人数：是指上年度办理清算手续的人数。来源于区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１３５）　指在报告期末家庭平均收入在当地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

的城镇居民数。包括“三无”对象，失业人员和在职、下岗、退休人员等。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１３６）　指报告期末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得到当地政

府或集体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农业人口家庭，并已发放补助经费的人数。

森林面积（１３７）　指郁闭度０．２以上的乔木林地面积和竹林地面积，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面积、

农田林网以及四旁（村旁、路旁、水旁、宅旁）林木的覆盖面积。

自然保护区（１３８）　指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一定面积的陆地

和水体划分出来，并经各级人民政府批准而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个数。根据保护对象，自然保护

区分为自然生态系统类、野生生物类、自然遗迹类。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不计在内。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１３９）　指报告期内工业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二氧化

硫总质量。工业中二氧化硫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煤、石油等）的燃烧，还包括含硫矿石的冶炼或含硫酸、

磷肥等生产的工业废气排放。

氮氧化物排放量（１４０）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氮氧化物总

质量。

烟（粉）尘排放量（１４１）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排入大气的烟尘及工业粉尘

的总质量之和。烟尘或工业粉尘排放量可以通过除尘系统的排风量和除尘设备出口烟尘浓度相乘求得。

污水处理厂数（１４３）　指本行政区域内污水处理厂的数量。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１４４）　指报告期内通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量与污水排放总量的比率。

计算公式：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污水量／污水排放总量×１００。

垃圾处理站（１４５）　指有关部门或单位在县境内建造的符合标准的垃圾处理场所。不包括露天垃

圾场。

城区空气质量优良以上天数（１４６）　指县（市）政府所在城区，报告年度内经有关部门监测的空气质

量在优良等级以上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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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经济基本情况》（Ｇ１０２表）

地势　指本辖区内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地势分为平原、丘陵、山区。平原指起伏小，海拔较低的广

大平地，包括平川、平坝、湖区和牧区的草原等；丘陵指小山连绵成片的地区，包括半山区、近山、浅丘等；

山区指多山的地区，包括牧区草山。如果本辖区内有多种地理特征，按照面积较大的地理特征进行填报。

灌溉主要水源　指本村农田水利灌溉用水的主要来源。地表水指江河、湖泊、水库、池塘和雨水等水

源，地下水包括自然泉水和井水等水源。如果本村没有灌溉水源，则选第三个选项“无水源”。

村内主要道路　指本村地域内的主要道路，如通向各自然村的道路，村中心和主要聚居点的道路路

面铺设的材料品质状况，路面状况包括水泥、柏油、沙石、砖石板及其他路面。不包括进村公路在本村地

域内的路段。

生活使用主要能源　指村内居民为了做饭或取暖所使用的能源，如沼气和太阳能。

乡级政府驻地　乡级政府所在的村委会（或居委会）地域。乡级政府包括乡政府、镇政府、街道办事

处等。

与乡级政府驻地连接　指村委会与乡级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相连接，中间没有被耕地、园地、林地、

草地、河流、湖泊、水库、沟渠、滩涂、山川、沼地、荒漠、裸地等非建设用地所隔开。

通公共交通的村　指有公共交通汽车通过本村，并设有公交汽车站名的行政村。

通宽带互联网的村　指可通过宽带或光纤宽带上网查看各种信息的行政村。宽带对家庭用户而言

是指传输速率超过１Ｍ，可以满足语音、图像等大量信息传递的需求。

通有线电视的村　指有线电视网络已经架设到本村，并能通过有线网络接收到电视节目的行政村。

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的村　是指年底本村村委会驻地的住户的生活饮用水是否经过集中净化、

消毒等处理。来自自来水厂的饮用水视为经过集中净化处理。

完成改厕的村　指村内基本消灭了露天粪缸、粪坑、旱厕、简易厕所，大多数或全部居民使用带有化

粪池、沼气池或三隔池厕所，部分居民使用公共厕所或其他村里指定的定点场所作为倾倒粪便的场所。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　指本村地域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集中处理，或者虽然没有垃圾处理设

施，但是对垃圾实行统一集中清运管理的自然村。

污水集中处理的自然村　指对污水进行了净化处理的行政村。

有生活污水管道的村　指本村有为处理生活污水而铺设的管道。

自然村　指在农村地域内由居民自然聚居而形成的村落，自然村一般都应该有自己的名称。自然村

与行政村在地域上往往会相互重叠，如果一个自然村包括多个行政村，按一个自然村计算；如果一个行政

村包括多个自然村的，按实际自然村个数计算。如果一个行政村的村民居住过于分散，没有明显的聚居

现象，可将邻近的２０户左右的住户组合成一个自然村。自然村的划分应该遵从当地的习惯划分方法。

与村委会驻地不连接的自然村　指自然村与村委会驻地之间，被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河流、湖泊、

水库、沟渠、滩涂、山川、沼地、荒漠、裸地等非建设用地所隔开。

常住人口　指本行政村范围内的以下四部分人口：居住在本行政村，户口在行政村或者户口待定的

人口；居住在本行政村，户口在外行政村，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户口在本行政村，居住在外行

政村，离开户口登记地不到半年的人口；户口在本行政村，居住在港澳台或国外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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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连接自然村常住人口　与村委会驻地不连接的自然村的常住人口之和。不连接指自然村与村委

会驻地之间，被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河流、湖泊、水库、沟渠、滩涂、山川、沼地、荒漠、裸地等非建设用地

所隔开。

户籍户数　指年末户籍登记中被指明户籍登记地址在本村的户数。按派出所户籍统计数填写。

户籍人口　指年末户籍在本村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数，即公安部门户籍人口。

不连接自然村户籍人口　与村委会驻地不连接的自然村的户籍人口之和。不连接指自然村与村委

会驻地之间，被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河流、湖泊、水库、沟渠、滩涂、山川、沼地、荒漠、裸地等非建设用地

所隔开。

全家外出的户数　指年末至少有一人户籍在本村，但全家人口都不居住在本村的户数。

全家外出的人口数　指年末全家外出的户所包括的户籍人口数。

从业人员　指年龄为１６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入的人员，既包括劳动

年龄内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经常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口在家的在外学

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从业人员按从事主业时间最长（时

间相同按收入）分为农业从业人员、工业从业人员、建筑业从业人员、交运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从业人员、批

零贸易及餐饮业从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

农业从业人员　指主要从事农林牧渔业（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时间最长）的从业人员数。

承包耕地面积　指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村住户从村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包括承包的村机动地、已租

出、包出、请他人代耕的耕地。自留地或开荒地若已列入承包合同中，也计入承包耕地。不包括没有列入

承包合同的自留地或开荒地；从其他村、其他户或其他单位租入、包入或转入的耕地。按集体所有制土地

承包确权是确定的耕地面积，或与户籍所在村集体签订的承包合同中记载的耕地面积填写。应扣除确权

或合同签订以来已变更用途的耕地面积。

承包耕地流转面积　指日历年度内，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村住户将承包集体的耕地租出（入）、包出

（入）、转出（入）给本村户籍或本村以外户籍农户或经营单位的耕地面积。无论是流出还是流入，无论是

村内还是村外，凡是与本村户籍农户有关的耕地流转，流转一次算一次，流转多少算多少。

设施农业占地面积　设施农业是指以工厂化生产方式，建造人工设施，改变气候条件，提高农作物抵

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良生物特性，使作物实现错季或反季节生产，达到农作物均衡生产的目的．包括温

室、大棚和中小棚。

设施占地面积指三类面积的总和。一是实际使用面积，指沿墙内侧的围绕面积；二是墙体面积，指设

施的墙体等其他支撑体自身的占地面积；三是采光占用面积，指设施距遮光物体（其他设施、房屋等）的必

要距离所占的面积。

实际经营耕地面积　指本村地域范围内年内最后一个耕作季节由本村集体、本村户籍农户、外村农

户或经营单位等实际经营的耕地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指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在日历年度内收获的粮食作物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耕

地）上的播种或移植面积。凡是本年内收获的粮食作物，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为当年播种面

积，但不包括本年播种，下年收获的粮食作物面积。移植的粮食作物面积按移植后的面积计算，不计算移

植前的秧田面积。如果因灾害等原因，应该收获却未能收获，也要按原播种面积计算，新补或改种，并在

本年收获的，也要按复种作物计算面积。间种、混种的作物面积按比例折算各个作物的面积，如果完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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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步生长、收获的作物，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复种、套种的作物，按次数计算面积，每种一次计算一

次。再生稻、再生高粱等，因其没有经过播种或移植，不计入播种面积。

蔬菜种植面积　指在日历年度内收获的蔬菜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耕地、露地或设施）上的种植面

积。复种、套种的蔬菜，按次数计算面积，种植一次（茬）计算一次。间种、混种的蔬菜，按每一种作物所占

面积的比例折算，在完全混合、同步生长的情况下，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多年生的蔬菜，其面积等于本

年新植面积加上以往种植存活到本年的面积之和，不论本年是否收获均应计算面积，不论一年内收获几

次都只计算一次面积。出现灾毁情况时，原来的种植面积不变，如有改种，年内收获的，则再算一次改种

的面积。

参加农民合作社的户数　指本村参加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户数总和。

种植大户数　指本辖区内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在规模（南方５０亩、北方１００亩）以上的农户数。

畜禽养殖大户数　指座落在本区域范围内的畜禽（猪、牛、羊、禽）养殖大户户数。禽包括鸡、鸭、鹅。

畜禽养殖大户标准以国家农业部门规定的养殖量为准。生猪：年出栏５０头；奶牛：存栏２０头；肉牛：年出

栏１０头；羊：年出栏３０只；蛋鸡：存栏５００只；肉鸡：年出栏２０００只。

机电井　指年末已安装柴油机、电动机或其他动力机械，并配套有水泵，用于抽水灌溉农田的水井。

不包括待机配套的水井。

本村能够使用的灌溉用水塘和水库　指年末由本村单独使用或多村共用的，用于灌溉的天然或者人

工水塘和水库。

卫生室　指在本村地域内，经县及以上医疗主管部门许可，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创办的卫生室

（所、站）。卫生室（所、站）需要拥有固定经营场所，主要从事医疗卫生活动。不包括专业的牙医室，以及

主要从事药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　指在本村地域内居住，取得县级以上卫生主管部门发放的行医执照，并从

事医疗工作的医生。

图书室、文化站　指本村地域内由集体、私人或其他机构举办的主要以服务公众为目的，从事图书借

阅和群众文化工作的专业机构。

图书室、文化站的藏书量　指存放在图书室、文化站中的所有图书和期刊的数量。

体育健身场所　指本村地域内由村集体、个人或其他机构举办的主要以服务公众为目的的、有固定

场所、管理人员和必要设施的站、馆、场等。

５０平方米以上综合商店或超市　指在本村地域内经营面积大于５０平方米的从事商品批发或者零售

业务的商店或超市。

幼儿园、托儿所个数　指本村地域内由集体、私人或其他机构创办的经县及以上教育部门登记注册

的年末实有幼儿园和托儿所个数。包括学前班，以及虽未经教育部门批准，但有一定规模（儿童数超过１０

人）的非正式幼儿园、托儿所。

拥有电脑户数　指全村常住户数中，拥有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的户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简称：新农合参保人数）　指根据本地新农合实施方案到年内新农合筹

资截至时已缴纳新农合资金的人口数。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简称：新农保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０９］３２号），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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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指报告期末本村居民得到当地政府或集体给予最低生活保障费用的

人口数。

全年村集体收入　指全年本村集体通过生产经营等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出租土地或其他财物

的收入，但不包括因征地或出售其他财物而得到的收入。

年末村集体资产总额　指年末村集体拥有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合计。不含处于本村地域内但属

于国有经济、乡（镇）和村民小组的资产。

村干部人数　指年末负责管理村委会事务并领取工资报酬的村支部和村委会组成人员，以及其他领

取工作报酬的辅助管理村级事务的人员。不包括小组组长以及村委会聘请的电工、司机、清结工等各种

勤杂人员。

年内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次数　指本年度内村委会召开全体村民代表大会的次数。

《蔬菜及特种作物生产情况》（Ａ１０２－１表）

蔬菜播种面积　指各种蔬菜（包括菜用瓜、茭白、芋头、生姜等在内）的实际种植面积之和。不论种植

在耕地上还是非耕地上，均应统计。面积为日历年度内播种的数量。

蔬菜产量　指各种蔬菜的产量，以鲜菜计算。产量为日历年度内生产的数量。

食用菌类播种面积　分层计算，有几层算几层。

食用菌类产量　指各种食用菌类的产量，分干、鲜品统计，不包括野生菌类。

花卉　是指以植物的花为最终产品，或以观赏、美化、绿化、香化为主要用途的栽培植物。根据花卉

的最终用途和生产特点，花卉可分为切花切叶、盆栽花、食用与药用花卉、工业及其他用途花卉等。不包

括种子用花卉、种球用花卉和种苗用花卉。

食用、香料用花卉　是指食用或作为香料用的花卉。

盆栽花　包括鳞茎、块茎、块根、球茎、根颈及根茎等花卉。

花卉面积　指在大田种植的花卉面积和盆栽花卉设施内的种植面积（立体种植的，有几层算几层）。

鲜切花、食用及香料用花卉、盆栽花、盆栽观赏植物（包括盆景）产量　以出售量或租摆量计算产量。

盆栽观赏植物（包括盆景）　包括盆栽观叶植物和盆景。

盆栽观叶植物　是指植于花盆等容器中以观赏叶片、叶色为主的植物。包括龙血树（巴西木）、绿萝等。

《干鲜果品生产情况》（Ａ１０２－２表）

果园面积　是指成片种植的园林水果果园面积，包括原有的、垦复的和本年新植定株的面积，以及调

查时虽已荒芜，但只要稍加开垦、修整和培育后就能恢复生产的面积，不论树龄大小，也不论当年有无得

到收益，都要包括在内。不包括培育幼苗的苗圃面积和果用瓜种植面积，零星种植的果树不折算面积。

果品产量　指在专业性果园、林地及零星种植果树上生产的各种食用坚果和水果，不包括采集的野

生果类。

园林水果产量　指本年度内在专业性果园、林地及零星种植果树上收获的全部水果产量。不论自食

的或出售的，都应计算在内。不包括果用瓜（如西瓜、甜瓜等），也不包括采集的野生水果。水果产量按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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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计算。经脱水、晾干等处理的干果，如干枣、葡萄干、柿饼、桔饼等一律折合成鲜果计算。

采摘果园面积　是指采摘果园的面积。

采摘产量　是指游人自己采摘或按采摘价格出售给游人的果品产量。

《畜牧业生产情况》（Ａ１０２－３表）
《畜牧业、水产生产情况》（Ａ２０２－９表）

　　大牲畜　主要指牛、马、驴、骡、骆驼。

从事农事劳役的牲畜　是指本年度内实际投入田间生产活动，如从事耕翻、播种、中耕、浇水、施肥、

送粪、拉运等庄稼活的役畜，不包括由于年岁太小或已经衰老实际没有干庄稼活的牲畜，也不包括专门用

于其他生产（如碾米、磨面）和用于专业性运输的牲畜。有的牲畜如有时参加田间劳役，有时参加其他劳

役，则只包括其中主要和经常参加田间劳役的头数。

肉牛　指饲养目的是生产肉的牛。

奶牛　指饲养目的是生产奶的牛。

役用牛　指饲养目的是为生产、生活提供劳务的牛。

自宰肉牛头数　指本调查期内由调查户（单位）自行宰杀已育肥肉牛的总量，自宰的淘汰后出栏的奶

牛和役用牛数量也包括在内。但不包括因疫病等原因而捕杀的各类牛的数量。

出售肉牛头数　指本调查期内由调查户（单位）以各种形式出售给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已育肥肉牛的

总量，出售的淘汰后出栏的奶牛和役用牛数量也包括在内。但不包括出售牛犊、架子牛、奶牛等头数。

出栏牛头数＝自宰肥牛头数＋出售肥牛头数。

自宰肥羊只数　指本调查期内自行宰杀的肥羊数量。本指标不包括因疫病等原因而捕杀的羊数量。

出售肥羊只数　指本调查期内出售已育肥的羊只数量。但不包括出售羊羔、待育肥羊、种羊、奶羊等

数量。

出栏羊只数＝自宰肥羊只数＋出售肥羊只数

家禽　主要包括鸡、鸭、鹅三个种类。

自宰家禽只数　指本调查期内自行宰杀的家禽数量。本指标不包括因疾病等原因而被迫捕杀的家

禽数量。

出售家禽只数　指本调查期内以各种形式出售给任何单位或个人的肉用家禽总数。但不包括出售

幼禽、蛋禽、种禽的数量。

家禽出栏只数＝自宰家禽只数＋出售家禽只数

出栏率　是分析饲养牲畜、特别是饲养肉用牲畜向社会提供畜产品数量多少的指标，它反映畜群周

转的快慢，反映饲养产品畜的经济效果和生产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出栏率＝出栏头数（包括出售和自宰的）÷期初头数（可用上期末头数代替）×１００

牛期末存栏　指本调查期末饲养各类型的牛总量，包括牛犊、待育肥牛（架子牛）、奶牛和种牛等数量

之和。

羊期末存栏　指本调查期末饲养各种羊只总量。包括羊羔、待育肥羊（架子羊）、奶羊和种羊等数量

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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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期末存栏　指本调查期末饲养家禽的总量，包括幼禽、肉用家禽、蛋用家禽和种家禽等。

肉用家禽　指本调查期内饲养的家禽中以食肉为目的的家禽总量。

蛋用家禽　指本调查期内饲养的家禽中以产蛋为目的的家禽总量。

生牛奶产量　指本调查期内奶牛所生产的牛奶总产量。

禽蛋产量　指本调查期内饲养的蛋用家禽生产的禽蛋总重量。包括出售、自用的商品蛋和种蛋。

绵羊毛产量　指本调查期内绵羊所生产的羊毛总量。

山羊绒产量　指本调查期内山羊所生产的羊绒总量。

肉类总产量　指各种牲畜及家禽、兔等动物肉产量总计。猪、牛、羊、驴、骡、骆驼肉产量按去掉头蹄

下水后带骨肉的胴体重量计算，兔禽肉产量按屠宰后去毛和内脏后的重量计算，可用住户调查资料推算。

牛肉产量　指本调查期内出栏肉牛头数折算出的鲜、冷鲜、冷冻牛肉产量。

羊肉产量　指本调查期内出栏肥羊头数折算出的鲜、冷鲜、冷冻羊肉产量。

禽肉产量　指本调查期内出栏肉用家禽产出的禽肉总量。

水产品产量　是指本年度内捕捞的水产品（包括人工养殖并捕获的水产品和捕捞天然生长的水产

品）产量。不论自食的或出售的，都应计算在内。有些渔船年内出海捕鱼至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回

来，为了便于统计，其产量可以等返航时计算在下年度的产量内，不作本年度产量统计。水产品产量由生

产单位所在地进行统计，到外地捕鱼而产品又在外地出售的，其产量应统计在本地的水产品产量中，外地

不统计该产品的生产量。同理，本地的水产品产量中也不包括外地渔船到本地停泊出售的数量，以免重

复计算。

用作继续扩大再生产的水产品（如鱼苗、鱼种、亲鱼、鱼饵及转塘鱼、存塘鱼等）不作水产品产量统计。

在渔业生产单位出售以前已经变质的水产品，不论是改作饲养肥料还是其他用途，也不作水产品产量

统计。

《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规模户）经营情况》（Ａ１０２－４表）

资产合计（０１）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

济利益的资源。资产一般按流动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

金融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固定资产合计（０２）　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

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包括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他与生产、经营

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固定资产合计是时点指标，表示固定资产经过扣减折旧、减值准备等后的期

末余额。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负债合计（０３）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负

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

额数填报。

营业收入（０４）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合计包括“主营业务

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６９— 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主营业务收入（０５）　指企业确认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收

入”科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以“营业收入”

代替填报。

农产品销售收入（０６）　是本辖区内各种经济组织类型、各个系统的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和非农

行业单位附属的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包括已经收到的货款

和农产品已经卖出，但尚未收到的货款。

营业成本（０７）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包括企业在报告期内从事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包括“主营业务成本”和“其他业务成本”。根据会计“利

润表”中“营业成本”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主营业务成本（０８）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成本”科目的本

期金额数填报。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以“营业成本”代替填报。

销售费用（０９）　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保险费、包装

费、展览费和广告费、商品维修费、预计产品质量保证损失、运输费、装卸费等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专

设的销售机构（含销售网点、售后服务网点等）的职工薪酬、业务费、折旧费等经营费用。建筑业企业销售

费用指企业从事施工生产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应由企业负担的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保

险费、维修费、展览费、差旅费、广告费和其他经费。房地产企业销售费用指企业在从事主要经营业务过

程中所发生的各项销售费用，包括转让、销售、结算和出租开发产品等。根据会计“利润表”中“销售费用”

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未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费用（或经

营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１０）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应负担的营业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等。根据会计“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如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税金及附加”代替填报。

主营业务利润（１１）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实现的利润。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

会计科目中对应指标本期金额数填报。未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主

营业务利润”指标本期金额数填报。

管理费用（１２）　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费用，包括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

办费、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生的，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等。根据

会计“利润表”中“管理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营业利润（１３）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

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再加

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未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润为主营业务收入减

去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后，再减去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后的

金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利润总额（１４）　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是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

盈余，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实现的亏盈总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润总额”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应交所得税（１５）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应从生产经营等活动的所得中缴纳的税金。执行２００６年《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未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

—７９—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所得税”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应付职工薪酬（贷方累计发生额）（１６）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

其他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

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

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包括企业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

费、住房公积金。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本年贷方累计发

生额填报；未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将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如果外

籍及港澳台方人员工资福利等未计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中，则应从相关成本、费用科目中摘取并计入。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１７）　指报告期内（年度、季度、月度）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季度或年度平均

人数按单位实际月平均人数计算得到，不得用期末人数替代。

（１）月平均人数：以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相加之和，除以报告月的日历日数。计算公式为：

月平均人数＝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
报告月的日历日数

对人员增减变动很小的单位，其月平均人数也可以用月初人数与月末人数之和除以２求得。计算公

式为：

月平均人数＝月初人数＋月末人数２

在计算月平均人数时应注意：

①公休日与节假日的人数应按前一天的人数计算。

②对新建立不满整月的单位（月中或月末建立），在计算报告月的平均人数时，应以其建立后各天实

有人数之和，除以报告期日历日数求得，而不能除以该单位建立的天数。

（２）１－本季平均人数：季报基层表中应填报的平均人数是“１－本季平均人数”，以年初至报告季内各

月平均人数之和除以报告季内月数求得。计算公式为：

一季度：
１－本季平均人数＝１月平均人数＋２月平均人数＋３月平均人数

３

二季度：
１－本季平均人数＝１月平均人数＋…＋６月平均人数

６

三季度：
１－本季平均人数＝１月平均人数＋…＋９月平均人数和

９

或（用本季平均人数计算）

一季度：１－本季平均人数＝１季度本季平均人数

二季度：
１－本季平均人数＝１季度本季平均人数＋２季度本季平均人数

２

三季度：
１－本季平均人数＝１季度本季平均人数＋２季度本季平均人数＋３季度本季平均人数

３

本季平均人数以报告季内三个月的平均人数之和除以３求得。计算公式为：

本季平均人数＝报告季内３个月平均人数之和
３

（３）年平均人数：是以１２个月的平均人数相加之和除以１２求得，或以４个季度的平均人数之和除以

４求得。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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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人数＝报告年内１２个月平均人数之和１２

或：

年平均人数＝报告年内４个季度平均人数之和４

在年内新成立的单位年平均人数计算方法为：从实际开工之月起到年底的月平均人数相加除以１２

个月。

年平均人数＝开工之月平均人数＋…＋１２月平均人数１２

《乡（镇）社会经济基本情况》（Ａ１０２－５表）

乡镇类型（００１）　指本乡镇的行政建制是乡、镇还是街道。在建制镇中，重点镇是指国家住房城乡建

设部等部门确定公布的全国重点镇，重点镇是当地县域经济的中心，承担着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带动周围

农村地区发展的任务。如果街道办事处填报本表，选择“街道”。

县级政府驻地（００２）　指是否县（市、旗）政府所在的镇、街道或乡地域。如果是，则选填１；不是则选

填２。

与县级政府驻地连片的区域（００３）　指与县（市）政府所在地连成一体的建成区所涉及的全部乡镇和

街道办事处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原则上，以当地县（市）政府认定的城区范围为准，但不得打破乡镇和街

道办事处的行政区划。

县（市）政府所在城区完全座落在城关镇的，城区范围即为该城关镇所管辖的行政区域；县（市）政府

办公地正在搬迁的，可将新旧两处城区合并填报。县（市）政府设立的开发区，与城区实行一体化统一管

理的，纳入本表填报范围；未与城区连成一体、且单独管理的不在本表填报范围内。

判定本乡（镇、街道办事处）是否属于与县级政府驻地连片的区域，主要依据本乡（镇、街道办事处）的

全部或一部分，是否是与所在县（市）政府所在地连成一体的城镇建成区。如果是，则选填１；不是则选

填２。

老区（００４）　指中国革命老区，简称老区。具体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

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

边区（００５）　指陆地边境与国外接壤的地区。老区和边区这两个指标均按调查乡镇的历史和现实情

况来划分。

民族乡镇（００６）　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民族乡（镇）。

地势（００７）　指本辖区内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地势分为平原、丘陵、山区。平原指起伏小、海拔较

低的广大平地，包括平川、平坝、湖区和牧区的草原等；丘陵指小山连绵成片的地区，包括半山区、近山、浅

丘等；山区指多山的地区，包括牧区草山。如果本辖区内有多种地理特征，按照面积较大的地理特征进行

填报。

行政区域面积（００８）　指辖区内的全部陆地面积和水域面积。包括耕地、荒山、荒地、山林、草原、滩

涂、道路和建筑物占地等陆地面积，以及河流、湖泊、水库等水域面积。

居民委员会个数（００９）　指根据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城镇居住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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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组织的个数。

村民委员会个数（０１０）　指农村中经上级政府批准，按居住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个数。

含城关镇中的村。

通公共交通的村（０１１）　指有公共交通汽车通过本村，并设有公交汽车站名的村。

通宽带的村（０１２）　指可通过宽带或光纤宽带上网查看各种信息的村。宽带对家庭用户而言是指传

输速率超过１Ｍ，可以满足语音、图像等大量信息传递的需求。

通有线电视的村（０１３）　指有线电视网络已经架设到村，并能通过有线网络接收到电视节目的村。

通自来水的村（０１４）　指使用符合卫生标准，并经公用设施处理的管道输送水的村数。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０１５）　指本行政区域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集中处理，或者虽然没有垃圾

处理设施，但是对垃圾实行统一集中清运管理的行政村。

污水集中处理的村（０１６）　指本行政区域内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污水集中处理，或者虽然没有污水

处理设施，但是对污水进行了净化处理的行政村。

常住户数（０１７）　指常住人口所在的家庭户与集体户之和。家庭户按公安部门常住户进行统计；集

体户包括地区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集体户口，同一单位的集体户口无论其

人数多少，都以一户进行统计。

常住人口（０１８）　指本行政区域内的以下四部分人口：居住在本行政区域，户口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户

口待定的人口；居住在本行政区域，户口在外县（市），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户口在本行政区

域，居住在外县（市），离开户口登记地不到半年的人口；户口在本行政区域，居住在港澳台或国外的人口。

户籍人口（０２０）　指年末户籍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数，即公安部门户籍人口。

农业户籍人口（０２１）　指年末本行政区域内户籍人口中的农业户籍人口。

第一产业（０２３）　指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从业人员。

第二产业（０２４）　指从事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人员。

第三产业（０２６）　指从事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人员。

外来从业人员（０２７）　指从业人员中户籍在外省（市）的乡镇工作人员和乡镇企业外来打工人员。包

括从事农业与非农业生产、其他行业从业人员。

本年农转非人数（０３１）　指本年度内已在公安部门办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正式手续的人数。

本年本市人口参加就业技能培训人数（０３２）　指本年度内通过各种就业培训机构举办的，并取得相

应培训证书培训的具有本市户口的人数。

通过培训就业人数（０３３）　指本地人口参加各种就业技能培训的人数中，已获得就业岗位的人数。

农业用地面积（０３４）　农业用地面积等相关指标来源于国土资源局。

设施农业占地面积（０３５）　设施农业是指以工厂化生产方式，建造人工设施，改变气候条件，提高农

作物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良生物特性，使作物实现错季或反季节生产，达到农作物均衡生产的目的．

包括温室、大棚和中小棚。占地面积指三类面积的总和。一是实际使用面积，指沿墙内侧的围绕面积；二

是墙体面积，指设施的墙体等其他支撑体自身的占地面积；三是采光占用面积，指设施距遮光物体（其他

设施、房屋等）的必要距离所占的面积。

耕地面积（０３６）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轮

作地）；以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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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垦滩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１．０米、北方宽度＜２．０米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临时种

植药材、草皮、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以及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

耕地流转面积（０３７）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流转面积。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

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

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

有效灌溉面积（０３８）　指具有一定的水源，地块比较平整，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在一般年景下

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在一般的情况下，有效灌溉面积应等于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能够

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

节水灌溉面积（０３９）　主要指采用了防渗渠灌、管灌、喷灌、微灌等节水措施的耕地面积之和。

绿色覆盖面积（０４０）　指林地（包括有林地、灌木林和其他林地）、园地（果园）、草地和农作物（包括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和其他作物）占地面积总和。

林地覆盖面积（０４１）　来自于园林绿化部门的林地面积（不包括果园面积）。

生活垃圾产生量（０４２）　指全镇平均每日产生的垃圾数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０４３）　指镇域内垃圾处理设施每日处理的垃圾量。

污水排放量（０４４）　指乡镇区域内企业和居民每年排放的生产和生活污水量，其中生产排放污水量

包括企业自己处理的那部分污水量。

污水处理量（０４５）　指经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且出水水质均达标排放的污水量，包含企业自处

理的污水量。

污水处理厂（站）（０４６）　指镇域内污水通过排水管道集中于一个或几个处所，并利用由各种处理单

元组成的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处理，最终使处理后的污水和污泥达到规定要求后排放水体或再利用的

生产场所。不包括渗水井、化粪池和污水处理装置。

污水处理厂（站）日处理污水能力（０４７）　指乡镇范围内污水处理厂（站）每天处理污水量的设计

能力。

乡镇用电总量（０４８）　指本年度内，乡镇范围内扣除在农村中的国有工业、交通、基建等单位的用电

量以后的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全年用电总量（计量单位千瓦小时，按全年累计数统计）。既包括国家电网供

电，也包括农村自办电站供电量。

生活用电（０４９）　指本年度乡镇全部用电量中，扣除排灌用电、农业生产加工用电、乡镇村办企业用

电以外的其他生产用电，包括广播、电讯、学校、机关、商店的动力用电、照明用电等。

乡镇用水量（０５２）　指报告期内全镇辖区内生产、生活的全部用水量。

第一产业用水量（０５３）　指本年度全乡镇区域内第一产业的用水量。

二、三产业用水量（０５４）　指本年度镇域内第二、第三产业的用水量。

生活用水量（０５５）　指本年度镇域内居民日常生活与公共福利设施的用水量。

农业机械总动力（０５６）　指全部农业机械动力的额定功率之和。农业机械是指用于种植业、畜牧业、

农产品初加工、农用运输和农田基本建设等活动的机械及设备。

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个数（０５７）　指在本行政区域内负责农业技术服务的机构的个数。包括设立在本

乡镇政府的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以及独立从事农业技术服务的机构的个数。

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数（０５８）　指年末在本行政区域内所有从事农业技术服务的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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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人员数（０５９）　指农业科技与服务单位中具有初级、中级以上，由县级以上机关业务主管部

门颁发的农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数。

农民合作社个数（０６０）　指年末由政府或者由农民自发组成、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经济合作组

织的个数。该组织主要从事传授农业生产技术、组织农业生产经营、对农业生产进行服务等活动。一般

应有５个以上成员，有组织章程，有生产、技术、信息、加工、仓储、销售等某方面的服务内容。

农民合作社成员数（０６１）　指本行政区域内开展活动的各种类型的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包括的

在册成员总数。

公共财政收入（０６２）　包括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其他各项税收等税收

收入，和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

公共财政支出（０６３）　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

障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出。

农业支出（０６４）　即公共财政支出中的农业支出项目。

年末资产总额（０６５）　指年末乡镇政府拥有的以货币计量的全部资产总额，包括各种财产、债权等

资产。

年末债务总额（０６６）　指年末乡镇政府承担的以货币计量的，尚未偿还的各种债务累计总额，包括欠

银行、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等方面的债务。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０６７）　指本乡镇当年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

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该指标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的综合性指标，又是观察工程

进度和考核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登记注册类型可分为国有、集体、联营、股份

制、私营和个体、港澳台商、外商、其他等。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含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０６８）　指镇域范围内当年实际用于煤气、电力、蒸汽、水、邮电通信等设施的线路管道

系统和机械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以及道路桥梁、排水和污水处理等市政设施建设的投资完成额。

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０６９）　指用于农林牧渔业的投资完成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０７０）　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

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境人员，社会集团

包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

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０７１）　指限额以上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

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民和入

境人员，社会集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等。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现价）（０７２）　是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的全部产品总量和对农林牧渔业生产

活动进行的各种支持性服务活动的价值。

农作物播种面积（０７７）　指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在日历年度内收获农作物在全部土地（耕地或非耕地）

上的播种或移植面积。凡是本年内收获的农作物，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为播种面积，但不包括

本年播种，下年收获的农作物面积。移植的农作物面积按移植后的面积计算，不计算移植前的秧田、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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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面积。多年生作物，即播种后可连续生长多年的缩根性草本植物，如有些麻类、中药等作物的播种面

积，按本年新增面积加往年的连续累计面积计算。如果因灾害等原因，应该收获却未能收获，也要按原播

种面积计算，新补或改种，并在本年收获的，要按复种作物计算面积。间种、混种的作物面积按比例折算

各个作物的面积，如果完全混合、同步生长、收获的作物，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复种、套种的作物，按次

数计算面积，每种一次计算一次。再生稻、再生高粱、再生烟等，因其没有经过播种或移植，不算入播种

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０７８）　指农业生产经营者应在日历年度内收获的粮食作物在全部土地（耕地或

非耕地）上的播种或移植面积。凡是本年内收获的粮食作物，无论是本年还是上年播种，都算为当年播种

面积，但不包括本年播种，下年收获的粮食作物面积。移植的粮食作物面积按移植后的面积计算，不计算

移植前的秧田面积。如果因灾害等原因，应该收获却未能收获，也要按原播种面积计算，新补或改种，并

在本年收获的，也要按复种作物计算面积。间种、混种的作物面积按比例折算各个作物的面积，如果完全

混合、同步生长、收获的作物，按混合面积平均分配。复种、套种的作物，按次数计算面积，每种一次计算

一次。再生稻、再生高粱等，因其没有经过播种或移植，不计入播种面积。

种植大户数（０７９）　指本辖区内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在规模（南方５０亩、北方１００亩）以上的农

户数。

畜禽养殖大户数（０８０）　指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畜禽（猪、牛、羊、禽）养殖大户户数。禽包括鸡、鸭、

鹅。畜禽养殖大户标准以国家农业部门规定的养殖量为准。生猪：年出栏５０头；奶牛：存栏２０头；肉牛：

年出栏１０头；羊：年出栏３０只；蛋鸡：存栏５００只；肉鸡：年出栏２０００只。

龙头企业带动的农户数（０８１）　是指由规模较大、有影响的企业所带动的农户。

企业个数（０８２）　指乡镇所辖范行政区范围内的企业（单位）个数。不包括税金直接上交上一级财政

的企业，如国有大中企业等。具体包括

（１）领取企业法人执照的集体、私营、联营、股份制、与外商合资、与港澳台合资的企业。

（２）未领取企业法人执照，但满足以下四条标准的乡镇办、村办、村民小组办和联户办的各种生产经

营单位。

①有固定的生产经营组织、场所、设备和从事经营活动的人员。

②长年从事经营活动，或季节性生产经营活动全年开工时间在３个月以上。

③有独立核算制度和帐目。

④有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３）虽领取的是农村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但雇工８人以上（含８人）。

工业企业个数（０８４）　指区域内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归属于工业的企业个数和生产单位个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个数（０８５）　指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个数。

建筑业企业个数（０８６）　指所有具有建筑业资质的独立核算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个数。

住宿餐饮业企业个数（０８８）　指区域内按国民经济行业划分归属于住宿和餐饮的单位个数（分项以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划分，参见《住宿和餐饮业统计报表制度》中，法人单位基本情况 Ｓ１０１－１和住宿和餐

饮业产业活动单位Ｓ１０４－３表）。

工业总产值（０８９）　指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

活动的总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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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０９０）　指主营业务收入在２０００万以上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以货币

形式表现的工业最终产品和提供工业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

建筑业总产值（０９１）　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建筑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和服务的总

和。建筑业总产值包括建筑工程产值、安装工程产值和其他产值三部分内容。

第三产业收入合计（０９２）　包括第三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和行政、事业单位收入合计。营业收入合计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行

政、事业单位收入合计指行政、事业单位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收入，包括财政拨款、行政单位预算外资金、上

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根据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

决算总表中的“本年收入合计”项目累计数填列。

企业从业人员（０９３）　指在本乡镇地域内的企业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年末实有人员数。

工业企业从业人员（０９５）　指实际上报《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汇总数。

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数（０９６）　指实际上报《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建筑业企业的从业人员汇

总数。

企业总收入（０９８）　指与企业生产经营直接有关的各项收入。包括销售产品、提供服务等各项经营

收入和利息、租金等非生产性收入。

企业利润总额（１０１）　企业实现纯收益扣除国家规定上交所得税以后的净利润总额。

企业实交税金（１０２）　指企业实际缴纳的税金的总额。

集中供水厂（１０３）　是指具有一定的生产设备，能完成制水整个生产过程，水质符合一般生产用水和

安全饮用标准生活用水要求，并可作为公司（厂）内部一级核算的生产单位。

集中供暖面积（１０４）　指镇域内集中供热设施的供暖面积。

公共厕所个数（１０５）　是指在本乡镇区域内现有并已投入使用的公共厕所个数。包括独立的公厕和

公共场所（如车站、码头、商店、饭店、影剧院、体育场馆、展览馆等）附设的厕所。

汽车站（１０６）　指县及县以上有关部门在乡镇所辖行政区域内设立的有候车室和停车场的汽车站。

不包括各种临时性的停车点。

邮电所（１０７）　指邮电部门在本乡镇行政区域内设立的能对外营业、直接为用户办理邮电业务的服

务机构。一个邮电所必须同时具备以下３个条件一是有固定地址；二是有上级发给的日戳或戳记；三是

至少办理出售邮票和收集挂号信两种邮政业务或一种电信业务。

金融机构网点数（１０８）　指金融机构在辖区内所设立的金融网点个数总和。金融机构，是指专门从

事货币信用活动的中介组织。我国的金融机构，按地位和功能可分为中央银行、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

外资、侨资、合资金融机构四大类。

公路里程（１０９）　指在一定时期内实际达到《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ＪＴＧＢ０１－２００３》规定的技术等级的

公路，并经公路主管部门正式验收交付使用的公路里程数。包括大、中城市的郊区公路，以及公路通过小

城镇（指县城、集镇）街道的公路桥梁长度、隧道长度、渡口的宽度以及分期修建的公路已验收交付使用的

里程。不包括大、中城市的街道、厂矿、林区生产用道和农业生产用道路的里程。两条或多条公路共同经

由同一路段，只计算一次，不得重复里程长度。按公路技术等级分为等级公路和等外公路，其中等级公路

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

乡镇政府到县政府距离（１１０）　指乡镇政府到本县县政府所在地的通车距离（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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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个数（１１１）　指所辖地域范围内，由乡镇管理，经工商部门批准，具有固定场所，专门从事各类商

品交换市场的个数。

综合市场（１１２）　指经营各种农副产品、工业产品及其他商品的综合市场。

专业市场（１１３）　指专门从事某一种（类）商品的专业市场。

农产品专业市场（１１４）　指在本乡镇行政区域内，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以某一种或几种农副产品为

主，直接带动周边生产基地或农户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农业商品交易集散地。注意，农产品专业市场不

包括生产资料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及农村集贸市场。

市场交易总额（１１５）　指全镇调查期内所有集贸市场完成各种商品的成交金额。

５０平米以上的超市个数（１１６）　超级市场是以顾客自选方式经营的大型综合性零售商场。又称自选

商场。是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主要商业零售组织形式。超级市场一般在入口处备有手提篮

或手推车供顾客使用，顾客将挑选好的商品放在篮或车里，到出口处收款台统一结算。

小学数（１１７）　指经过县及县以上教育部门批准，以招收适龄儿童为主实施小学教学计划的学校数。

小学在校学生数（１１８）　指学年开学后，在普通小学学习具有学籍的学生总数，包括留级生，不包括

复读生和补习生。

小学专任教师数（１１９）　指在普通小学中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固定教师、民办教师人数，不包括兼职

教师和临时代课教师。

普通中学数（１２１）　指经过县及县以上教育部门批准，以招收小学毕业生为主实施中学教学计划的

学校数，包括初级中学、完全中学和高级中学。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１２１）　指学年开学后，在普通中学学习具有学籍的学生总数，包括留级生，不

包括复读生和补习生。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１２２）　指在普通中学中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固定教师、民办教师人数，不包括

兼职教师和临时代课教师。

职业技术学校（１２３）　职业技术学校是指设立在本乡镇，按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和审批程序批准成

立，以实施中等或高等职业教育为教育目标，并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学校（机构）数。职业技术学校个

数是指本年年末职业技术学校个数。

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总数（１２４）　是指具有正式学籍，并在职业技术学校学习的学生人数。

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总数（１２５）　指本年末在职业技术学校中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固定教师、民办教

师的人数。不包括兼职的教师和临时代课教师。

幼儿园、托儿所个数（１２６）　指本行政区域内实有的幼儿园、托儿所个数。包括学前班，以及虽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但却有一定规模（儿童数超过１０人）的个人办幼儿园、托儿所。

图书馆、文化站个数（１２７）　指经过文化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于本行政区域内，并对公众开放的图书

馆和文化站个数。不包括单位内部的图书室。

图书馆、文化站藏书册数（１２８）　指在本乡镇区域内经过文化管理部门批准设立并对公众开放的图

书室、文化站中保存完好的各类图书，期刊按一年的合订本为一册计算。不包括电子图书。

剧场、影剧院个数（１２９）　指独立核算的专用剧场和属文化部门主管的能演出戏剧的影剧院、兼映电

影的剧场，以及附属在剧院、团公开营业的非独立核算的剧场、排演场个数。

体育场馆（１３１）　体育场指有４００米跑道（中心含足球场），有固定道牙，跑道６条以上并有固定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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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室外田径场地。体育场按看台容纳观众人数分为：甲级 ２５０００人以上，乙级 １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人，丙级

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人，丁级５０００人以下；体育馆指有固定看台，可供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体操等项目训

练比赛活动用的室内运动场地。体育馆按看台容纳观众人数分为：甲级６０００人以上，乙级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人，丙级２０００－４０００人，丁级２０００人以下。不包括各类学校内专供学生使用的体育场馆。

广播电视站个数（１３２）　指经过广播电视部门批准，设立于本乡镇区域内的传送广播和电视节目的

广播电视站（台）的个数。

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个数（１３３）　是指经过有关管理部门批准，设立于本辖区内，供居民休闲游玩的

地方。

医疗卫生机构个数（１３４）　指报告期末辖区范围内的医院、卫生院总数。

执业（助理）医师（１３５）　包括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执业医师是指具有《医师执业证》及其“级

别”为“执业医师”且实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人员，不包括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执业医师。执业助

理医师是指具有《医师执业证》及其“级别”为“执业助理医师”且实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人员，不

包括实际从事管理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１３６）　指各级各类医院年底的固定实有床位（非编制床位），包括正规床、简易

床、监护床、正在消毒和修理床位、因扩建或大修而停用的床位，不包括产科新生儿床、接产室待产床、库

存床、观察床、临时加床和病人家属陪侍床。

全民健身体育设施（１３７）　指乡镇行政区域范围内可以供人们健身的配有成套健身设施的场所。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１３８）　指提供食宿的、不以盈利为目地的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复退军

人慢性病疗养院、复退军人精神病院、光荣院、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福利院、老年收养性机构

（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收养性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总称。这些单位，分事业单位、企业和民办

非企业３类。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１３９）　指收养性单位报告期末床位的实际收养能力。对于炕、通

铺，以正常可容纳人员数量折算床位数。

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收养人数（１４０）　指收养性单位报告期末实际收养的人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１４１）（简称：新农合参保人数）　指根据本地新农合实施方案到年内新

农合筹资截至时已缴纳新农合资金的人口数。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４２）（简称：新农保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按照《国务院关于开

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０９］３２号），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１４３）　指报告期末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得到当地政

府集体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农业人口家庭，并已发放补助经费的人数。

自来水用水户数（１４４）　指辖区内通过城镇自来水管道网饮用自来水的所有住户数。

饮用安全标准水的人数（１４５）　饮用符合卫生部颁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的人数。

集中供暖户数（１４６）　指调查期内通过热网向镇域范围供热的户数。

有线电视入户数（１４７）　指报告期末乡镇范围内已开通有线电视线路，并开始使用且能够收看电视

节目的户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１４８）　指报告期末在电信运营企业登记注册，通过 ＸＤＳＬ、ＦＴＴＸ＋ＬＡＮ、ＷＬＡＮ

等方式接入中国互联网的用户，主要包括ＸＤＳＬ用户、ＬＡＮ专线用户、ＬＡＮ终端用户及无线接入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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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用气户数（１４９）　指辖区内居民使用燃气家庭户的总户数。

使用再生能源的农户数（１５０）　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沼气、秸秆气化等。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５１）　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

的收入总和。计算方法：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税费支出－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赠送

农村外部亲友支出。

城镇规划区面积（１５２）　指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区域进行的整体构思和安排。城镇规划区面积以乡镇

人民政府建设部门（或规划部门）提供的范围为准。

城镇建成区面积（１５３）　指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

城镇建成区总户数（１５４）　指年末实际居住在建成区范围内的住户总数。包括单身户、家庭户和各

种类型的集体户。

城镇建成区总人口（１５５）　指年末实际居住在建成区范围内的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和。

城镇建成区企业个数（１５８）　指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年末在本城镇建成区内的所有企业个数。

工业企业（１５８）　指城镇建成区企业个数中，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个数

城镇建成区从业人员（１６０）　本城镇建成区内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或收入的年末实有人员数。

企业从业人员（１６３）　指报告期末在城镇建成区内企业从事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

的人员数。

外来从业人员（１６５）　指城镇建成区从业人员中户籍在外省（市）的乡镇工作人员和乡镇企业外来打

工人员。包括从事农业与非农业生产、管理及其它辅助劳动的人员。

城镇建成区公园个数（１６９）　向全体公众开放，为居民提供游戏场地和美化景观的园区，包括公园、

广场、城镇绿带（绿化隔离带、林荫道）等公共场所的个数。

城镇建成区公共厕所个数（１７０）　是指在本乡镇城镇建成区内，在调查时点现有并已投入使用的公

共厕所个数。包括独立的公厕和公共场所（如车站、码头、商店、饭店、影剧院、体育场馆、展览馆等）附设

的厕所。

城镇建成区公交车通车线路（１７１）　指规划城镇建成区内实有的公共汽车线路，包括过路车。

城镇建成区绿化面积（１７２）　根据《城市绿化条例》规定，建成区绿地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

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六类绿化面积之和。

《郊区重点小城镇监测表》（Ａ１０２－５Ａ表、Ａ２０２－５Ａ表）

已完成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的行政村个数（００３）　指将集体帐内存量资产进行股份量化和重组，

将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改造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份持股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村庄。数据来源：

镇政府建设科。

已完成农民集中上楼的行政村个数（００４）　指农民放弃原有宅基地，在新型农村多层楼房社区集中

居住的行政村个数。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已完成农民集中上楼的楼房面积（００５）　指整建制进行拆迁改造并集中上楼的行政村中的楼房面

积。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已完成农民集中上楼的行政村人口数（００６）　指整建制进行拆迁改造并集中上楼的行政村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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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镇区与高速路连线里程（０１７）　镇政府所在地与最近的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最近距离。数据来源：镇

政府建设科。

镇街区道路面积（０１８）　指规划镇区内主干道、次干路、街坊路面积的总和。主干路是指以交通功能

为主，与次干路、街坊路相通的交通干路；次干路指与主干路和街坊路相通，以交通为主，兼有服务功能的

交通干路；街坊路是指连接主干路或次干路，以服务功能为主，满足居民出行，以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为

主的道路。

柏油和水泥路面积（０１９）　指规划镇区内采用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铺装的道路面积总和。

城镇规划区面积（２１）　指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区域进行的整体构思和安排。城镇规划区面积以乡镇

人民政府建设部门（或规划部门）提供的范围为准。

城镇建成区面积（２２）　指辖区建成区域内实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

的区域。

城镇建成区总人口（２３）　指年末实际居住在建成区范围内的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之和。

城镇建成区绿化面积（２８）　根据《城市绿化条例》规定，建成区绿地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

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六类绿化面积之和。

实际上缴税金（０２９）　指调查期内镇域范围内全部单位实际上缴的税金。

公共财政收入（３０）　包括国内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其他各项税收等税收

收入，和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

公共财政支出（３１）　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

障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出。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０３２）　与《乡（镇）社会经济基本情况》（Ａ１０２－５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１５１）一致。

其中：工资性收入（０３３）　指调查期内农民人均工资总收入。数据来源：乡镇经管站。

其中：二三产业（０３５）　指镇域范围内实际用于第二、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数据来源：镇

政府经济管理科

公共服务设施投资（０３７）　指调查期内实际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投资总额。公共服务设施是指

坐落在村镇范围内的各类机关办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０４４）　指调查期末通过招商引资迁入镇域范围的内资企业、三资

企业的投资并已到位的资金数额。数据来源：镇新农办或镇政府产业科。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个数（０４５）　指调查期末通过招商引资迁入镇域范围的内资企业、三资企业的项

目数。数据来源：镇新农办或镇政府产业科。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个数（０４６）　指镇外投资者或个人在镇域范围投资建设项目中项目总投资额在

５０００万元（含）以上的项目总数量。数据来源：镇新农办或镇政府产业科。

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项目个数（０４７）　指镇外投资者或个人在镇域范围投资建设项目中项目总投资

额在１０００万元（含）－５０００万的项目总数量。数据来源：镇新农办或镇政府产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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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万元以下项目个数（０４８）　指镇外投资者或个人在镇域范围投资建设项目中项目总投资额在

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的项目总数量。数据来源：镇新农办或镇政府产业科。

日集中供水能力（０５０）　指镇域内自来水厂和符合饮用水标准的机井每天可供生活用水的设计

能力。

其中：集中供水量（０５２）　指通过管道系统每年对镇域范围内集中供应生活用水的总量。

日供电能力（０５３）　指镇域内开闭站每天可供用电的设计能力。

年生活用集中供热面积（０５５）　指调查期内通过热网向镇域范围供热的各类房屋建筑面积。

采用清洁能源供暖户数（０５７）　指采用太阳能、天然气、电、优质燃煤、生物质气等清洁能源进行供暖

的户数。数据来源：镇新农办或镇政府村镇科。

年天然气使用量（０５８）　指调查期内单位及居民所使用的天然气数量。

年液化气使用量（０５９）　指调查期内单位及居民使用的液化气数量。

日污水处理能力（０６２）　指镇域范围内污水处理厂（或污水处理设施）每天处理污水量的设计能力。

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垃圾中转站个数（０６４）　指镇域范围内对生活和生产中产生的垃圾进行合理的分类、处理以及再利

用的暂时处理厂个数。

本期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村庄（０６６）　指本调查期内镇域所辖村庄中，实现垃圾分类处理的村庄个数。

年末公共服务设施面积（０６７）　指调查期末坐落在乡镇范围内的各类机关办公、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商业、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５０平方米以上商业网点个数（０７３）　指营业部分（包括柜面和库房等）建筑面积超过５０平方米的商

业网点个数。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消防车辆数（０７５）　指镇域范围内消防站场配置的消防车辆总数。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环境保洁员人数（０８０）　指镇域范围内聘用的环境保洁员总人数。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园区规划面积（０８３）　指在镇域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规划总面积。

其中：入区企业占地面积（０８４）　指进入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企业已经占用的园区土地面积。

期末（本期）园区基础设施投资额（０８５）　指调查期末（本调查期）用于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基础设

施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总额。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入区企业个数（０８６）　指调查期末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实有的企业个数。

其中：已开业企业数（０８７）　指调查期末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中已经开业投产的企业个数。数据来

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本期项目总投资额（０８８）　指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内所有项目从筹建开始到全部建成投产全过程所

投入的资金总额。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其中：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０８９）　指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内全部项目从筹建开始到建成投产

全过程的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完成总额。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０９０）　指调查期末通过招商引资迁入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的内资

企业、三资企业的投资并已到位的资金数额。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本期招商引资项目个数（０９１）　指调查期末通过招商引资迁入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的内资企业、三

资企业的项目数。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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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个数（０９２）　指镇外投资者或个人在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投资建设项目中项目总

投资额在５０００万元（含）以上的项目总数量。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１０００万－５０００万元项目个数（０９３）　指镇外投资者或个人在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投资建设项目中

项目总投资额在１０００万元（含）－５０００万的项目总数量。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１０００万元以下项目个数（０９４）　指镇外投资者或个人在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投资建设项目中项目总

投资额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的项目总数量。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期末园区从业人员数（０９５）　指调查期末进入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企业雇佣的从业人员数。数据来

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其中：本地从业人员数（０９６）　指调查期末进入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的企业雇佣的全部从业人员中

户口在本镇的从业人员数。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期末（本期）园区企业销售总收入（０９７）　指调查期末（本调查期）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全部企业的

销售收入总额。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期末（本期）园区企业实缴税金（０９８）　指调查期末（本调查期）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所有企业实际

缴纳的税金总额。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期末（本期）园区企业利润总额（０９９）　指调查期末（本调查期）园区或农民就业基地所有企业实现

的利润总额。数据来源：园区管理公司或镇政府产业科。

本期“招拍挂”土地成交宗数（１００）　指镇域范围内进行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

营性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进入土地交易市场，公开交易成交土地的宗数。数

据来源：市国土局征地处。

本期“招拍挂”土地成交总面积（１０１）　指镇域范围内进行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

经营性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进入土地交易市场，公开交易成交土地的总面

积。数据来源：市国土局征地处。

其中：工业用地面积（１０２）　指镇域范围内依据城市用地分类和土地分类确定的所有政府有偿供应

工业用地（包括仓储用地，但不包括采矿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进

入土地交易市场，公开交易成交土地的面积。数据来源：市国土局征地处。

本期纳入土地储备的建设用地面积（１０３）　指由政府依照法律规定，运用市场机制，按照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通过收回、收购、置换和征收等方式取得土地，直接或进行前期开发后储备，并以

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按需供应土地的总面积。数据来源：市国土局征地处。

本期纳入土地储备的建设用地获得资金总额（１０４）　指市土地储备中心对纳入土地储备的建设项目

拨付建设资金的数额。数据来源：市国土局征地处。

本期国家征用土地宗数（１０５）　指镇域内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

办社会公共事业，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宗数。数据来源：市国土局征地处。

本期国家征用土地面积（１０６）　指镇域内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

办社会公共事业，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总面积。数据来源：市国土局征地处。

本期国家征用土地批准农转非指标（１０７）　指镇域内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相应的农村村

民应当同时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人数。数据来源：市国土局征地处。

其中：已完成农转非人数（１０８）　指镇域内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相应的农村村民实际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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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户口的人数。数据来源：市国土局征地处。

期末住宅面积（１０９）　调查期末镇域范围内的全部住宅建筑面积（包括农民住宅、居民商品住宅等）。

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其中：楼房面积（１１０）　指调查期末镇域范围内所有二层（含）以上住宅的建筑面积。数据来源：镇政

府建设科。

其中：商品住宅面积（１１１）　指调查期末累计用于出售的住宅面积。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本期已售出商品房面积（１１２）　指调查期内累计销售的商品房面积。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其中：本地农民购房面积（１１３）　指调查期内由本镇农民购买的商品房建筑面积。数据来源：镇政府

建设科。

本期农房改造户数（１１４）　指镇域范围内在农村宅基地上进行的农房改造总户数，包括平房和楼房。

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本期农房改造面积（１１５）　指镇域范围内在农村宅基地上进行的农房改造总建筑面积，包括平房和

楼房。数据来源：镇政府建设科。

《畜禽生产规模户（单位）基本情况》（Ａ１０２－１１表）

从业人员（０１）　指本调查期末从事生产、或为生产服务的所有人员。调查户中只包括从事生产、或

为生产服务的劳动力。

雇用人员（０２）　指从业人员中由调查户（单位）雇用的从事生产、或为生产服务的所有人员。

技术人员（０３）　指从业人员中具备一定技能并从事生产技术工作或技术指导等的人员。

养殖场地占地总面积（０４）　指本调查期末调查户（单位）拥有的、具备实际使用权的、包括用于生产

和非生产的所有养殖场地的占地总面积。

包括两部分：

（１）具备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养殖场地占地面积；

（２）没有所有权，但具备实际使用权（即租用他人场地）的养殖场地占地面积。

不包括：具备所有权，但不具备使用权（即已出租他人使用）的占地面积。

生产用房面积（０５）　指场地占地总面积中主要从事生产（养殖）的用房面积。

获得国家专项扶持资金（０６）　指本调查期内从上级财政部门获得的用于畜禽生产发展的国家专项

扶持资金总额。

当年累计银行贷款总额（０８）　指本调查期内本调查户（单位）从各级各类银行（信用社）借贷的总金

额。但不包括从非国家承认的信贷单位或个人借贷的金额。

购买饲料量（１１）　指本调查期内调查户（单位）从任何单位或个人购买的各种饲料总量。但不包括

任何单位或个人无偿赠送（援助）的饲料量。

购买饲料金额（１３）　指本调查期内调查户（单位）从任何单位或个人购买的各种饲料总量的总金额。

营业总收入（１４）　指本调查期内调查户（单位）从事与畜禽生产有关的各种经营活动而获得的营业

总收入。

销售畜禽（产品）收入（１５）　指本调查期内调查户（单位）出售畜禽（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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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蛋）畜禽、幼畜禽和种畜禽等收入。但不包括出售各种饲料、生产用具等收入。

营业总支出（１６）　指本调查期内调查户（单位）从事与畜禽生产有关的各种活动的全部支出。

饲料支出（１７）　指本调查期内调查户（单位）营业总支出中用于畜禽养殖而消耗的全部饲料支出。

按畜禽养殖过程实际消耗的饲料计算支出额。不包括已购买但尚未消耗的饲料支出。

劳动报酬（１８）　指本调查期内调查户（单位）支付所有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等。

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原值）（１９）　指生产过程中使用年限较长、单位价值较高，并在使用过程中保

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厂房、机器设备等。农民家庭使用的生产性固定资产，需同时具备两个条

件，即使用年限在两年以上，单位价值在５０元以上。在调查单位中，规定单位价值在２００元以上，使用年

限在一年以上。如果调查单位的主要设备虽低于２００元，但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也划为固定资产。

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２０）　指本调查期内为生产服务、或为扩大再生产而新增加的生产性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

畜禽养殖规模户标准：生猪存栏４００头

牛存栏１５０头

羊存栏（山羊或绵羊）３００只

家禽存栏１００００只

《农林牧渔业财务状况》

（执行行政、事业会计制度单位填报）（Ａ１０３－２表）

　　资产合计（２１３）　指行政、事业单位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

其他权利。根据行政事业类“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合计”项期末数填列。

货币资金（ＢＪ００１）　指单位的各种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根据“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

资金”项填列。

现金（ＢＪ００２）　指单位的库存现金。根据会计明细账“现金”科目的期末余额数填列。

有价证券（ＢＪ１１１）　指行政单位购入的各种有价证券。根据行政事业类资产负债表中“有价证券”项

期末数填列。

对外投资（ＢＪ１１２）　指事业单位通过各种方式向其他单位的投资。根据行政事业类资产负债表中

“对外投资”项期末数填列。

固定资产合计（２０８）　指单位使用期限超过一年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以及其它与生

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并且使

用年限超过２年的，也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合计”项的期末数填列。

固定资产原价（２０９）　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

原来物质形态的资产。包括房屋和建筑物、专用设备、一般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其他固定资产等。

根据行政事业类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原值”期末数填列。

负债合计（２１７）　指行政、事业单位承担的已经发生的能以货币计量并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需用资产

或劳务偿付的债务。根据行政事业类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期末数填列。

上年结余（ＢＪ１１３）　指行政、事业单位上年各项结余转入本年的款项，是分配后的结余。根据行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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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类收入支出表中“上年结余”项填列。

收入合计（ＢＪ１１４）　指行政、事业单位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收入，包括财政拨款、行政单位预算外资金、

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和其他收入。根据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

出决算总表中的“本年收入合计”项目累计数填列。

财政拨款（ＢＪ１１５）　指行政、事业单位实际收到的本级财政拨款，含一般预算拨款和基金预算拨款。

一级预算单位收到的应拨给下级单位使用的款项，期末决算时尚未拨出的，填列本报表时列为本单位财

政拨款。根据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的“财政拨款”项目本期累计数填列。

事业收入（ＢＪ１１６）　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其中，预算外资金收入

填列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预算外专户实际核拨数（有财政部门核准留用的也包括在内）。根据行政事业

单位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的“事业收入”项目本期累计数填列。

经营收入（ＢＪ１１７）　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

入。根据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的“经营收入”项目本期累计数填列。

上级补助收入（ＢＪ１１８）　指行政、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根据行

政事业类收入表中“上级补助收入”项本期累计数填列。

支出合计（ＢＪ１１９）　指行政、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项资产耗费和损失等支出情况。包括

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包括行政事业性项目支出、基本建设项目支出和其他项目支出）、上缴上级支出、事

业单位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结转自筹基建和其他支出。根据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决算总

表中的“本年支出合计”项目累计数填列。

工资福利支出（ＢＪ１２０）　指行政、事业单位支付给在职职工和临时聘用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为

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具体包括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和上述未包括的人员

支出。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工资福利支出”的对应项累计数填列。

商品和服务支出（ＢＪ１２１）　指行政、事业单位在开展业务活动中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不包括用

于购置固定资产的支出、战略性和应急储备支出。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的对应项

累计数填列。

取暖费（ＢＪ１２２）　指单位取暖用燃料费、热力费、炉具购置费、锅炉临时工工资、节煤奖以及由单位统

一支付的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宿舍取暖费等。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下的明细

科目对应项填列。

劳务费（ＢＪ１２３）　指支付给单位和个人的劳务费用，如临时用人员、钟点工工资、稿费、翻译费、评审

费等。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项下的明细科目对应项填列。

差旅费（３１５）　指单位工作人员出差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干部及大中专学生调遣费，调干家

属旅费补助等。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下的明细科目对应项填列。

出国费（ＢＪ１２４）　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项下的对应项填列。

工会经费（３１６）　指单位按规定提取的，并拨交给工会使用的经费。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

和服务支出”项下的明细科目对应项填列。

福利费（ＢＪ１２５）　指行政事业单位按国家规定提取的福利费。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商品和服

务支出”下的明细科目对应项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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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ＢＪ１２６）　指政府对个人和家庭的无偿性补助支出。包括离休费、退休费、退职

（役）费、抚恤和生活补助、医疗费、住房补贴、助学金和其他未包括在上述科目的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等。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对应项累计数填列。

抚恤金（ＢＪ１２７）　抚恤金指按规定支付给烈士家属、牺牲病故人员家属的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革命

残疾人员的抚恤金，离退休人员等其他人员的各项抚恤金。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项的其中“抚恤金”项汇总填列。

生活补助（ＢＪ１２８）　生活补助指按规定支付给优抚对象、退伍军人的生活补助费，行政事业单位职工

和家属生活补助，因公负伤等住院治疗、住疗养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长期赡养人员补助费等。根据“支

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项的其中“生活补助”项汇总填列。

救济费（ＢＪ１２９）　反映按规定开支的城乡贫困人员、灾民、归侨、外侨及其他人员的生活救济费，包括

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费，随同资源枯竭矿山破产但未参加养老保险统筹的矿山所属集体企业退休人

员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的生活费，农村五保供养对象、贫困户、麻风病人的生活救济费，精简退职老

弱残职工救济费，福利、救助机构发生的收养费以及救助支出等。实物形式的救济也在此科目反映。根

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项的其中“救济费”项汇总填列。

助学金（ＢＪ１３０）　指支付给各类学校学生助学金、奖学金、学生贷款贴息、出国留学（实习）人员生活

费，青少年业余体校学员伙食补助费和生活费补贴，以及按协议由我方负担或享受我方奖学金的来华留

学生、进修生生活费等。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项的其中“助学金”项汇总

填列。

退职（役）费（ＢＪ１３１）　指行政事业单位退职人员的生活补贴，一次性支付给职工或军官、军队无军籍

退职职工、运动员的退职补助，一次性支付给军官、文职干部、士官、义务兵的退役费，按月支付给自主择

业的军队转业干部的退役金。根据“支出决算明细表”中的“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下的明细科目对应项

填列。

经营支出（ＢＪ１３２）　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

出。根据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的“经营支出”项目填列。

收支结余（ＢＪ１３３）　反映单位上年度结转本年使用的结余和单位当期收支相抵后的结余情况。计算

公式：收支结余＝上年结余＋收入合计－支出合计。

土地和固定资产支出（５０１）　指用于土地以及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方面的资金支出。包括土地购

置、房屋和建筑物、机器设备等方面的支出。固定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成本包括企业为购

建某项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一切合理的、必要的支出。

土地购置（５０２）　指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费用。土地购置费包括：（１）通过划

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及土地征收管理费等；

（２）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出让金；（３）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

资金。根据会计科目“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土地购置）”期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填报。

房屋和建筑物（５０３）　指建造和购置房屋及建筑物所发生的全部支出。房屋和建筑物包括住宅、生

产厂房、仓库、商贸楼等房屋及道路、桥梁、隧道、堤坝等其他建筑物，其支出包括对现有房屋和建筑物的

扩建和改建支出。根据会计科目“固定资产———房屋和建筑物”期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填报。

机器设备（５０４）　指购置机器和设备所发生的全部支出。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设备、通用和专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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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以及工器具等的购置费和其他相关费用。根据会计科目“固定资产———机器设备”期末借方余额（结

转前）填报。

运输工具（５０５）　指运载人或物品的工具的支出。包括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船舶，铁路及电车

轨道使用的机车和其他车辆，航空器和航天器，摩托车、脚踏车等方面的支出。根据会计科目“固定资

产———运输工具”期末借方余额（结转前）填报。

其他费用（５０６）　指除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运输工具以外的土地和固定资产支出。

经营税金（ＢＪ１３４）　指事业单位提供劳务或销售产品应负担的税金及附加，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不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根据“应交款”、“应交税金”项的明细科

目分析填列。

利息收入（３１８）　指单位经营业务期间发生的各项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３１９）　指单位经营业务期间发生的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应付票据利息、票据贴

现利息、应付债券利息、长期应付引进国外设备款利息等各项利息支出。

从业人员平均人数（６０４）　指报告期内（年度、季度、月度）平均拥有的从业人员数。季度或年度平均

人数按单位实际月平均人数计算得到，不得用期末人数替代。

（１）月平均人数：以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相加之和，除以报告月的日历日数。计算公式为：

月平均人数＝报告月内每天实有的全部人数之和
报告月的日历日数

对人员增减变动很小的单位，其月平均人数也可以用月初人数与月末人数之和除以２求得。计算公

式为：

月平均人数＝月初人数＋月末人数２

在计算月平均人数时应注意：

①公休日与节假日的人数应按前一天的人数计算。

②对新建立不满整月的单位（月中或月末建立），在计算报告月的平均人数时，应以其建立后各天实

有人数之和，除以报告期日历日数求得，而不能除以该单位建立的天数。

（２）１－本季平均人数：季报基层表中应填报的平均人数是“１－本季平均人数”，以年初至报告季内各

月平均人数之和除以报告季内月数求得。计算公式为：

一季度：１－本季平均人数＝１月平均人数＋２月平均人数＋３月平均人数３

二季度：１－本季平均人数＝１月平均人数＋…＋６月平均人数６

三季度：１－本季平均人数＝１月平均人数＋…＋９月平均人数９

或（用本季平均人数计算）

一季度：１－本季平均人数＝１季度本季平均人数

二季度：１－本季平均人数＝１季度本季平均人数＋２季度本季平均人数２

三季度：１－本季平均人数＝１季度本季平均人数＋２季度本季平均人数＋３季度本季平均人数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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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平均人数以报告季内三个月的平均人数之和除以３求得。计算公式为：

本季平均人数＝报告季内各月平均人数之和３

（３）年平均人数：是以１２个月的平均人数相加之和除以１２求得，或以４个季度的平均人数之和除以

４求得。计算公式为：

年平均人数＝报告年内１２个月平均人数之和１２

或：

年平均人数＝报告年内４个季度平均人数之和４

在年内新成立的单位年平均人数计算方法为：从实际开工之月起到年底的月平均人数相加除以１２

个月。计算公式为：

年平均人数＝开工之月平均人数＋…＋１２月平均人数１２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ＢＪ１３５）　指根据《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一号令）进行修订，本单位在报告期内（季度或年度）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

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是在岗职工工资总

额、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总额和其他从业人员工资总额之和。

工资总额是税前工资，包括单位从个人工资中直接为其代扣或代缴的房费、水费、电费、住房公积金

和社会保险基金个人缴纳部分等。

工资总额不论是计入成本的还是不计入成本的，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

均应列入工资总额的计算范围。

《农作物播种面积情况（春播、全年、秋冬播）》（Ａ２０２－１表）

播种面积　指实际播种或移植有农作物的面积，凡是实际种植有农作物的面积不论种植在耕地上还

是非耕地上，也不论面积大小，均应统计。其中某些具体问题和特殊情况，应按下列规定计算播种面积。

（１）补种、改种的面积计算：有些作物，在播种季节基本结束之后，才遭灾成片补种或改种的，原种植

的作物面积仍计算为播种面积。同时，新补种或改种的作物，并在本年收获的，也要按复种作物计算其播

种面积。如果因灾害等原因，应该收获却未能收获，也要按原播种面积计算。

（２）作物禾苗生长不齐（不全）时的面积计算：有些作物由于某种原因而青苗生长蔬落不齐或缺苗断

垄（条），不论是否补植（补苗），仍应按播过种的全部面积计算播种面积。

（３）移植作物的面积计算：有些需要移植的作物，如水稻、瓜类、蔬菜等，应按移植后的面积计算播种

面积，原来的秧畦（或秧田）不应计算为播种面积。

（４）非耕地上种植农作物的面积计算：在非耕地上种植或间种的农作物，都要按实际情况计算其播种

面积。在园地、林地的空隙地上间种的作物，其播种面积一般可按用种量折算或估算填报。

（５）多年生作物的面积计算：多年生作物是指播种后可以连续生长多年的缩根性草本植物，如药材、

苜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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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多年生作物的播种面积，等于本年新植面积加去年以前种植而留存到本年成活的面积之和，不

论本年是否收获产量，均应计算在内。

（６）间种、混种作物的面积计算：间种、混种是指在同一块地上，同时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作物。同

一亩耕地间种、混种不同作物时，不论何种间种、混种方式，各作物播种面积之和只能算一亩，并根据每一

种作物所占面积的比例折算。

（７）复种、套种作物的面积计算：复种是指在同一年内、在同一块地上，连续种植两次或两次以上作

物。套种是指在同一块地上，前后种植生长两种不同作物，而第二种作物是在第一种作物快要收获之前

种下去的。同一亩耕地复种和套种两种作物的，就各算一亩播种面积。即每复种、套种一次，应要按复

种、套种的次数计算一次播种面积。

（８）再生蔬菜、食用菌等，因其没有经过播种或移植工作，所以不另算一次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　包括谷物、豆类和折粮薯类。

谷物　是指禾本科和蓼科粮食作物。包括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和其它谷物。

特玉米　是指普通玉米以外的，经济价值更高的的玉米，如甜玉米、糯玉米等。不计入玉米，单独进

行统计。

豆类　是以食用种籽及其制成品为主的一类豆科植物，包括大豆（分黄豆、黑豆、青豆三大类）和

杂豆。

折粮薯类　包括甘薯和马铃薯。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在人口为５０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和省会中心

市，马铃薯作为“蔬菜”统计，故我市薯类仅包括甘薯，马铃薯统计为“蔬菜”。

油料作物　指以榨取油脂为主要用途的一类作物。种子含油率约２０－６０％，包括花生、油菜籽、芝

麻、葵花籽和蓖麻籽等。

瓜果类　指果用瓜及草莓。果用瓜包括西瓜、甜瓜等，但不包括菜用瓜。

饲料　指人工栽培的主要用于喂养牲畜的作物，如苜蓿等。有些地方在饲料地上种植的粮食作物，

除种植目的就是作为青饲料用的可作为饲料作物统计以外，收获粮食产品后作为饲料的，仍应列入粮食

作物项下，不得列入饲料作物内。

青饲料　指玉米未当作粮食收获，而是在未成熟前收割用于喂养牲畜。

《主要农作物占用耕地和预计、实际产量》（Ａ２０２－２表）

农作物产量　指全社会的粮食产量。包括国有经济经营的、集体统一经营的和农民家庭经营的粮食

产量，还包括工矿企业家属办的农场和其他生产单位的产量。按干品统计。

粮食产量　包括谷物、豆类和折粮薯类产量。有些地区，粮食脱粒、晒干、入库比较迟，必须认真按照

折干比例，折成晒干的粮食产量进行统计。

夏收粮食　是指上年秋冬播和本年春季播种、夏季收获的全部粮食作物，如冬小麦、春小麦、大麦、蚕

豆、豌豆等。

秋收粮食　是指本年春、夏季播种，秋季收获的粮食作物；在夏收作物收割后播种，秋季收获的粮食

作物也应计算在内。如：春玉米、夏玉米、谷子、大豆等。

谷物产量　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一律按脱粒后的原粮计算（玉米按脱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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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籽粒计算）。

原粮　指收割、打碾、脱粒后尚未碾磨加工的粮食。

豆类产量　按去豆荚后的干豆计算产量。

折粮薯类产量　按五斤鲜薯折一斤粮食计算产量。

油料产量　指全部油料作物的生产量。包括花生、油菜籽、芝麻、葵花籽、胡麻籽（亚麻籽）和其他油

料。不包括大豆、木本油料和野生油料。花生产量以带壳干花生计算；芝麻产量按去荚后的干芝麻计算；

葵花籽产量以带壳的干葵花籽粒计算。

棉花产量　按去籽后的皮棉计算。３斤籽棉折１斤皮棉。不包括木棉。

烟叶（未加工烟草）产量　指烤烟和晒烟生产量的合计。均以未加工的干烟叶计算。

中草药材面积和产量　指人工种植的、以获取药材原料为目的、主要用于中药配伍以及中成药加工

的药材作物面积和产量。包括药用真菌的面积和产量。只统计人工栽培的各种药材，不包括野生药材。

其他相关指标解释

耕地　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熟地，新开发、复垦、整理地，休闲地（含轮歇地、轮作地）；以种植农

作物（含蔬菜）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平均每年能保证收获一季的已垦滩地和海

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度＜１．０米、北方宽度＜２．０米固定的沟、渠、路和地坎（埂）；临时种植药材、草皮、

花卉、苗木等的耕地，以及其他临时改变用途的耕地。不包括：因灾害或其他因素，已不能复耕的地；专业

性的桑园、茶园、果园、果木苗圃地、芦苇地、天然草场等；以混凝土等铺设的温室、玻璃室，导致栽培的植

物体与地面隔绝的基地。

占用耕地面积的计算：一块耕地，一茬作物算一次；两茬作物各算一半；多茬作物折算累计。

《设施农业情况》（Ａ１０２－６表、Ａ２０２－６表、Ａ２０２－６Ａ表）

设施农业　是指以工厂化生产方式，建造人工设施，改变气候条件，提高农作物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改良生物特性，使作物实现错季或反季节生产，达到农作物均衡生产的目的。包括温室、大棚和中

小棚。

温室　指有人工墙体、能用人工或自然方式采暖、用于培育农作物的设施建筑。不管是否配备有人

工调节温度的装置都视为温室。

设施蔬菜　是指在设施内种植的各种蔬菜，包括菜用瓜、芋头、生姜等。

设施食用菌　是指在设施内种植的各种食用菌，按干鲜品混合产量统计。

设施花卉苗木　指在设施内种植的各种花卉和木本苗木，花卉包括鲜切花、盆栽花、切叶花卉、切枝

花卉、食用及香料用花卉等；苗木包括针叶乔木苗、阔叶乔木苗、果树苗、竹苗、灌木树苗，不包括蔬菜苗、

瓜苗、花苗等。

鲜切花主要品种：康乃馨、满天星、勿忘我、玫瑰、情人草、紫罗兰、月季、香石竹、唐菖蒲、百合花、非洲

菊、补血草、马蹄莲、火鹤等。

盆栽花主要品种：孤挺花、银莲花、美人蕉、窄叶小草、铃兰、藏红花、仙客来、大丽花、独尾草、小苍兰、

盆栽贝母、雪花莲、大岩桐、风信子、鸢尾、观音兰、水仙头、水仙花、虎眼万年青、酢浆草、晚香玉、毛茛、茜

草、老虎莲、郁金香、盆栽菊花、凤梨、兰花、一品红、花烛属、君子兰、秋海棠、伽兰菜、新几内亚凤仙、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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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及多浆植物等。

切叶花卉主要品种：肾厥、散尾葵、苏铁、富贵竹、龟背竹等。

切枝花卉包括银芽柳等。

设施瓜果类　是指在设施内种植的各种果用瓜，主要包括西瓜、伊利沙白瓜、甜瓜、草莓等。

设施水果　是指在设施内种植的各种水果，主要包括杏、梨、桃、葡萄等。

设施盆栽观叶植物　是指在设施内栽植于花盆等容器中以观赏叶片、叶色为主的植物。包括龙血树

（巴西木、巴西铁）、朱蕉、马拉巴栗（发财树）、绿巨人、白鹤芋、绿帝王（丛叶喜林芋）、红宝石（红柄蔓绿

绒）、花叶芋、金皇后、银皇后、大王黛粉叶、变叶木（洒金榕）、袖珍椰子、散尾葵、蒲葵、棕竹、南洋杉、孔雀

竹芋、果子曼、绿萝、花叶万年青、亮丝草等。

大棚　指用于培育农作物的、采用塑料薄膜等材料做成的、操作人员可以直立进入的设施（无墙体，

人不能直立进入，但跨度大于等于５．９米也视为大棚）。

中小棚　是整体形状与大棚一致，主要是棚型（跨度和高度上）有不同（一般跨度小于５．９米）。

设施占地面积　指三类面积的总和。一是实际使用面积，指沿墙内侧的围绕面积；二是墙体面积，指

设施的墙体等其他支撑体自身的占地面积；三是采光占用面积，指设施距遮光物体（其他设施、房屋等）的

必要距离所占的面积。

实际利用占地面积　是指实际已种植的设施的占地面积。

实际利用播种面积　是指在设施内实际播种的面积，立体种植的播种面积分层计算，有几层算几层。

期末实有占地面积　是指全部设施的占地面积，包括建成后未使用的占地面积。

设施产量　鲜切花、盆栽花、盆栽观叶植物以实际出售量或租摆量作为产量，蔬菜、食用菌、瓜果类、

水果以实际产出计算产量（包括自用、赠送、出售等）。

设施金额　是指实际出售设施内的产品所获得的收入。

设施个数　凡是设施连为一个整体，无论内部结构如何，均按一个统计。

《种业生产情况》（Ａ２０２－７表）

种业生产　是指辖区内全部单位（企业）、农户和外来承包户，生产和销售籽（仔）种的情况。包括农、

林、牧、渔业中粮食、蔬菜、花卉、种猪、种牛、种羊、种雏禽、种蛋、冷冻精液、胚胎及水产苗种等，不包括仔

猪、小羊羔、商品代雏禽等仔畜、禽。只调查统计出售的部分，不包括自用自留部分。

胚胎（２５）　从家畜体内或体外获得的已经卵裂后的受精卵。

《观光休闲农业情况》（Ａ２０２－８表）

观光园　是指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村特有的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资源，从事观光农业生产经

营活动，具有观赏、采摘、垂钓、休闲、体验、旅游等功能的单位，以及依靠农业资源聚集并带动起来与观光

活动连为一体的配套餐饮、住宿、健身、娱乐等服务单位。具体包括观光种植园、观光养殖园、观光垂钓

园、观光采摘园、观赏园和大型综合性观光园等。

民俗旅游　是指以郊区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为依托，以田园风光和农家生活方式为特色，以

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为游客提供农业观光、采摘、垂钓、烧烤、娱乐、住宿、餐饮等服务的一种旅游形式。

高峰期从业人员（０２）　指本单位接待观光人数最多的月份，在本单位取得劳动报酬的月末实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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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包括在本观光园工作，取得工资或各种形式的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外方及港澳台

方人员、聘用、留用的离退休人员、兼职人员、借用的外单位人员和兼职人员。不包括不在岗职工。多户

连片经营和专业户经营的观光园按实际雇用人员数量填写。

从业人员劳动报酬（０４、２５）　是分别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园和民俗旅游项目内的工作人员得到的全

部收入。

接待人次（０５、２６）　是分别指规定调查期内观光园和民俗旅游项目内累计接待人次。

总收入（１０）　指观光园从事各类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不包

括为第三方或者客户代收的款项。具体包括门票收入、采摘收入、出售农产品收入、出售其他商品收入、

健身娱乐收入、餐饮收入、垂钓收入、住宿收入和其他收入。

门票收入（１１）　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园销售门票所取得的收入。

纯种植、养殖园门票收入（１２）　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种植园、观光养殖园销售门票所取得的收入。

含在门票价格中的采摘、垂钓费用也计入门票收入。

采摘产量及收入（０８、１３）　是指在观光园内游人自己采摘或按采摘价格出售给游人的蔬菜、瓜果的

产量及收入。

出售农产品收入（１５）　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园除门票收入、采摘收入、垂钓收入外销售农产品所取

得的收入。

出售其他商品收入（１６）　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园销售外购非农产品所取得的收入。

健身娱乐收入（１７）　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园提供健身娱乐服务所取得的收入。

垂钓收入（１８）　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园提供垂钓服务并按实际垂钓数量计算所取得的收入。

餐饮收入（１９）　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园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

住宿收入（２０）　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园提供住宿所取得的收入。

其它收入（２１）　指在规定时期内观光园除门票收入、采摘收入、出售农产品收入、出售其他商品收

入、健身娱乐收入、餐饮收入、垂钓收入、住宿收入以外取得的其他收入。

民俗旅游农户数（２２）　指在村域调查范围内经过市、区县有关部门批准并核发证明的从事农业观

光、采摘、垂钓、烧烤、娱乐、住宿、餐饮等活动的民俗旅游接待户数。包括经营和未经营的民俗旅游接待

户数。

实际经营民俗旅游农户数（２３）　指在村域调查范围内实际经营的农业观光、采摘、垂钓、烧烤、娱乐、

住宿、餐饮等活动的民俗旅游接待户数。包括挂牌和未挂牌的民俗旅游接待户数。

民俗旅游总收入（２９）　指本村所有民俗旅游接待户在规定的时期内从事民俗旅游接待的总收入。

《生猪生产情况》（Ａ２０２－１０表）

生猪期（年）末存栏（０１）　是指本调查户（单位）在本调查期（年）末饲养生猪的总量，包括仔猪、待育

肥猪（架子猪）和种猪等数量之和。本指标为时点指标，是反映期（年）末生猪生产规模情况的指标。

其中：接受防疫头数（０２）　是指期（年）末存栏中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实际已接受各类疾病防疫

的生猪头数。

１５公斤以下仔猪（０３）　是指猪龄约在４５天以内或体重小于１５公斤的仔猪总和，包括刚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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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

待育肥猪（０４）　也称架子猪，是指出生约超过４６天或体重约超过１５公斤，并有待于饲养为肥猪的

各类架子猪数量。

种猪（０６）　指专门用于生育后代的配种公猪、后备母猪和能繁殖母猪。

能繁殖母猪（０７）　是指猪龄约在９个月（包括９个月）以上的、具备繁殖能力的母猪。

其中：已投保险头数（０８）　是指期（年）末能繁母猪存栏中实际已投保险的母猪头数。

生猪期内增加（０９）　是指本调查户（单位）在本调查期内以各种形式增加的生猪总量。增加的方式

主要有自繁、购进、他人赠送等。本指标为时期指标。

自繁生猪头数（１０）　是指由本调查户（单位）自家饲养的母猪生产繁殖的生猪数量。

购进生猪头数（１１）　是指本调查户（单位）从本调查户（单位）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购进的各类生猪

数量。

生猪期内减少（１２）　是指本调查户（单位）在本调查期内以各种形式减少的生猪总量。减少方式主

要有自宰活肥猪、出售活肥猪、出售仔猪、出售待育肥猪（架子猪），以及赠送、丢失、死亡、疫病捕杀等各类

的总和。本指标为时期指标。

自宰肥猪头数（１３）　是指由本调查户（单位）自行宰杀的肥猪数量。不包括因疾病等原因而被迫宰

杀的生猪数量。自行宰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本调查户（单位）请专业宰杀人员在本调查户（单位）内自

行宰杀肥猪并自行消费猪肉（赠送他人、出售部分猪肉等）数量；二是本调查户（单位）将肥猪送到指定宰

杀地点宰杀后自行消费猪肉（赠送他人、出售部分猪肉等）数量。本指标是反映生猪出栏情况的指标。

出售肥猪头数（１４）　是指本调查户（单位）在本调查期内以各种形式出售给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已育

肥肥猪总数。但不包括出售仔猪、待育肥猪（架子猪）、种猪的数量。出售肥猪的形式包括两种：一是本调

查户（单位）将肥猪送到指定收购单位或专业场所出售；二是指定收购单位或个人专业场所上门收购本调

查户（单位）的肥猪。本指标是反映生猪出栏情况的指标。

生猪出栏头数＝自宰肥猪头数＋出售肥猪头数

平均每头肥猪出售重量（１５）　是指本调查户（单位）在本调查期内出售肥猪头数中平均每头肥猪的

出售重量。以肥猪毛重为准。

出售肥猪平均价格（１６）　是指本调查户（单位）在本调查期内出售肥猪（毛重）每公斤的平均价格。

《农业会展及农事节庆活动情况》（Ａ２０２－１１表）

农业会展　指以推动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贸易、技术交流为主题的各类展览、展销和展会等活动。

占地面积（０１）　指举办农业会展活动所占用的全部土地面积总和，包括展厅、交易场所等室内场馆

占地和室外展览、各类活动场地等占地面积。

场馆面积（０２）　指农业会展活动期间专门用于对外出租的展厅、交易场所等室内场馆的建筑面积。

总投资额（０３）　指主办方为筹备和举办本次农业会展活动的投资总额。

工作人员数（０４）　指农业会展举办期间，从事各项管理、服务工作，并获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

的人员数。

参展企业个数（０５）　指参加本次农业会展活动的参展单位和参展商的个数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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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会展接待人次（０６）　指本次农业会展活动举办期间的累计接待人次。

农业会展签约项目数（０７）　指参展单位或参展商在参加本次农业会展活动期间签订的正式协议或

意向协议总数。

农业会展协议总金额（０８）　指参展单位或参展商在参加本次农业会展活动期间签订的正式协议或

意向协议的总金额。

农业会展总收入（０９）　指举办本次农业会展活动取得的全部收入。包括活动主办方获得的门票和

场馆租金收入，活动主办方、参展单位或参展商出售产品获得的收入和其他收入。

农业会展门票收入（１０）　指举办本次农业会展活动销售门票所取得的收入。

农业会展场馆租金收入（１１）　指在本次农业会展活动中通过向参展单位或参展商出租场馆取得的

收入。

农业会展出售农产品收入（１２）　指在本次农业会展活动中销售农产品所取得的收入。

农业会展出售其他商品收入（１３）　指在本次农业会展活动中销售非农产品所取得的收入。

农业会展其他收入（１４）　指本次农业会展活动带来的除门票收入、场馆租金收入、出售农产品收入、

出售其他商品收入以外的如住宿、餐饮、停车费等其他收入。

农事节庆活动　指以推动农业发展和农产品贸易，满足城市居民采摘、体验、旅游休闲等为主题的各

类特色节庆活动。

农事节庆活动接待人次（１５）　指在本次农事节庆活动举办期间和活动范围内的累计接待人次。

农事节庆活动签约项目数（１６）　指在本次农事节庆活动期间和活动范围内签订的正式协议或意向

协议总数。

农事节庆活动协议总金额（１７）　指在本次农事节庆活动期间和活动范围内签订的正式协议或意向

协议的总金额。

采摘量（１８）　指在本次农事节庆活动举办期间和活动范围内，游人自己采摘或按采摘价格出售给游

人的蔬菜、瓜果等各类农产品的数量。

农事节庆活动总收入（１９）　指举办本次农事节庆活动带来的全部收入。包括门票收入、出售农产品

收入、出售其他商品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农事节庆活动门票收入（２０）　指举办本次农事节庆活动销售门票所取得的收入。

农事节庆活动出售农产品收入（２１）　指在本次农事节庆活动中销售农产品所取得的收入。

农事节庆活动出售其他商品收入（２２）　指在本次农事节庆活动中销售非农产品所取得的收入。

农事节庆活动其他收入（２３）　指本次农事节庆活动带来的除门票收入、出售农产品收入、出售其他

商品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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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分类目录

１．农产品目录

农产品类别与品名
计量

单位
农产品类别与品名

计量

单位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一、农业

（一）谷物及其它作物

１．谷物（原粮） 吨

　（１）小麦 吨

　（２）稻谷 吨

　（３）玉米 吨

　（４）杂粮 吨

谷子 吨

高梁 吨

大麦 吨

其它杂粮 吨

（５）谷物副产品 吨

小麦秸 吨

稻草 吨

玉米杆 吨

谷子杆 吨

高梁杆 吨

２．薯类 吨

红薯 吨

其它薯类 吨

薯藤 吨

３．油料 吨

花生 吨

芝麻 吨

葵花籽 吨

其它油料作物 吨

花生蔓 吨

芝麻杆 吨

葵花籽杆 吨

４．豆类 吨

大豆 吨

绿豆 吨

红小豆 吨

其它杂豆 吨

豆秸 吨

５．棉花（籽棉） 吨

６．烟草 吨

烟叶（未加工烟草） 吨

烟杆 吨

７．其它农作物 吨

青饲料 吨

牧草 吨

绿肥 吨

未列明的其它农作物 吨

（二）蔬菜、食用菌及花卉盆景园艺产品

１．蔬菜 吨

　（１）叶菜类 吨

芹菜 吨

油菜 吨

菠菜 吨

其它 吨

（２）白菜类 吨

大白菜 吨

其它 吨

（３）瓜菜类 吨

黄瓜 吨

南瓜 吨

其它 吨

（４）甘蓝类 吨

（５）根茎类 吨

白萝卜 吨

胡萝卜 吨

生姜 吨

其它 吨

（６）茄果类 吨

茄子 吨

辣椒 吨

西红柿 吨

其它 吨

（７）葱蒜类 吨

大葱 吨

蒜头 吨

其它 吨

（８）菜用豆类 吨

四季豆 吨

豇豆 吨

其它 吨

（９）水生菜类 吨

莲藕 吨

其它 吨

（１０）其它蔬菜类 吨

２．食用菌类 吨

（１）干品 吨

—３２１—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续一

农产品类别与品名
计量

单位
农产品类别与品名

计量

单位

（２）鲜品 吨

３．花卉 枝

（１）鲜切花 枝

百合花 枝

菊花 枝

非洲菊 枝

月季（玫瑰） 枝

蝴蝶兰 枝

其他 枝

（２）盆栽花 盆

（３）食用、香料用花卉（鲜品重量） 公斤

（４）其它花卉
４．盆景园艺
（１）盆栽观叶植物 盆

（２）观赏苗木 百株

（３）草坪草皮 平方米

（４）其它园艺作物
（三）水果、坚果、茶、饮料和香料 吨

１．园林水果 吨

　　其中：采摘 吨

（１）苹果 吨

　其中：采摘 吨

红富士苹果 吨

国光苹果 吨

其它苹果 吨

（２）梨 吨

　其中：采摘 吨

雪花梨 吨

鸭梨 吨

丰水梨 吨

水晶梨 吨

京白梨 吨

其它梨 吨

（３）其它水果 吨

　其中：采摘 吨

桃 吨

葡萄 吨

柿子 吨

杏 吨

红果 吨

鲜枣 吨

李子 吨

樱桃 吨

猕猴桃

其它园林水果 吨

２．瓜果类 吨

　　其中：采摘 吨

西瓜 吨

香瓜（甜瓜） 吨

伊利沙白瓜 吨

草莓 吨

其它瓜果 吨

３．食用坚果 吨

杏核 吨

核桃 吨

板栗 吨

其它坚果 吨

４．香料原料 吨

花椒 吨

其他香料原料 吨

（四）中药材 吨

人参 吨

甘草 吨

枸杞 吨

其它药材 吨

二、林业

（一）林木的培育和种植

１．育种育苗 亩

２．造林 亩

３．未成林、成林抚育管理 亩

４．零星植树 百株

５．更新造林 亩

（二）竹木采运

　其中：村及村以下 立方米

１．原木
　红松 立方米

　落叶松 立方米

　其它 立方米

２．薪材 立方米

（三）林产品的采集

三、牧业

（一）牲畜的饲养

１．牛的饲养
　肉牛 吨

　种牛 头

２．羊的饲养
　肉羊 吨

　种羊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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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二

农产品类别与品名
计量

单位
农产品类别与品名

计量

单位

３．其它牲畜饲养
马 吨

驴 吨

骡 吨

其它未列牲畜的饲养

４．奶产品 吨

生牛奶 吨

其它奶类 吨

５．毛绒产品 吨

山羊毛 吨

（１）山羊粗毛 吨

（２）山羊绒 吨

绵羊毛 吨

其它毛绒产品 吨

６．牲畜副产品 吨

（二）猪的饲养

肉猪 吨

种猪 头

（三）家禽

１．肉禽 吨

　鸡 吨

　鸭 吨

　其它家禽 吨

２．禽蛋 吨

　鸡蛋 吨

　鸭蛋 吨

　其它禽蛋 吨

３．种雏禽 万只

（四）其它畜牧业

１．各种鸟类
２．家养动物
　　其中：家兔 吨

３．珍贵动物
４．活的家畜产品 吨

　天然蜂蜜 吨

　鹿茸 吨

　其它活的家畜产品 吨

５．毛皮的生产
　动物皮张 百张

　其它毛皮的生产 百张

四、渔业

（一）淡水鱼类 吨

青鱼 吨

草鱼 吨

鲤鱼 吨

鲢鱼 吨

鲫鱼 吨

罗非鱼 吨

虹鳟鱼 吨

鳜鱼 吨

白昌鱼 吨

黑鱼 吨

鲶鱼 吨

武昌鱼 吨

鳙鱼 吨

鲟鱼 吨

鳊鲂 吨

黄颡鱼 吨

淡水鲈鱼 吨

其它淡水鱼类 吨

（二）虾蟹类 吨

龙虾 吨

罗氏沼虾 吨

青虾 吨

大闸蟹 吨

其它淡水虾蟹类 吨

（三）其它养殖产品 吨

甲鱼 吨

龟 吨

蛙 吨

未列明的其它淡水养殖产品 吨

五、农林牧渔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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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目录
指标名称 指标名称 指标名称 指标名称

农林牧渔业中间消耗总计

一、农业

（一）中间物质消耗

１．用种量
　 谷物
　 　 稻谷
　 　 小麦
　 　 玉米
　 　 高粱
　 　 其它杂粮
　 豆类
　 薯类
　 油料
　 　 花生
　 　 芝麻
　 　 其它油料作物
　 棉籽
　 烟草类
　 中药材
　 蔬菜、瓜类
　 其它用种
２．役畜用饲料、饲草
饲料用粮

饲料用油饼

糠麸

饲料作物

农作物秸杆

饲草

其它

３．肥料
化学肥料

氮肥

钾肥

磷肥

复合肥

绿肥

饼肥

其它肥料

４．能源
用电量

煤

柴油

汽油

润滑油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煤油

外购热力费用

其它

５．用水量
６．农药
７．农用塑料薄膜
８．小农具购置费
９．办公用品购置费
１０．其它物质消耗

（二）生产服务支出

１．修理费
２．外雇运输费
３．生产性邮电费
４．保险费
５．广告费
６．职工教育费
７．技术咨询费
８．外雇排灌费
９．外雇机耕费
１０．上交管理费
１１．差旅费
１２．会议费
１３．其它劳务费

二、林业

（一）中间物质消耗

１．用种量
　 种籽
　 树苗
２．肥料
　 化学肥料
　 氮肥
　 钾肥
　 磷肥
　 复合肥
　 其它肥料
３．能源
　 用电量
　 煤
　 柴油
　 汽油
　 润滑油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煤油
　 外购热力费用
　 其它
４．用水量
５．农药

６．小农机具购置费
７．办公用品购置费
８．其它物质消耗

（二）生产服务支出

１．修理费
２．外雇运输费
３．生产性邮电费
４．保险费
５．广告费
６．技术咨询费
７．上交管理费
８．差旅费
９．会议费
１０．其它劳务费

三、牧业

（一）中间物质消耗

１．用种量
　 种蛋
　 种蚕
　 其它
２．饲料、饲草
　 饲料用粮
　 饲料用油饼
　 糠麸
　 饲料作物
　 农作物秸杆
　 饲草
　 青饲料作物
　 其它
３．能源
　 用电量
　 煤
　 柴油
　 汽油
　 润滑油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煤油
　 外购热力费用
　 其它
４．用水量
５．畜牧用药品
６．其它物质消耗

（二）生产服务支出

１．修理费
２．外雇运输费
３．生产性邮电费

４．保险费
５．广告费
６．职工教育费
７．配种费
８．防疫费
９．技术咨询费
１０．上交管理费
１１．差旅费
１２．会议费
１３．其它劳务费

四、渔业

（一）中间物质消耗

１．饲料
　 饲料用粮
　 复合饲料
　 其它
２．能源
　 用电量
　 煤
　 柴油
　 汽油
　 润滑油
　 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煤油
　 外购热力费用
　 其它
３．用水量
４．办公用品购置费
５．其它物质消耗

（二）生产服务支出

１．修理费
２．外雇运输费
３．生产性邮电费
４．保险费
５．广告费
６．职工教育费
７．技术咨询费
８．上交管理费
９．差旅费
１０．会议费
１１．其它劳务费

五、农林牧渔服务业

（一）物质消耗

（二）生产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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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市政府确定的４２个重点乡镇名单
区划代码 名称 区划代码 名称

１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 门头沟区 １１０１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大兴区

１１０１０９１０１０００ 潭柘寺镇 １１０１１５１０４０００ 采育镇

１１０１０９１０４０００ 军庄镇 １１０１１５１０５０００ 安定镇

１１０１０９１０６０００ 斋堂镇 １１０１１５１０７０００ 榆垡镇

１１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房山区 １１０１１５１０８０００ 庞各庄镇

１１０１１１０１００００ 琉璃河镇 １１０１１５１１００００ 魏善庄镇

１１０１１１１０３０００ 窦店镇 １１０１１６００００００ 怀柔区

１１０１１１１０７０００ 河北镇 １１０１１６１０５０００ 桥梓镇

１１０１１１１０８０００ 长沟镇 １１０１１６１０６０００ 怀北镇

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５０００ 韩村河镇 １１０１１６１０７０００ 汤河口镇

１１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通州区 １１０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０ 平谷区

１１０１１２１０６０００ 誋县镇 １１０１１７００４０００ 峪口地区

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００００ 西集镇 １１０１１７００５０００ 马坊地区

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４０００ 台湖镇 １１０１１７００６０００ 金海湖地区

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７０００ 永乐店镇 １１０２２８００００００ 密云县

１１０１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顺义区 １１０２２８１０１０００ 溪翁庄镇

１１０１１３００６０００ 杨镇地区 １１０２２８１０２０００ 西田各庄镇

１１０１１３１０１０００ 高丽营镇 １１０２２８１０５０００ 巨各庄镇

１１０１１３１０５０００ 李遂镇 １１０２２８１０６０００ 穆家峪镇

１１０１１３１１６０００ 赵全营镇 １１０２２８１０７０００ 太师屯镇

１１０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 昌平区 １１０２２８１１１０００ 古北口镇

１１０１１４００２０００ 南口地区 １１０２２９００００００ 延庆县

１１０１１４１０４０００ 阳坊镇 １１０２２９１０１０００ 康庄镇

１１０１１４１１００００ 小汤山镇 １１０２２９１０２０００ 八达岭镇

１１０１１４１１５０００ 北七家镇 １１０２２９１０３０００ 永宁镇

１１０１１４１１９０００ 十三陵镇 １１０２２９１０４０００ 旧县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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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作物播种面积统计调查方案

农作物播种面积调查采用“以统计遥感为主、地面调查为辅”的方法。

１．调查方法

（１）市、区县两级小麦、玉米面积使用遥感测量方法取得数据。

市局、总队农业农村处会同统计遥感承建单位利用遥感测量方法对全市范围内小麦、玉米面积进行

统计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反馈各区县。

（２）由于目前遥感测量方法对种植规模较小的乡、村两级小麦、玉米面积数据和其它小品种作物面积

的调查精度难以达到统计要求，仍采用全面统计方法进行调查，在村级设立种植台帐，由村统计信息员采

集数据，逐级上报。市、区（县）两级统计人员会同承建单位，采取通过遥感测量提供的参考数据，抽取一

定比例的地块进行外业相互验证的方法实现对乡、村两级数据质量的保证。

２．调查周期

农作物播种面积调查分六次进行，具体包括：秋冬播种面积、农作物全年预计播种面积、夏粮预计产

量、夏粮实际产量、秋粮预计产量和秋粮实际产量。

３．播种面积计算方法

（１）粮食播种面积＝遥感测量的小麦、玉米面积＋全面调查统计的其它粮食作物面积

（２）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其它农作物

４．统计遥感数据评估

为了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区县统计机构要对遥感测量的数据结果进行调查评估，对数据进行对

比、分析和综合评估，把握数据质量。

（１）逐级汇总数据，同时了解农业、商业、粮食、气象等部门的相关数据，并进行分析研究。

（２）与自然条件相似的地区、与邻近地区生产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３）与分年度、分品种数据增减变化进行分析。

（４）通过价格变动对粮食生产趋势进行分析。

（５）遥感承建单位自评估，由遥感承建单位从遥感技术方法等方面对遥感数据进行评估。

综合上述多方面情况，对遥感测量数据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

５．无现势遥感影像支持下的测量应急方案

在无现势遥感影像支持下启动测量应急方案，利用遥感数据进行相关作物种植面积的提取。主要是

在多年历史遥感数据的基础上，确定分层标志，进行抽样，在实际野外实测样本的支持下，反推总体进行

作物的种植面积提取，保证在无现势遥感影像支持下完成统计上报任务。

—８２１— 郊区统计报表制度


